AT B 2 E R A

112# & £ £37F %250

SO A LEBATR R REFRETY
3 + By

FARIEA By P EROLER
PR E R AEFERE S SRBTRAESH (IIIERBF
%6399%5) » AP d|iAdeT

1 <

RFPPEREZS - P -T2 2% - B2 37HPME o
BHIEE Afrxz PRerEMEBHFLI BRI F LT
EFE SRR T 1 L SR S 5 FE N S A
PR - FRA Gy T R m TR 0 3 B R
MPPEFRFF AP BFLE R FATE N E R DT &
Haladaps ~ o T RFRRT A ST T gL 2R

E A B FRF AR TR o IR o i cH R o

ffwwwmw 05 4ot A 12
[T ] ot d §7 ff % # % %?¥%J729’ﬁ§
S107T£172p T3 0 THRLHFELD) 2 FEELRL
o E S EPRFREGAE (K ATHHOO0MO0
B000%5  THBP AP ) 2 FFE G FemFESD

¢d«
_r
)“;
%y
—=
3
>
al|

4



i

Bap s ipem (Brpopiy) W03&F Ar K 2R
Days Healthcare U .K .Limited = & (7™ f= ®DHL=
F) W BERBRIARFP 2 LR EHELmF Lo
i & e FDHL = @ #4210, 235, 144~ 2 3xx 7 % 47
HEa200F ~2 EQ1L > RPEARERFZRI00E R 52
§ 22425 2 F H) k> FEinF v # FDHL S 7 A R e 5
FoP R P s LemgRERAA LRGP
: 2PFL AL CFES S LAY TR
4,ufiﬁ,%agﬁk)&%a,é;@wﬂ$:ﬁ’
Bamar103# AT £ RS R A& 0 Ty 22
ECT R A sﬂm@,,&%&?ﬁfiqu—?i %ﬁﬁbﬁf#?ﬁ';}ﬂ B2 o
W%‘mﬁﬁﬁﬂ TR A AT R R 3 B
SBAlRA 0 TEERGFEE A P 103ELT 2P Axk b AP E A
LEAFRFEIER AL FELODRY G E
SF R p103E5 2p w1tk p103#£47 30p 2 xR =
1530. 55~ » F &1 105#12% 30 \1:%3?'4 1562. 70~ >
Rtgi2105.24% (RiFP 2 A HFEESR F1T10E 5 198
ZBRHEELR X4 s 52 ,—D.ulllﬁiiéj v{-3F
F 12505142 i f Mé; 15& > HAE £2,0008 ~ > (85
rs,z et 114# & & b F 54805024+ 378 w FE 2)
EEFPP At Bemg
ﬁiAﬁﬁﬁ‘ﬁﬁi%
R EERETE R
324

N

woomf L)

A W
T F

&ﬁﬁ

A 7

—

é*

~
e
o



=

=

B A EIRE8.28 0 S P BRIV AT PRt R RS P RD
B ﬁf%? P& 2 28p Bl o @ s Eiﬁ'—ﬂg EoPpin X
TonEFPRREE- PR BERL
6, 660 F KBS S P ELFATH A (TS é‘ v éﬂf‘%fr’%/w\ =
WA106E124p ~ & P23 RIS P 2 i #l
28,0008 ~ ~2,0008 ~ AP o P HERINT LT ELAF
Frea A TR ELE000000000000050 = p (T AP 2P T
LALfE R S ) 0 BB P IRt 106F 17 4P F P #3%11RS, 00
03? "‘*ﬁ%i E e LT XL E4FEEE.0000000000000%5 %
S(THEBFP I LEAGES ) P RN EP AT R
2, ()()()Tg - v »500@ ~ILEEITS { j_pa NI TR 2 EPASER
FATEPZ e FlRAUY o AP EOFA]06#5
T 18F ?ﬂﬁ;‘éiﬁﬁﬁa‘%ﬂ:lOGE}i%ﬁl?EﬁHﬁ%n‘v L O
FHERESARESEY LSRG 0 10T 2p B0
PP oA EPHAPEReI TR S SEENFE

o

W R
SEEY AT LA E O REF CHEEAERE)
REFMFEATERBIRBLIBERPIGS S B
=
‘,

("‘%ﬂff’f@ WE) WEFHALA

E U
~ AR R E TR

CEOYRR R L& AR R 2 ok
CHETIF TR AR Y F R A% (PR 0 2 dpdeird &

Pk Te AR A 2 rﬁaﬁki?J s m TR REF 2P
o3 TANE B F EEZ%;J\_Q—% , ﬁ?’w;}%jag’g
Z_PFER N '%\ﬁélﬁi"*%”ﬁzﬂm\ FEERM G2
EFFAT o RATR ﬁ%’*%%ﬁiﬁ%wwﬁaf
REFTIERFANLHEE T IRIFERG 2R
;E'_‘r'k’rgaguipx x f/gf NPRCIEN ERNPY ric g ES %rf;ﬂfv} » T

.._\71\:
C4
N
1!
\*A&
-\-\

=

FEMRHRLETEGF R R EFRBA N REF LT
2 BB e X Aepd BHRBRT BH 2 BT 2



WEF AL AT MNEFRZIRAFRET

ACTFZ ML AR TR AR L 2R A ﬁ*ﬁ%‘%i '

* 4 ?’%?"Z_‘ 2 34 5 pbd B iE % 26H0F W )T% S w;

2 e AR AR ERTR P o 2 R Ay

Avrz = B F B 0 R LR % 2080 T 2o *’éf%%ﬁ_:s;#
R

-~

FAREL PREF AT PREFPN GG AT
N “ffﬁ""m FEH EEAIREPEETR- L2
e TR RS %”W@%\ﬁf’%%ﬁ FHEBRT LG
2o s ]‘fafﬁf%i“ﬁﬂi?’%i i ?7 3B B EF kjE A 1Y
SRR VLS 2 P RER G T
i s m 35 ug_,_ja%zi & 4(]‘1}1]7‘2}-‘—07'::7&}'2}3%%@_5%
TR P RER éﬁ’i&?’%%b’%?‘?s;‘i SREF G TR

CEPRPRER - i\;&aﬂ’{%*;‘é
el > ERBBFFLSLIZAFER A FH B
ﬁ%i;”ﬁ?ﬁmméx SRR AT FIRE (B
w105F B 5 F R23T95LH AR 0 FBR) o Ao K
fsvxp\g %zr""’}%'i%r\f ¥FFPE3 TR

AT AR RS B F A EFE S
g kK2 ’/Z‘Fm T r R ’%%Eﬁ]i—%ﬁrﬁ 4e 14

3N
<
=
=
‘1-3*

|

-~

-l W
\\\?{r

E Tﬂ DR AR e Y
)
._7}

b 2\ e I o
h—\

L

$
(SR »o 4 2, B P oriE ko ALEE 5 1200 2 3% 190 2 R e B
PA BRI A > Aeind /T*%ﬁt*‘r‘» ¥k SRR PE R B 3 E ",fi
EFRHrs s B R TRFPP g 4
o n e s (#rr) 3 2@ (T farzg e =
e b E&£I00#£9 FRgyR* 2 R X - FERP T
(THBPAI-27) > wwF 4 2?10535:%?&@
AR L T AT ARG 0 R FELSITMBFLFALE
Fok o n RMABFE LR FHLH P2 FEFH
A EMInR “3”?4%5— Ve A2 R oo 2= o
FAPP o E2HBHL AT RAML P2 7
% 240 ’t%ﬁﬁﬁwﬂ R 105E 120 B o s

=

/
vy
— ‘\1‘\_3

|
N
Y

\-Hiz \-\-\E
™
g
AL

"

E

ol >



’“ﬁ?‘&HBﬁS O N4t T@d 2 [ @ PMAAFED L
NP LAE 0 RAALE G
T2 2R ”“1054&12 R

EEA AN g%—:@ﬁp;};%f,&;ﬁ%}r N

—_—

A RBFP P g
#

EP P L Eke L0 AFR
g d REA > T
P et 10510 112 B esmg £ 00 59 4470
e ¥ (i ciER 10,0008~ T Tumg ¥
29¢ B _n>ﬁ’%w¢®* Py %2 2105# 2 104
9g%BLpﬁﬁﬁ§$ﬁj(%@ﬁ?¥Q5Wﬁ§$3
FEEMAEL ) o RERT R s At E
%pﬁ{?ﬂﬁ%%ﬁﬁﬁ??%l?%ﬁﬂ“bi°%E

i
7:F-
éazyzzbwp,t%@ﬁﬁ¢a
37
F

Fporsm AP Fao w ok P RERY s A D B s
RGBT I 2 PIE L T AR 2 % . A
LY AGERA VL ﬁ%ﬁéééﬁﬁmﬁl%ﬁ’f;

A mady Pk mp o XL Fee™s 45

ﬁ’ﬁﬁmﬁéﬁﬁﬁwﬁéij?i(% @ﬂm%s_
F19F 2 %20% ) » & oo B2 P IR N F T
pr 2 "M‘é vd T105E12" RA® R A4cF 4G ~ B3z
2. 106# 2 104292 30p 2 ¢ P Z LA 5 ¢ £i7 >
i¥ﬁﬁéfﬁ%ﬁw P FresdE£ode o0 a4
PHEERLE RN AT HBEL T E2T105F 2 ]
04297 30p 2. £ Hp4FF 4R 2 > A > 100E 127 R p o
féiﬂﬁﬁiﬁﬁ%”iwj Mkt FHRREA L %
BRFIELIZ2ed LR (L E2ER2EE - 5231
T %250F )
B hird £ BEALP TFIPP 22K FT £010

o
L&
3
‘—Hk

[}

FARRA



HEQY it T B A X - O0F7 > @ 23 mF E L7105
EZ210479730Pp 2 £ EMBERZ 0T HE - 31 230
1052127 BFrusmp 22 25¢ Fpr T e Mg
L R E AR T A oV BRFE IR R~
MR I A LI {5 A% éai’gﬁ’ » B ‘
*v?&»ﬁﬂ*‘**—q‘w\— 1054&&104&9 30p 2. EEMBEHRL A
of G e H¥g g m ik L9 87 'fEr A LIEd F 2 3
ﬁ’%%ﬁ*m&ﬂogﬁU”Wumﬁﬁ;“?éiéé
PALEY R c RN B ARG AE EE MRS
L o IR FLERF Y Parig2 v 2 A LK Y
P2 BERAALFEAIRERT 2387 F o 50 59 854
Aok amp 2 p? REALEGHSUgREER
BEpiuat A w Ak Zf D2 e F ELT00E 210479
130p EEMIAFTRL B RALFNASMEG B M A
PIRA AR A RFIEBER o A AP THRBEFHBAH
2R VIRAAEI06#12 Frump P LY R

A
d 3

wma

B

B Thads 520 REdGHdinifp 27 T4
PRF 2 E 5 A “\:‘{g':lf:r%\,fp PR EEMIFIEERL I
TR ’j]%;ﬁ‘* A TE G N UREHT > BE T S

*ﬁ@iﬁﬁﬁﬁﬁlk”ﬁﬂ%ﬁm%k—uwmzﬁ
tEm P REY BEL A AREIER LA R 4T
z@%a&ﬁié%ﬁ%%€m5ﬁlzgEﬁwﬁmgéﬁ’?%@ N
:’(f'?;g,t‘%"ﬁﬁ‘%@?f?‘;%jf{f\, & * SEHEZ. R L

PR L AT RPN o ik TP
2104#97 30p 2 £ HMIFHFL AdcF G, ¢ H o g
A2 TR R AR > R R £ A *
BHfehe i pt3vs2 252 8P e g@nd Eask
C2 PR RR AR GRS SR LA B R
AAeFtA W L ot Aap FE A G0 0 B AK
F|B o
N At YR

w®
St
mi



RS 2 A g a2 2R A G HGE R R R
ﬁﬂ’%@ﬁéwﬁ’ﬂiﬁ*k%w9;]%:ﬁiﬁﬂ
o BTAITL R L0 AEFAE R D2 25
F VR S g,g;%'—jaz"’\wg‘%‘ CREHS A B FY
G B F s BTEREGA A ASE B @Y - EA
AN F AP CRFRE S FLHE - AIH 0 HEE - G
AR E Y gk ¥R E A T o F BAkE
ZoAN B it BB E R AL 2 RRE AT A
g Ae A TR IBEFEZEBHRA A (L EEHBEL -
1147 ~ £ £37725.8 - %4597 1 %4607 ) » * =¥ % /)
LR Zﬁ+%%11ﬁ?¢ﬁnw 2 28 %1591 2. 34 T
VR R B S C R - € S (RIS
%’Qﬁ%vﬁ%é:wﬁA&ifwﬁﬁwf £ SRES I CEE
FERLAAFL P RT R A WIELEP G B2

-
N

\

%

=
/

» -—\\
QT

BOF # > e 2 ARRE BRI A RIS RS
T HiTz emPFEOPHBEF FLXILZ2EPMT EN
3R E (ZF&ime ~ BL ~ - 2 &gl s s
ERCRBAEL CTEDRREL CRLAEPHTT 4
EREREA S ERRIAIPE) ~F N R emn
PREREAFEARLE (REL 1729 A REER103£50 1

P 2104#1222p ~104#6" 29p 2104%9* 18P ) ~106
£#807p 2B F %10600132535 3 #7r 2 & A 45 F 4L (&
R 103E57 1p 2104%12231p ~105&#121p 2105
ﬂ12 31p ) 21> (A% A+ F1052F & F 5282854

¥ [’fﬁ%ﬁ“f*a'zSZS%E’ﬂs] - %577 2 %180F ~ A2
828’%/{3»‘ - H1P 2 %18F ~F1B3F 2 %1 EFe ~ %l

%797 ~ %807 2 %112F ~ &+ F1068 2 0 F %
13700%%{#\mé [T HA 01370052825 ] - %22F 1 %24
FAG )AL H P BEHRINAAL BEITEILL
B~ A NIRRT EPERPENE LA

o

CASS



AEAR Lz A (R AEW2EEFI4T ) » FW
%KA\PE'%%}E%W”iA%’?%ﬂ Fyyﬁ“,n}i,",]; I“J“Fﬁm/t
WOEBAE s M  B R R TR IR R

B@%ﬁ%ﬁ@?’%%%ﬁﬁiﬁé%’%ﬁbﬂi%ﬁ

\\A—

i F109iE 2 A% 25T R B R EIp 2 bR E > 2 FIFLHE
Jpidr > T HARINL AT R S Mif{fryg% W%
ﬁ'FZ@-Eﬁ?" ‘\’3’ ’T""EI]};/\ lﬁ, ;fg,? r‘ﬁ’/ﬁ«jg—r’\%
E A o

CIN I R AN kI Sk SRR B @w~¢%%
Brprz Ppe WirEAT ZH 27 G20k L FHER

AR LR LIRS TR FEpa 4 (REEH2ES - 5114
F) oo Bk F R R 1095 AR T 0 2 INA BIT B

Bb“;c’

(3%%F$€W¢?¥’ﬁ€%$2WL%ﬁl?¢y+u?h14%§%ypyi
MLt & By 0 2 ARG N ET2 AR R FER S 2
FPREREFERREA SRR AREFRAEY BLA X
Haypin+ (LEEH2EE - F14F ~ 4 £7250% -

097 ““460E ) 0 TR R IPRRR 4 Tk
BERBEHBAEP RER o A ARBEFHEE EERER T

i

ﬁ%’iﬁm*z%éf%ﬁ’“ﬁ%%hwwﬁm%'%
%tﬁ%"ff%im%iﬁgaﬁ%w% N H @7
’; ;;;73_47; 25 L VB AGEGRERE AR EREE X

B4 EEWE 2 ETS 0 RIBE AT R KRR R
&g’vﬂuﬁiAWW CEEE R S AN

rgl Flint B ERE AR RREFR 2 B E L
;%_3}7%» ’ f%élui—‘jﬁ é&%ﬂb °

2422 A Ay HEA L ERA L LY 2 B S H
Bl mha  BRILH (La ﬂﬂ%%—¥4wﬁ“”
4607 ) Rt ENMA T KRG A RENIFTERTEF
i%w%l%@ﬁ%%%%iaﬂbé‘?ﬁ’w&&mo

B MEA

-~ ARREIP T F TR ERE T2 A

$N\R



Bl

‘\\

N

IL%;@;‘;’* HiKp e 3} [RER = VA 23

:M;hl

il

AIZED S <0l AN

-ié‘%‘ ’E'EZSAﬁaF”“” Prijpfts 228§y g x

’“’a.#mmﬁ EoPn o AP ELP1054& 2 1044
97 30p 2 £ Eﬁzﬁ»zﬁé’ﬁ = %#%ggé’ﬂl%}g’ﬂ O - G
\5%?%%~«%MG8M) TEBEKRIRE N ,ﬁn§@&%1

EmIzY %”ﬁﬂ?ﬂfﬁy’iﬁE@%@ﬁA\

”ﬂ4ﬁi @&a@%&ﬁ&%ai@’gﬂﬁr%
(A LR o kP o F 2 FgY g M-1RS, 000

TG MITHAFLPEE o IR ARG FF
% Bl ;wrg oo ALE R IR A 0 L K B
s P AR PREREL o P E o]

T30P 2 EEMBETHRLB AR IR T AN EZFTE
Mo 2B > 2 AP P

7 RE LEY PR Ei

FTRIICHFEIPIRLEEMBERL EwmFEL

PAE G YR oy WP P P T o i

FEA AL ZJIE T RNGRERL  FARP 07 Y G EF

PAcE » ¥l ey L ’\11054}3{104&9”3094
-4

7 ¥
ERMIEERL AT G RS §
f 2

A"F.’j ,_"FK'Q\IZ:%PG JFE)@ ] L"ﬁ?“ T

A FARM P At RAeF EE A ¥ ARG LG
T T EREBRAF o ARE T R TR T 3R
EFENTRETLPERTNS  ZERE DR
ﬁ%%&i—axﬁiﬁ§h¥¢¥%¥’fg¢$%§£
kowp 7R FRIABEE A BAERITL TS @
B GO R e B AR Y e o e g E
ﬁﬁ#%ﬁi¥$%gﬁ%$’ﬁ{¢%@w’%ﬂmé?
Fle @2 Hm 3 Rpy S s RS § Dl 0 2
§EBEBELL S Fehi o £ il B85



PREFRMET R YRR FERAFES L 847
ﬁi$ﬁa@%ﬁ%%w’7?ﬁw??%%¢i%%%&
TR EF S kBP T Mg LHuL L (F
AR R L AR e REFR S R E R 0 S0
REBREZFHTE G DEBKOAT LS 2 0 G
KoL R R EF LA

(2 e P ELF 2L FT R B ER L L wP P LF

£ BRFImFELT LR FALL NI E FE

RDHL = @ #32 » S B RZ P42 2 A Lo BB
WP ELPRF L FERDILS 2 %4310, 235, 144~ 2 7%
PR A EE200F 2 EAIL > SAREKRERM]100#
Boot FR22425. 8 F F) A mminF T 2 FDHLS @ AR
g o d it s LI paiat BA- St
4£mﬁﬁ#»5ﬁiﬁ&ﬁa,gi@&?$%# P AR
WI03EAe T e ERIS R AR 0 X 'Mr#‘”‘ 2 P L
SR E X 1 FERFE $ﬁﬁ1‘%ﬁ§:’??ﬂ A AL EE
A%F**“ I%ﬁSEZBiﬁ“‘Fuﬂﬁ%¢*£«i§%
PELE AP PELIIRY > RemFELSILG P
103&5% 2p m1% /59103&4 30 p 2z iz % =& 1%30. 55
Ao P I105E127 30 2 T F 62, 70~ o #EtEE 10
H.249% > ¥ @ F £ P 105#F 2 104F97 30p 2 & & B4 4%
FHRLP ARB S ﬁ%ﬂ%ﬂé?V%%ﬁ&WﬁA%%
BRI 2@ > w0592 8P AR HP ST G K
:ﬁﬁ%?NSEIZEﬁ' MEP P2 La o XpEagt R
CHRELBFELIREFLIREELE ) v o REATH A
ﬁw%@w%%%%’;ﬂfww :
EIBpHWP AP S PLFIRETNT 0 SR R
R ENTIRE LG O660F KT o P BEFATH LT
S P AFERTH A FWIN06E17 4P ~ B E 223D RIS
P2 3o KBRS, 0008 ~ ~ 2,000 ~ " Fp o F
BEP o F 3 L4LTE 2 F 5 b5 g irT 2

N

(\

pas)

C



FARMEPFE P HEATII L R
257 L4 (L & ERE - F 14T
A iulv};.agozf@ ko £ ELED X

22 72— 3 xd
Hivprz pog

i
:\1:\\
)

g

B ARLVERL AT

PO RN AR T (i
(S £ >0 1057127 B ruzap o F

G iﬁ‘/ﬁ

g H ST T
1482 30105 127 RFusem o 2

T EFEA S UL E \

DRSS Y AR R G R Mk B 4 S R

A B 10357 2P A= b AR H A 2 R i %“% ‘? ”iﬁw
BFLHFELIRY > BFELD

panl< % pl03#4? 30p 2 4z x%'ﬁ 15.30. 55~ » F &3 10
HE 127 30p 2 i = 362, T0~ » #&tgiE 100, 24% % & -

K/T‘ zcct %FEF‘QL'&L"QN b Z;I;';/év—'i’pﬁ_ 5‘5 F ML/ F'B 4&103'&5H

2P 21065 1TP 2 PR G £ PE:}&?“AAIGE?%Q?B;
B2 7FL 0 TEEFBEER (THBEZR) 111ER 4
P EL - FFI2BHARETAPLPEI L ZFITIES1E 2
BRESE > g PHIOHE > HFT E£A72,0008 ~ o

T oML EAPRIFA I N ERFERNI4ER S}
FFRA8OFL A B v AT E S St B i)zf‘mlllﬁ)ii

EYEL-FFR2HEANFHAEEFERILER S 5

W, = Y 2 ’ ., -
l%T‘? mﬂﬂ-’?‘%é}?’%’i%/um%ﬁ?&’ I S

=2,
=

8057 F 2L 16> (EL,,J E{-125851 %1 'ETEL *3
687 ~ £ €7725L8 = %1837 1 %2067 ) "5 7 % A4k
430105120 BPusm 29 oY R md gl o7
REPFEIDORL AR P E2 R RHAABAEFESR
PEA G SRR a2 Bk o T2 B

,Tt;
N

jR B R EY B Lk iR R



e -
s :
ATREE S P ALFERTH A RIS VR ARG PR
ERIEAY YA I SR S o NN R AR DA G 8
MY AR AA > NG BEL e RAE G f A PR
AL ERE RANRE WA P 2P R R R
S O S L fﬁﬁ%:#ﬁi’*ﬁ“ﬁ LERT LG
ﬁé’ﬁw%ﬁﬁ%ﬁ.#W§ L AR A

N\

pe
=3

N

7:!-

L BT E M 0 BRARRARL  REFLFS

SR S ENE SRR L SN LS F
"o FAPRER DRI W;& ¥R O i 5 B B
FEIPARE > TUAPFRILL LSO GELD A
3 ’ﬁ;f'g » i B 8}17\}1“ ;ﬂﬁ& j’g_ LB E :!E‘L‘"‘JL N A g XY

L
AR RGER 0 A 2
%%wmpﬁ§(ﬁﬁ$?ﬁ

SRE-FETEG R ERRE TAREPAL P
ﬁ)é%%4@¢¢ﬂ€%“#ﬁ@ﬁﬂﬂMM§%’%@
EEmp 2By PR R IR 2RA L
SEHPELPY P LABREPA S REEERE P
BRI ROMPENL Y FUIBGY [T REE
@-;%,m;wﬁ?%iﬁ’ugﬁﬁﬁﬁxﬁ, Fip i

BRI FE B NT et f R 4

¥~

FhwBEr4 s I P3P - A ;me%
g v 7
* €3 b e R P FE - BE TR TR



BipAAGIEREE (L& E725L %5 - 52457 3 %257

)  TARBRETRHAmRFE PRy (%R R
22 ARSI ‘}a PHEEL P o kY B R4
T3 € RS > T R RIpOE LG FRG AL P
%’i%%%uﬁiﬁ“ » E R A0t ? ) F i 2 (R & ER2
X - 525TF ) o PAEA A 05E 12 B usmp o F

LEY R ARFHN WP ENPIRE AFREERL S0 8
73 gt SR RITIEE o

LOEGE S Y sLF113#50 22p ¢ & F 5113720126850 30 F
Mﬁmm?? APM ARG TR 2B B T A
FHERERARFHT - BESREEPECRT C B7EE 10
6&1" 4H\k&5239%?%w§ﬂ¢4~$1

ETINS

-3
=
e
L. oY
o
- W -
i
el

flm wz |

o

e Ol

—D 4 b,
Joa R R s Wl

—1&;\ ,

|

i

Voo
o

i
T

=
IR SR SRV - TR 78
S
&

—\
’;::/

A
N
Pogh oo
>

P
-

]
‘\"I!
L
(“
-
"

(=]
&
).
4
&
|
R4

=4
NSE
>

~
Y
oy

e gk M (m RE S
A o=k e W
L

4

TAV - (1%

oo
#

&
e
%»»%ﬁwﬁmﬁmm
EX
o
H N
o 2

~ e
"~

I~
‘,:;1

7.
I
|~
=

2
=)
=
e
~%
3
T

T,
S|
Y
oy
b omE W
N
(w, \‘H‘l‘ T“& et
VRN

2
wouf 33
Tg I A
"
=

=\
4

RETE

&
i
N
R

ot
%
=
>~

—
>f'; ETR

oy
=
(.
3=
"
4
I In
L
=1 R)
g,[t-m e \g,\:. . ¥
B Y T m_ﬁ.g‘;“g (\%\/w

ﬂ'\\

Ty
I
N
(w,
=

.
3

% T e T

A
i

Ul :.l:‘-:
NI -1
NS

>

~

e

qo

N

By T 55
TR

I

[a—

[E—

(%]

Ty

(0]

= & R (W
k.
T
_\'
ETTRS
£\

ETIRS ‘:"@ :\_L\:;

&
3
S
e
G

- \\
AN
i\ <
(w
-\ ~
|
O
Ry
9
)

fee
3
B
=
F_‘k
N~
o
% F
v e+
A\
o d
y =
A\
R
o
2=
Y
S
A
w3

i
=+
I
m



LHABE L FzemF ENP105# % 104292 30p 2 &
ﬁ%ﬁéﬁﬁ’ﬁifﬁééﬂﬁﬁ%§~z%w%%W“
AIFEE AN F R L & AR
2 FJ:ET' :é }ng?ﬁv’ ;ﬂraﬁw:;;fg LA
D47]% % 3391F 2 3F e P-pf 2 > H A = rwm A A ”ﬁ ***’*é’r
=)

z?a
_37
e
ﬁ
3
/w.
«ﬂﬂir =
- \
N

S0\
il
ar
ETIRS
IR \—j
N

I

L i
—A=
5%
Y
"

e 13\
4

q

BT5 RS 4 ,wahvg,#jhﬁ%rn CINSY SR L
AU TR NEREEL AR PR SR o AT

f%ég/ﬁ/[?i%-{:‘.,}EI}F%,,&T;(/;%;%\?”/ R R
T L& AL AL FH 0 F I B A28
g | ﬁ%‘&sﬂwiiﬁy>ﬁé SRR E R ENEZ YT
%Wﬁ%%ﬁ%%ﬁ%’ﬁé @ﬁ%¥F%*§ﬁ§§

p

f\f"rj2~’“$f%lliﬁ€7r A BHZEANFIILP
FEFLEERZER G L REMILPH A B
BB had b oY 52 WY Jﬁﬂiiﬁ’
FEMERBEFLIAAHAZ TR G AR WA
&ﬁ%$%ﬁ’@mﬁé&ﬁﬁé%iﬁ’uﬂi%w%&
BT P ATETRALFITLIMAE Y AT
m%i%ﬁ%4ﬁi%ié£1%$%*4§ 7 & AR AE
frec @ ad v p BRI B A AR R TS R A
Bom BIRGTHRBME L L F 2 WREFLATRET S
R GEF L 2 TR AGUEE Y SRR 7 5 o
@mﬁ“ﬂmﬁﬁﬁﬁm*qéﬁﬁ?%?? Krhae o2
AL P o oy A A AR6,8008 % B - 2 F 0 R
%105#97 28p %@ﬂ%;'ﬂg NP E S R PEREALLS
FELPHBENF LA P100# 2104292 30p 2 & &
Mz&ﬁéﬁ%v‘%ﬁ%’xpg;%f WEACE 0 R A AR TR A
(L&E£725.%5 - %1167 2 %116F ) > T 42 JI‘M‘*— =
O RBEZRNUIIZER £ £37F 5435 A AT B E
PEAR R IRRARNERZAZ]E ERRRLmF

/= X
’f‘r,’i&

$+ma



\

FREZRZOPIEREEMMBIFELG S
ToA DLV SPFRFEEFLEL - H ik

Jgii“g'li - % F&é % ’4@3— ,u;%g_%,;»i L5171

* A

63 WﬁAﬁﬁ Efﬂ%MHgP%’@§$&%uu3

ER S FFAMOIF LA A v AR AR 0 G P B

a1 (fL%Hf?‘MS%;” ¥3F LW

X $20TF 2 $224F ) 5374 ¥ geerun

ﬂ}

@FL L AR EF AP R L FHE A 00£]12 B
afd By T @ FELP105% 2104292 30p
1rmﬂ7jzz»§§ﬁﬁO'F"-(EL_!E;ai”’rZ%{ - %1147 2 %115
F~%137TE 2 %138F ) » 1o 30113#47% 25p B & 2 5

LU BIGTETEY SR EZMRERL (L LY

- %383F & %384F ) -~ BEHEAL VRN ARG AR
ﬁﬁ%ﬁﬁﬁ2$%5ﬂ4ﬁwﬁ%*£mﬁz$4§4,
Fle iR A emF L7 gL S UL I
%uﬁmﬁ¢4Wﬁ¢¢m?#? %ﬁﬁi’ﬁ—éﬁ
FRAERR- BEEER > M f@s LA P
g5k nig iy > AP g BRLES SR Fﬁkfﬂf—? e 1
TR FFERE T FARFELT DMLY SR
T R B Eepdira *g P2 SN S er'/‘\’c R
ESNEE S A al=g) By nrﬂ £3% (L& £725% - 5246

34
“/

W

W

-—\_. Y afe me

‘\1‘_) \_ ‘7-;_ 3\ -?&\
fs‘h

-0

3

PR %247TF ~ %250 2 %251 ) > Prﬂa‘ftﬁ A2 105# 12
R %’%% ?#' S AR M ArE A E
TR R re ¢ AEARA L UDP 2P L57Y Rz
ﬁﬁ.-é?£€ﬂ’ﬂ FhgFoemFELP 2105 2 104

£9730p rﬁﬁﬂiﬁ%’wﬁé #7113#57 22p ¢

f% 3 5 1137201268555 T SS9 p 2 7 % 4p B AP 2 TR
%lﬁ(}L&éﬁﬁ%¢%“5£5ifﬁ5&ﬁdKﬁ%@ﬁ;’
“Wﬁr;mé&éﬂﬁﬁ R LT Y N

%+zRA



FARTEM A EFRLERIP OO HEL L TR A
FREZMIFTRE  APREERE T ﬁé@a,~w
gﬁﬁﬁ%ﬁ’ﬁQ%%@ﬁ%%ﬂﬁ¢ﬁ?#Q5mMﬁ
Who ARG HIIEE (2 4&%,_ 251 F % %252
E)’E'Jéﬁ‘ﬁf‘é_ﬁﬂﬂ???’ P R&Y F G R R R
MR EIFemFESDI0EZ2104297 30p & & P45
FHELFEEF P BE T IIE 2 E42 T REE
ARFERME AR T AL G A ER e g £ 0P 2 M
FHRLEF BT B

@D ~pzxrpizp2 (1)

ﬁ?%siﬁﬁ%ﬁmgkﬁﬁﬁﬁﬁ B T E kY ES
AFfE T 0 102-104# 2 £ 2 105#1-9% & HaE £ F x4 99
25,049 =~ ~ 1,074,462 =~ ~ 1,407, 761 =+ =~ ~ 1, 340, 281
oo~ Fute FAR-608, 1841 ~ ~ -10,497H ~ ~ =27, 369+
2,042# 7~ » p mTCRI 5 7% » Fixiz £ & > 2 %
FFT#E 'a,ﬁvm— Ea ;a’?%‘gfé- EA > 1047 423
N FERBE T L EE R REER G - 105290 &
7o 2T, 8/ PP OR£VT8.2% 0 MirEHRRE
ST Ak '/ﬂUFﬁ NP LERY B2 &3
27105% 2104797 30p & HMAEFL 2
2 ;b@ﬁj&}lmﬁmé 7T )’37}?_ f]pi\,,aap LM
E PR R T EARE S 3RS
PATESE & 0 B ATNPEO Y R R g :",ﬁ'c? » B
%?mﬁ@%%ﬂuﬁﬁﬂiﬁ(i 25 -
%9255 1 $256F ) 0 Bl o ¢ AL Ay R d £ AP0
5E 2104792 30p & B MAEFHEL > & F Ttk ¥ AT
KPFA R P SR B FEITTRY PR 232
T SHGIE aﬁ‘%zz»?ffﬁ’*ﬁ*ib&ﬁt%ié%é
oo TR PEAR 2 8B R B ERLGAHB DN

oo

A

N

| &

ﬂm{.“‘"

3

7

~~

~ o
PV

oM S e 3O 3
=

\\/3

»
>

& -

M %

m&}“ﬁ&m&};h
EL TR LR

&
e
B2y

N

= T TR W

S
N

&y

’

IV,

‘T

i
+
>k
>my



] FTH";%/?TJ—%'F’Q SPEREI - 07 @?fﬁf’,@ﬁ—ﬂ/ » 7%
grinikd A S ordy TRH A R AR w TR G
@4$4”w&ﬂ0iﬁﬂ”mﬂﬁ#\‘ééé;ﬂﬁﬁ@
PRE RO, 0000 ~2 Pap o 2 el emg ED
P105& 2 104297 30p & HHIFFFL » G UPHLIEE -
&ﬁ“ﬂﬁ?H%WEMBNiW$%%1@%WM’?#
NP AELERS 2 (et p #1056 10% 31
ML TP AT “35%>m%~P¢w@%@L Rt

x %

L4¢

“}‘-

)

H+22100# 2104292 30p &
FF25L8% - %A8TE I %488F ~ %4

%w%uﬁWQﬁé
W ENF R A
L2l AT O

~ v
TH @i 12 P LG UL AR 2 4
200,000 7 o -4, H 2 2g F 3 UG £ 590,000
o M- G 7 R E EE200, 000 ¥ %110, 000+

Fme P FELmIE () 278 "
ﬁﬁ)’éﬁﬁﬁﬁ R ﬁ%ﬁ%mdﬁ?%<ﬁ N
R EGEET 24200,0000 ~, ~ 5 ¢ T EH%105#1272
26

W
%gﬁgiﬁﬁw"ﬁﬁr BAarA DB ATR
WA R AT L ESH L BEERF AL L
.i%ﬂ%@ﬂﬁﬁ’Tﬁ# €% ﬁ ?f(i¢€
E AR 10
53&10439‘3 309Afﬁﬁ%%ﬁ»ééﬁﬁbéﬁ’?‘h‘ﬁ;%iﬁsﬂi‘
SR BESF LB BB AR RARZEFT A E R - 4
P hABRFEBERPN ;&ra‘ui,l% ik PRV E EAG-F
WEAL -~ F g itmii & pﬁxﬂﬁ,ﬁ%u@ﬁg
A g*@g%@&éﬂﬁ’-Alﬁaﬁéﬁmaﬁi

e
2
jl|
e
S
9
B!
X
B>
Pl
It
=%
g
P
_j
Q4
pr
TIL
.
N
N sv
Rl
&
)
w

EL
ﬁu

W

£,

#ttR



Pﬂ*"%'ﬁvr&rv‘ﬁﬁ;} g%‘;g
GyRr 2 F AR L N F A ?DZ%T—"FT% Pﬁ&"‘m T
o

¥ ffﬁpﬁ-’L’,”'ﬁJ

‘ £9130p & :Zvﬁﬁﬁzfﬁ/*%ﬁ?
RE WL AP B RR I - PR F ABEN

313 y AP REFTEAR LR AR B LEMBEERL > R

sk 2 e H if'ﬁ‘yfﬂ/j]:\fvgdﬁ%jz—r%j’z.;_ﬁ[%,L:\t‘é%'ilf‘?
"‘S:A,,INFI’Q ’\’7\2' }F, EE‘-;‘ ) I_iF"]dﬁ E’] f' Z;Qﬁji\{»flq"?#é\?lo5
£210429730p EEMIEFRE > & [ RE R

G E NP 40,0000 & 0 8 =
LIRS S P R E PRI 'é‘p. e A 23
ifﬁ > A ‘;

"3‘7

BRI EzZ SHmL e (7)
F-BHEAMGEETGIREL | - FATRE
FHAG-F HIMALER M2 29 oh s R QL
E1202Tp PRt b2 TEHmFE (R) 2 #L:
B 2 AT 5 0200,0000 &y 2 e (L& EHR2LT
BEE301T) » gD P 5 Lk RIS ol 5 Y A
3O ORITIEE iﬁﬁ‘w\_ﬂ'}t"" DEE-Th: PN S }?]{E},«ﬁ»
NWRIMFENT 2 ARG PP 2P

P
%@%%’ﬁgﬁwﬁ§$%%%%~%a§%,¢@aﬁ

PYEE

N

\_H

%+ N\E



’

3.

2D

? LR PR

l’\

o

4

o fr‘r% F* o

7 =

3

—_ T~

0 otk de - S L N E oK B B2 oo K A
~ Mo ) vy o RN ALY e o e Bl e g o2l
R SR L BN S
BN e B e OE e R - R om0 RS o &
J - »7» - . v W
%1wﬁ,Lnﬁ%%n%%aaﬁﬁg;ﬁé,éﬁﬁ
b ERTORNE L P U E AS f O T T G G- W Y L S R SO
P W B B e A ) e omk R BB e TR e o - L W
R T - A . L A A
AMCQ) L v . pa . s ad ‘ -,

G F ow - R W R NS te & S B - & e Y
B oo vl w o) B a8 Tl ok W B R T e o e o o o 4o BN
Boo Xow oo KD owege o omx o Ko Do~ 0 e B R KT
e I B R A B A e L T =N
e L L B T N R YRR oo w o S om s @ X R
,m%\%ﬁﬂAA)M;%afﬁﬁiawM%BMA%ﬁéﬁﬁ:@,umﬂ

— . m . 02 ST 0 — < A

CARNEEEEE U N R S S A R A SN
Sk e sl e~ T 228 X - otk v F o= Y oared 2o bR R
o ) & W F owk T e 4 Ry 2 Ry ® o o aw
I # e 2 w 9 ge  WRn K seg - 2T E R e oWk
S L L A D N N N A I A DN O
S ‘,p__,m?,./u/,m.wiﬂ%mmum,?&imﬁ?,mwiﬂﬂ,
o 2 ¥ s B o | MM\ aﬂ\ LTI R R SR | ”}W oA o K m - o
R IR S SN = - N R - SRR
y%%g<%avsu4pﬁﬁw@%4n1/\¢m\%ﬁ ~ e R R
ﬁpiw.L,bﬁ,.ﬂ,%i,mﬁiﬁr p_.mmmnp%umfm,@mﬁpm
Rp 3 By B - el B w - &
MR o E S ek R R L S e MY R

\ S

"2

E:

-t
=7

P

TR0

‘?j Y

Fdg
A

A%

B
b

2R

5
¥R
-~} Y 4R4
+ 8

4

I8
‘Q\T’J
Z_P13%3F

-

EA

/)

kb
|

L

\\‘_q,_
g r I

s

F+HLR

7

|

Z
4

Y
,]\

)

)

—

ZNF O Sl SV - 1
5 248 7

e

A
R A E S, btFm



Moo T2E g AR o Se B o P Ak A %jb‘y“f’f‘?
Lo R F AT A R ARP BRI
FEIPHPE R AL R UL G ‘
* > /FE%#%?%E\' Riprifp S P F AR P
AREEFR BEREFEARG AT RT H T 2P 8
- ‘$W%ﬁ HEEAR iz ™ F ML

£id LR 2 R AR LR AR
FHOTIMP 2P P REREE Y ALY RE AP 2R
T GREERUMR A NI P S P T E M s v L o
FEH E’fﬂ'ﬁﬁﬁ%’ﬁ P arExiFe e PE H B AL o
TR AT 2P T ES B P LB I (7
L Hm oo

@& 1 A I05£ 127 BEusmp 27 L& 59 44570 |
o dRAid A RS RFLE LGP L2 T105#
2 104#9% 30p &£ HMArF4RL > P GHHP EFL ABE

?“5

}

o

fag

AL P IR FTES B2 R E S p
PHE LY REFIEELEY ‘ﬁp IR P )i
RIS P2 EREW o AR L ES AL o R
fg%%{;?r TEHTZ_ TR ;}%ﬁ:‘% BN Al N SV <) A
%@E% BUILHE AL e ELF100% 2 1042

92 30p 2 ¢ @& E’J7‘12~§§;:‘:§,1 SN ALY R
A I

(S 2 F B ¥ 352 75 0 FER 5P LT RPEA B TP et
& -

TAL2 I8P 2P 2 4 F

i
FENPTIREL LY ggagﬁw
# 2

¢ P TP ATREPEL 5
H IR a0 R
o o P AT RPEA R
M PR o 7 8T

S mpe B R EEAS
N

Iy
L
N
ﬁ%‘» ~ 4

ATAEFARITZRCEHNZEL
CEGFWE AZ ) THEATZ VRN ARFREPF PG LT
ﬂs%%ﬁ%mﬁt%%{&%’%uﬁﬂﬁﬁiﬂiéﬁ



SEFENST AL PR > ERRED AT RSB HE
AL L ml% B o — BT R TI/E‘KJ}%E@W—‘LE 721
i L

Z1x eh2 b f%’fé;’g’ﬁkﬁlzégm’?ﬁij‘ﬁl{#%%” T%'i‘é

T o s RiSE B AT P % §547 2 635 > + B E 1
E B AL ARER A PR RAET UK S

%ﬁ@&g@%@iﬂwﬁﬁﬁgﬂﬂaz¥ﬁ%ﬁw?M;
»wdmﬁ,ﬁiﬂ?u%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oo BB B LT B iFe
Fek x-t‘;ﬂ B L KA B R RS BIF R anadE S s A
SRR BACE SR P A ‘
B apg g REAPHNEREI VU R L Ay

X8 EF (L L7255 - %2471
AE R EA T R RIE RS EATAELR
TR IER -
LB M 5P fﬁﬂﬁp’%% PRE@mp P BPRiELR
FoH e T & rr%fz»' e JERERGEARLR~Y
R RPEET P FLE ra‘*brﬁi TRRFEL,  EE T
e AN ”’f“105/12/27‘,&‘;;; ErLE A yRE L e iR
A gE 2 200,000~y ~ T 2sgd g ﬁ&igﬁmﬁ%
rrwm P ELILEL (REL) 1729, 5, 998 H K F A
7 ®106.1. 31 ¥ T%J’% 262. T~ » 2260 p 2% = %67, 14~
»}JL MR > BH E 374,074,600~ » 1T = Rk FATAR
B187, 037TH ~ » &=t FEgrk & & 4180, 0007 ~ > & 5%
Ty o F
A@@?@?%ﬁ%%@ﬁﬂﬁ%?rm%ﬁ?%Qﬁm’
AR0EH G I (RE A 1729 0 105/12/24z% % - 6
8.47/% > 60% 33 68. 28~ /%) o () A Fpmir g =~
A LEFP T2 2P emFELD (RE RELLT2
0)2 MBSk FEFHIE ?%3;
Mg gl o AR B

//

Y (m

)

Bot—A



FoEGARY FEASL ) X3 oY BEF-F AR
PERERRTZE ‘ﬁM%ﬁﬁé&giﬁra§rﬁ ¥ 12 0E
éﬁw2~—M$@Ai%$w¢~rﬂumﬁig

B CVE0D 5 ) Do AT R ER LR
#Fie '%i ¥z I = 3}7%',5?.\531#:*'—1‘ it T‘i*’}:‘lll()% (), &
gg,aﬁm¢51%&19ul~$3%aﬁwzw§@%%f
b A MBI RM TIRR AR 17200 R £n
T35 8 15,998,000 ~ #+.8 &£ %8 ¢ 200,000,000 ~ A H:R 4
0~ P iy @ - 376,074, 60 ~ A $0999.99% , -
R REL 17290 B AR~ 2k T K He 6, 66D, 000 ~ 4+
}ﬁ_f : 200,000,000 ~ = % & £ 2g : 180,000, 000 ~ p = 5%
b E 423 227, 500 ~ %3—1‘?235 12% , 3% 3 TR

\.

EANE (Q$€ﬂﬁ%jﬂié%7?~ﬁﬂlﬁ~%4%E*V$5
I3F ~ #37TF ~ %397 ) "5@ % Pt Bt LV AT
g I R R S 5 ﬁ*’?i’ﬂi’ﬁwp? R fﬁ“%—
A
v

%ﬁ%ﬂ=gi
Kq’r g Fﬁ‘/ 3}/»
2\

)
N

ﬁ?

SRR R f
‘\7’1‘%12;‘,,\:1&"111_%
PEA R T AR 4 ;ﬁ-fﬁ
f%!%ﬁ )

- T

SN
~

=

e

~
. (dg

o

a
i
1_\
SN
\l\_
(‘H}
’
WOR T

237

=
N
P
\

-

\

I

2

P

o 3R

Eal
:—)§\ —\
T R
~ g
>y @
>
‘\‘I!
(H}

fols
2
(
>~ T rlk ™
4 il
3 ]
5 b
T O

j&;m ™

L L
i

e

=1

R

‘E N
e ‘3

<

=1D

(S

i

N

<k

s
~

~
o T
jad
RN
N
&
q
(ug
land
H ok
W
=
a1
-ﬂn’\.
s
a3
i,
N
4
e

-,
M-

;:‘4 é’\n\&g 3& l tk ﬂm\- ‘yx’ﬂ

N

’
|
=
IR (= T S

o

|
=
¥
N
e
>~
17T,
_{'
Ty
(N

R
I
=+
I
m



-

AN

B L¢P AT RYEA RS i) &
FEEP P MBFLN L AR AR
Mo Rt & kﬁ&;a;%&$,P
21 ; %; 7 PRI 0 how it o plak 2 *’ﬁ’i’f‘?ﬁ
Ge P AT RPEA R T AR fﬁﬁ»" 2z
$&£$ﬁﬁﬁ SRR AEEALVEFEE &
£ E 258 - %249F ) > 'rﬂi“‘ﬁ‘ﬁa‘f*ﬁ—w& nJu
CATE 0 AR AL IR AT 2 f#%‘i& i+ 2
o ;sz,y‘rﬁ;;; oo QAR RS g N ff‘lﬁ w"‘i
* IR AR ﬁﬁﬁé?&@"@%ﬂMﬁ; [ ol
%%’ﬁﬁﬁﬁﬁﬁﬁﬁﬁ rap R EREAR FELAL
o2 106F R £ T R 4465 p 0 7 2 2 il
AR 4T1R9,908F 1,507~ m ek o 2 o ¢ 4L
T106E5 " 11p B2 R~ TP Iy gt it
Ph~ PBHETE AL ,z}‘fmﬂg@‘ﬁgiﬂ&% i
(A= 106455.8°% %277 2 %31 T 255 - %18
5F & % 188F ~ %239F 1 %247F ) Té%?%’ v iREI]A-2
Bh ORI AR ZEFSRIE TR LUERZIGE
L%% mi£”u$4%?ﬁ%%&°$aﬁﬁﬂ A
2R R EREE A SN 2 NRE 0 AT B -
ik 2 2t §F 22975 2 B2 P2 &k
TAL DR P 2 P2 LA
F% %Vfwmﬁi RN
Br

i
‘?" \\\?’;r

s ’%}
(ﬂ} R
et

F R O$
e

13
k’%q

7»

7

‘"/){Fr & /Fﬁir’ K oG
if’?%w HRE2R 0 PR EAZTHERZER

v

ETEIGRE N S PR ir;xi';%  Edod i 0 AERILE & A E AT
ZRB o A 5P AEA106E 104 s FE 23D R RE
BB B138,0008~ ~2,0008 e mp P T
L gLfT R 2 (5 0 ARE T 1068 10 4p F poRS%1 RS, 00
Oﬁ%@%igarTiLﬁﬁﬁrp,nakﬁmgﬁ%
P R2,0008 ~ ¢ 25008 ~IE BT F B MG 2L

#=t=7R



FH? g3 ESY 9p 2 LB (B ) F 5113005092250
G0 P H106E 12 4p ~ & 2 24P ~106F27 6P B3 &n+
FA10681724p -~ EZ2P6PMETE Y FIFERA

1 (R & €725, 5 - %41TFE ~ %4197 2 %422F ) v %
v 5o A% P AR

NEESC IS SR A SIS SIS~
Co A e R - R LB 2P L RETRE
Rl FHGRE AT E T L AR L LR

El
T2 THpRE A B L 113#67 13p 2% B &SR q
o ¥ 4T106E47 4p S FEDT 20 SR EGY 1P FEHE
HE A T (2Fn) eaTH2Ha > 35 A1 10
6 5 17Tp #TEIFE L1 (REE£HR2EE - 54497 ~ %3
61F ) 5950 L3Rmm 2 P30]106# 17 o d5is % 508 14
FROAMGHL > A B FEIIRE TR AFIHATHFD
MG RTR > IRLE T 8T 2977 2 LB 2 3Fd R
o2 o R B P ELTN BT LY > BAE A G HREL

M % AL B GRELRE ATERS & 4K

WEEEA L HMP o ATELRE Y BE TR R AT LR

Bl 2B FRDREZNG RERRF]TE & &
R a2 A PRI P 2P HA L2 &
BAMzHRAE S rgzple &1%$ e 4o

wﬁ;é TrrlAex A ARII0ER £F 2508 F X LF
CFEZRINERE I FFITHRAT I AT A -2 G2
&F%A g ETIIIEL2? 15p % 32 X (111) 35 %
00000-005 & B2 A& ~ g £ 2210632 31p ~106%4 "
IOB“WAW$MH#“*W%*1ﬁ(R?iﬁﬁﬁ = %33
I %60F -~ %67TF X2 %108F ~ £ £3/28. 5 - % 347F =
%3483 » 7 163995 % %897 2 %907 ~ %917 ) &%
o REUFTBRAZAZLZHEP LT ELT106% 2 10429

—+m7



P30p AEMIAERL ABB A F D BT S PR
T £6,8008 4 XM nd A RFEE
LR B A B AL T L AW PR

2R

A s Ui A

Nig A ’?ﬁt TR A P BRI R AKX T EP R B

£ 3 P BREFE 51250 3$1IEL’§${EQ$-§:J‘€’F%XZG -
TR p REIES ‘kﬁiﬂj ???’3?'}']"

7

BL - S
BRT LI ¢ S AR EFE R 10365
PATLEF A2 EF I 228 adung ¥

SPBRFEERIFERIN  TEARIMEFEFT 2 L
GEBAPIBENBEL LR > AP AP o

B L)

%% % 2z
FFLRERE R R EIPLERE RIFLELE
BEFATESAF R ARG ATELALEE AR
EFRIFATF P SR PRI RZET R

F o e SR B FEN UG A2 R PR
2L em FREZEE AR 0 HARATE Y )2 B
FAER2ZREFPF o BIREEENTEEFAEAIRD
Bro EATS BiR 2 0ET M FEG ATRE c REB L AR
PRFZARE S 2EE A EaeF v R2Z BT AR
FRALE B ZP i A EEZBAE R IS
AR LA glj,ﬁhﬁg;zﬁgbﬁﬁ_g; B3 RL 0 pFAIE
EV 2 BPRE o A R iR - AE Y RB] o g R LpEE

ETINS

AiE 5 REF LG R R 1255205 1T 1074 ]
531];]'/@.1}2\#‘]]5—/&2223 fﬂo}%ruf's? rﬁjﬁﬂtrzl_r

FrE IR A F o &3 0 P 10# 10T B A 0 8
%§%+4§£UF2@£“T%§J’@ﬁ§rﬁfrU%

—+zR



BB A S MA L {IF g EATERIRA K o A3
F10# I/‘T’)g j,glp,%\ﬂlj y 1813 ﬁig'}%‘ f"'f},fkl-i :g‘;ul/_} foéil/"r
&, PRSI RE e B il | 2% R EREP AR 5 2%
AR REZEAPOAR] BB BAEMSE BN R 2

BIHLE S TP e

ﬂkﬁéﬂiﬁﬁ’mfpﬁé
d:

2.8 84772 512518 2 3% 1 2 3F 8047 B > AR T A TR
(70 PP kP2 M2 ?ﬁf?’r FHEEIRA Y SRR
*Qﬁ’ﬁ—”f*k?%%%iﬁ%ﬂi%ﬁﬁﬁéﬁg

#

W
=

b

\_

Jum

TS
TS Y
F"'(

(w
ik

e

s

L
1o~
¥+ ok

A

| 4

b
a
oy
™
>~
pasiy]
&
w
-\
‘_‘_‘\
a0\
Eil
.
)Q\
TN
-~
&y
JJ\
)
&

\
S
3
\1‘3‘[’)‘_ N

e
pul
[
N
=4
N
S

)ﬁj
4 I

S

%ﬁﬁ%i%
KPEA R FER
Fr106#1 " 4B N -
#8,0008 ~ ~2,000F ~ " A Zp 2 P 1 LALFERR SN R
P AFTLHMP e ElRR Ay > IR 0§
AT EF1201E 2 3% 138 2 {47 € ~ 780 o
(ORBEFLNFERE AR BIT2ER % 2T - 22
EobFA2bIARLEE o k- B g IBEL 0 AP
FALFEY > B TAR » 23w o> ARG BB AR
ZEGEE 0 E SR - T TR R B B
B 2 ede2.— % o 43106 F12% B ~106&81% 4p ~
PrEI23p o> NP ELPUE LIFRES PERF

(@p]

S+
=
T 3

x\“\

—\

Pim

DN

QO = OO
oy
&

-

N
et
fud
S
T
PA'S
TR
k)
A
A



A Lo P AFTITT AT RSV ARTRPEL R AR A
100#127 28p 25w 2 P F 22K > T kT T o
» #-17%8,0008 ~ ~ 2,000 ~% > 0 F 2 LS
SR BEGRANR- P - ¥ RFR 0 EL T

2_jb

34

f&‘v{‘ B Ty W F_*
B

N
o B ne (v
/w. o L

W
»

B2

% {ﬁ%¢_0$&§_£+aﬁ?$ﬁd
v Kﬁ]zfﬁt’;ﬁ. T w;}#lzrm;n? ESANS
Ky

NE
L

gl e T
;rJ E
".'

ey )

NS O 4
Mg

33 k- BALEREIEL MR ETARE
e G B R BE ST R e L
s £ wm i %o

= % %@, %lﬁf}’?ﬁt% AP E LT R P

2 BB w ERDHL = 7 2. 37

=@fﬁﬁﬁﬁﬁ#@r~

F R A AR L2 G

AL PR Mg R

/
(IR SR 5 AR R I
%

N
N
=)
P>t
e
—_
N

»
TN
B>
fﬂ‘?\
TR

T
=9
(N
Al
3
ey
ot
>
>.\
~
o
[
d
)
Pt

Y
=i
AT T R

|4
W
<
1
“;l
T o
(’-mb

S S 4w

R 55 5%

o e R S oW

i

(1-\

]

Jul

d

o

TS
L

(w

¥

b
w(
i

RS
=i
Fi ok By W omm
R e Iy
. R =
Tl
N
b =]
fs‘L N
S & ¥
fl o ¥
e
W
\4 C:)
=

B2ZHAFE

R
[E—

2

o f

Ak S ﬁﬁﬁifﬁ'i
) ko A A R

Ny
Am?‘*\m@%w

Sl L

LRI I FE& s

Bl 2 R PR A
i /é—. /_d-;e); th«g.J ~ f/—?}f@éo\ﬁ\‘u’l‘ii—iiﬁai;ﬁ > TR
R HLRTE P RS B2 T2

—++7



I
~—

.E S
iﬁ th@$ﬁi%’ﬁéﬁ%%3%
dpER LR K @A g AFRL 0 TE R2EF2
7o~ %116~ 538122 ’ZIE”% ‘%'J"I;p P~ w‘ﬁt’* 2
6

-h_‘\
& DN
=
DO
pant
e
T
—\\
\
\\_ N
-—_\\
G
}
‘4
-
N
q
>\_
(“
(-]
[nnyd
PN
[}

oW 75 A RN H Y2 53*4 ~-‘£4E“?Ei§41§]%‘§
RELEERETE Sl nth I O

1
=
EarRAp Tz A b ez ) o A B 2 R

de s PRATEZGE M POF T ER) 0 DR EFE Y AR
T RTHIAR B AR L

-ﬂ’ﬁ » M 5 38iE2 1T (%138 ) =% o118 > 3R
T A ez o B FRRLY > BERTL - (%2
Ig) B 8T A Al/ﬂig'ﬂ{& s A RN ZEE X BB > F)T 7
HA52. — B8 o B ’-'Lr%g'—"ﬁ » e - Pl are AEEF L@
B o2 N FB AEEELAAEN KA ARE ZHY B
Heoz v PPRFLAZBAFEEZEFS > 8 4 FlaBiF o
(%330 ) W22 g » 3 230 - 30 e F B
TR R WEE e (%458) FIIEZ 520 2 o By

W e REZFLNE CHRELFSMETIE2 EF
Lo (B5F) Pher@e §RE24RRT K27 2
%/)Z’]/IE\‘%/?%CJ ’ Kﬁgil?%'l‘ /}z’]/(—i.L'ng E?;] (K,ﬁ‘\/;’rizgﬁt f:’f;
SRl CEAD AR Tt SURCIRNE R o A S A N2t R
SR B2 ) b R e Bl 2 g 0 B
PR TR RRNA - A ST A R m R F R o Tk
WEE ) BN o F AR R 3BiE2 2% 19 AR T iE e B Ay
B2 g ez RSN Ry TR W R B R
Zg o TR E e RR AR R TR R0
AR T A 2 B MR A R B W% 381E 2 2% 27



2 BT P E R T A R38IE ~ W38
BBREY 572 a7 2 &
BE M BN E XY
F A FR 2

BEgd #2010 E12 FUF AP 272 LED oY
FLEY B BB NS RE AR B
BEEMEE Al B S ap 2 FBREE

3,

)
A
‘.r\\
PN
kil
(8
o

¥ — —

Ko Tk 5310617 4p ~ &2 230 FEAcLiR
A 2,000 A2 H = AP P 1 LTRSS N s fi 2
30 h P R3%1RE, 000~ p e PR LEAFEES
Y3k &P 24P H%AREL,

o AL S FPREHAFE

2z A 251% ;‘év’ﬂr*ﬁ » PR A 3%AE ]R8, 500

9\

~1L,500F o R RS F AEHEAFE A FH
B #7182 ﬁﬁ*éﬁi&ﬁwgﬁﬁﬁflééfé’ﬁﬁi&ﬁm
AP F A B E e RAEIW o
Efaak s 2 5= Aom 2P R E FRIA KA LRGBS
Aﬁfﬁﬁﬁﬂ§%ﬁwEwﬂ#f%iﬁiﬂ%ﬂéﬁﬂnm
EREFF FUMUFATIALIRFTLEBRIAAHL - 5
AP AT LT ARAE CFEEEMHAE o AT LY AFER
SET R B PEERF N TERL IR ERT LY AFD
B %$Wﬁﬁﬁiﬁﬁé’ﬁwmwm?ﬁ$$ui&@jKQQE
$2HHERELERY LY BRI BP9 B

IRt L FRES LB :%1,@,8, oooa <~ 2,0008 & o 2
FEm R T LR AIRGERE W ARFIRAFHZ &
& B AT, 6915 3,503~ ~ 1,780% 3,837~ % - s
Y9 P ’2\:’/? 2y 4 ”Lr$\7 BT ~EHEEL: 27,6918 3,503
~~1,78083,837T~%F (L &E£725.%5- %259F 1 %26
3F ) AR > ¥ A 0P BF113#827 22p 2 F MR K
AR Y W 2 R106E B F AT S 4465 8 F 2 4
BEZIRE Y AIRI9ER L F FT8ELA if'lii—‘ﬁxr'gié

e o (-]



PRI E R & F F % 18575 % & &4 ﬂ\f‘mﬂxi*{ /f@llOfc

BPOHEFI0ITHBIIN G EEARLP i 3

BEHEE AL (L& L3R5 - %?145'9” 153';r %1?18
HbF L %188F ~ #189F 2 13:229? ~ 3 231F 2 %237TE ~ %
239F 2 %247TF ~ %2397 2 %247TF ) ¥ @ % -2 o ¢ &1

s

f‘&’fLF”ﬁ L EGRilRFRE DG EID 2 Pﬁfﬂﬁ :

T2 A A > M EE L 8@9 428~ ~ 3187, 22671
g S Pﬂﬂ]ifﬁzﬂw a5k ﬁe‘z«ﬁf/ﬁmﬂwz%z:’)%
R A UK ATY AL AR RA o AR BELE
S ERYE § X R

B 3% 2 30 o BT R38R OM AR T KT

Fprler@e grre TER AT AE > REPZHERT

:ht

’\4\

P L =

n B FRAR T A Fe B ird 2 TR (470 $38iE2 155
2228 d ) s AL AR D AP O P ;e B IR ik iR
o ¥ ALE O PIFEALE IS R EE R BE Y
P A R B A F Rk $I8EL 2% 29 2 A
T AA T AR N THARL N R Z AP 0 P
BB PR eriE s X050 4 B R T RS, 0007 &

2,000 ~#1é4k2 N £ Beiphe & ,—»7 691@3 503~ ~1,780%
3,837~ » BRREAF = AP 2 @ ¥ G gt » d LB
#11@8,000 ~2 %% 3%2,0008 ﬂ»ﬁ‘ 25008 ~ > RI&R
M s F AP a J‘fﬁ" = horiF i 58,1918 3,5

03-~ ~ 11,2808 3,837~ <Z7f°7, 691% 3,503~ +5008 ~=8,1

918§ 3,503~ ~ 1, 780@’3 837~ —500F ~=1, 280F 3, 837

;v> » X P S H 2 AP 0 P erBeiE 2 B BoeriE
Mk % 38IE22%2IEA A R A ZED P FAIR

Bﬂ"}éi\‘ RN AR SR N 3 R TAR R 0 T AR ,%E,

B o 05 b h kLT B 13662 1R 21 5 3842 1 5 25T

A

\s

:Hi
™

4%
&

¥ %’; = H

F

b33k 0 H ik E % 381E2 1% 37 AT %gﬂfﬁ_"j B e B ot

T@%%%%A§@%ﬁﬁg%%14ﬂ,gﬁﬁy,
GRS AL R S £ N

Z
Ve

I~

l‘ﬂ

\wzt |4

!

i

%



N
<
i
==
fep
N
E\
X
i
g
%
-
N\
o
=
K>
H\
=
[o]

Z’
Vot ¥ Bk F 2 52990 5198 > Hlidided 2 o

ANEGWRET % %*ﬁﬁ“ﬁ’ﬁ,?m%t‘mﬁm‘ﬂﬁﬁ
TR (7 A% o
v 2 Y 115 & 3 E 31 2
AE RS FHEZE P OPEEF
xF O AR®
# F TEA
RIS -3t B R A

a2 R o
A

)‘1 S “Pé\

4o PR A 2 JLﬁf“k. HA-1520p poe AP D P RE ok
FFE R AE B RIT A o P RE R A AR L3RI K 0 BT 3R
HREEBIS20p PATHRED TR AROGEFREEFE AL
;g(” ‘iﬂ\ )l—‘kJ’]}t‘“x? 3 ‘:5&,2‘}!75_] °

P = EN & 115 =& 3 i 31 2

&ﬂpa RE D AR R TG 0 U AL R A R 2 A
’ﬁ#'ﬂ’é' ﬂ%%%&%?#é%ﬁﬁﬁﬁ»ﬁriw
HApM R F » WiTpd B s L E8nB W AHE

ﬂF%E%7M#*
v 10 T 8]
% [e]

B1I

b
i
=+
|
m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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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蔣清明








選任辯護人  於知慶律師
            宋子瑜律師 
第  三  人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蔣清明  年籍住居同上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63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蔣清明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仟壹佰玖拾壹萬參仟伍佰零參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貳佰捌拾萬參仟捌佰參拾柒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蔣清明（原名伍蔣清明）前係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新竹縣○○鄉○○路000號，自民國86年7月起辦理公開發行，嗣於90年3月21日起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核准上市集中買賣股票，股票代號1729，嗣於107年1月2日下市，下稱必翔實業公司）之董事長兼總經理，並為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新竹縣○○鄉○○路000號，下稱翔明公司）之董事長；緣因必翔實業公司、蔣清明及伍必翔（蔣清明前配偶）於93年間在英國，與該國Days Healthcare U .K .Limited 公司（下稱英國DHL公司）涉訟，經英國法院判決蔣清明及伍必翔應與必翔實業公司連帶給付英國DHL公司英鎊10,235,144元及訴訟費用暫付款英鎊200萬元及其利息，嗣經我國最高法院以100年度台上字第2242號民事判決，確認許可英國DHL公司在我國對必翔實業公司及蔣清明、伍必翔強制執行上開判決，為此蔣清明及必翔實業公司須支付新臺幣（除英鎊、人民幣另行標示外，以下未標示幣別者均同）數億元，為支應此資金需求，蔣清明於103年起即陸續向金融機構貸款，並以所持有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向安泰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質押借款。
二、嗣蔣清明為避免因股價下跌遭質押銀行提徵擔保品、追繳或強制處分，即與張清英等人自103年5月2日起共同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使必翔實業公司股價自103年5月2日前1交易日103年4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30.55元，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62.70元，漲幅達105.24％（蔣清明等人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年，併科罰金2,000萬元，後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
三、詎蔣清明明知上開必翔實業公司之股票股價，係自己與張清英等人為操作、拉抬之結果，而非經由自由市場運作所得之價格，為取得資金，竟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翔明公司之不法所有，基於詐欺銀行之犯意，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之名義，並自任連帶保證人、提供前揭無法反應市場真實價格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向台中商業銀行（下稱台中銀行）新竹分行申請短期擔保貸款，致台中銀行承辦人陷於錯誤，誤信蔣清明所提供、用以設質之該等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價額真正，仍以貸放日前1營業日公開市場收盤價與最近60個營業日平均價孰低為標準，而斯時必翔實業公司股票105年12月2日收盤價為每股68.4元，最近60個營業日平均價為每股68.28元，台中銀行新竹分行乃據此計算准予核貸2億元，嗣於同年月28日與翔明公司、蔣清明簽立授信契約書，於蔣清明承前揭同一犯意，接續將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共6,665仟股設質予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後，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即於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依翔明公司之動撥申請，將1億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開設於玉山商業銀行新竹分行帳號第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下稱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蔣清明並旋於106年1月4日當日將該1億8,000萬元轉匯至自己名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蔣清明玉山銀行帳戶）內，亦於同年24日提領上開2,000萬元中之500萬元現金供作己用，是蔣清明、翔明公司等所獲取之財物已達1億元以上。末必翔實業公司於106年5月18日因無法遵期提出106年度第1季財務報告而停止其上市有價證券在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買賣，後於107年1月2日終止上市，主管機關查核發現必翔公司股價有經人為操縱情事，始悉上情。
四、案經台中銀行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關於檢察官更正起訴範圍之效力
　㈠按刑事訴訟程序中法院審判之對象（範圍），乃指起訴書或自訴狀所記載被告之「犯罪事實」；而「犯罪事實」之內容，包括「人、事、時、地、物」等基本要素，亦即指犯罪之時日、地點、行為與結果等與犯罪成立具有重要關係之社會事實而言。就公訴案件而論，因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即為法院審判之對象，並為被告防禦準備之範圍，故其所記載之內容除須足以使法院得以確定審判之範圍外，並須足以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提起公訴，俾得為防禦之準備。又起訴書係檢察官依其法定職權所製作之公文書，檢察官對被告為起訴後，刑事訴訟法並無准許檢察官得就所起訴之被告或犯罪事實加以變更之規定，如有聲請變更，應不生訴訟上之效力，此由同法第265條僅就追加起訴作限制性之准許，而就變更起訴則無規定自明。又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亦為同法第268條所明定。若法院審理結果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內容有所歧異，除顯然係文字誤寫、誤算而不影響犯罪事實同一性之認定及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得曉諭或容許檢察官為適當之更正外，法院仍應針對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依法加以審判，不能自行臆測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係出於「誤載」，而逕予以更正犯罪事實後加以判決。尤其法院審理結果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若與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有所歧異，而足以影響犯罪事實同一性之認定者，更不容法院以訴訟經濟為由，逕就檢察官事後更正之起訴事實加以審判，俾免侵害被告之訴訟防禦權而造成突襲性裁判之不當現象（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37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檢察官更正後之內容，如與原先起之事實仍具有「同一性」時，亦未妨害被告之防禦權時，應得容許檢察官適時地予以補充或更正；反之，法院即不應認屬起訴範圍之一部而加以審理。
　㈡關於被告蔣清明所涉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部分，起訴書就被告施用詐術之時地及方法，除上開事實欄所示部分外，其餘原記載「蔣清明明知必翔實業公司從屬公司揚明實業（浙江）有限公司（下稱浙江揚明公司）帳上資金於105年9月間遭挪用至寧波天一智綠電池有限公司（下稱寧波天一公司），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度第3季合併財務報告亦未如實揭露，致必翔實業公司財務報告發生重大不實結果，而使財務報告之使用者對必翔公司之營運績效、資產負債等財務狀況，發生錯誤判斷及錯誤決策之風險。三、蔣清明明知…必翔實業公司財務報告不實，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銀行之犯意，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新竹分行申請短期擔保放款，自任連帶保證人，並提供必翔公司股票為擔保品，交付必翔公司財務報告以供徵信審核，致台中銀行新竹分行陷於錯誤，誤信必翔公司財務體質健全，…」等語（見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卷【下稱金重訴2號卷】卷一第7頁至第9頁），惟公訴人嗣於113年8月2日以補充理由書，更正此部分起訴事實為「三、蔣清明明知…必翔實業公司財務報告不實，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銀行之犯意，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新竹分行申請短期擔保放款，自任連帶保證人，並提供必翔實業公司股票為擔保品，又蔣清明明知其於105年10、11月間以必翔實業公司向台中銀行申請企業授信（申請授信額度：9,000萬元；下稱『必翔實業公司申貸案』）時，即已提出『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即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度第3季合併財務報告）供台中銀行徵信審核，而該合併財務季報告內並未載明前揭浙江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乙事。然蔣清明於翔明公司申貸案之申請、核貸過程中，從未主動向台中銀行揭露前揭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之事，亦未主動向台中銀行表示上開合併財務季報告所載內容不完整，致台中銀行將必翔公司申貸案、翔明公司申貸案合併審核時陷於錯誤，誤信必翔公司財務體質健全」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9頁至第20頁），是檢察官業已將被告此部分施用詐術之時間及方法，由「105年12月間主動交付未如實揭露、備註之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予台中銀行」，更易補充為「105年10、11月間以必翔實業公司向台中銀行申請企業授信，已提出未如實揭露之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而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未就此予以說明」，惟被告暨其辯護人業已對檢察官上開更正之效力提出爭執（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3頁至第25頁）。
　㈢考以原起訴書業已提及被告明知浙江揚明公司帳上資金於105年9月間遭挪用至寧波天一公司，而未於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如實揭露、備註，乃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交付」該合併財務季報告，認此為被告於本案向台中銀行施以詐術之方法之一，而檢察官以上開補充理由書更易補充後之事實，雖仍係針對於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未如實揭露乙節，其對象亦係台中銀行，惟依補充理由書之記載，被告係於105年10月、11月間以必翔實業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時，已提出上開未如實揭露、備註之合併財務季報告，此部分被告之行為時間、申貸所憑之第三人名義、申貸方法皆與原先起訴行為時間、方式不同，縱使台中銀行人員嗣後將該案與翔明公司申貸案合併審核或限縮授信條件，要難認被告先前在他案提出之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與原先起訴部分仍具有同一性，是此部分自不屬於本案審理範圍，先予敘明；至檢察官其他補充之事實，另認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未主動向台中銀行揭露前揭浙江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之事，亦未主動向台中銀行表示上開合併財務季報告所載內容不完整」，就此係以不作為方式施以詐術，雖行為方式與原先起訴者略有不同，然仍係針對被告同一以翔明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行為，而本院受理原先起訴之範圍，所應審認者本為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之該次行為中究有無施用詐術、其施用詐術之方法為何，再檢察官上開所稱被告未予說明部分，同係「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未如實揭露」乙節，除部分之攻擊防禦方法相通外，衡以檢察官業於本院受理本案之準備程序已提出此部分之主張及說明，應已無礙被告暨辯護人之防禦權之行使，是檢察官就施用詐術部分之補充，與原先起訴部分尚具有同一性，本院自得併予審認如後，合先敘明。
二、關於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告訴人台中銀行於本案提出之書面意見、證人吳兆慶、張清英、彭建忠、周其芳、石金海、蔡豪峰、許世璜、陳世偉、鄭清順於警詢或偵查中未經具結之證述、證人王方興、尹天賜、葉佳妤、李亞倫、朱恩德、林恒昇、楊樹芝、林煒哲於警詢中之證述，對於被告而言，當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自屬傳聞證據，而被告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爭執上開證述之證據能力（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14頁、金重訴2號卷一第459頁至第460頁），本院並審酌上開各該證述尚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所定情形不相符合，復查無其他得例外取得證據能力之法律依據，是關於前揭各該證人此等部分證述之證據方法，自應排除於被告被訴之犯罪事實外，亦不得作為證明其有罪之依據。　
　㈡再者，蔣清明及其辯護人雖就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製作之必翔實業公司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相關資金情形報表（含資金流向、傳票、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資料、各該帳戶提現彙整表、資金調度彙整表、股票查核期間資金供應彙整表、各該帳戶交易明細等）、證交所出具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代號：1729，分析時間103年5月1日至104年1月22日、104年6月29日至104年9月18日）、106年8月7日臺證密字第1060013253號函所附交易分析資料（分析期間：103年5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各1份（見臺北地檢署105年度他字第2828號節本影卷【下稱北他2828號影卷】一第57頁至第180頁、北他2828號影卷二第1頁至第18頁、第113頁至第175頁背面、第19頁至第79頁、第80頁至第112頁、臺北地檢署106年度偵字第13700號節本影卷【下稱北偵13700號影卷】一第22頁至第24頁背面）部分，均爭執上開法務部調查局、證交所對於股票買進、賣出對成交價格有無明顯影響等涉及價值判斷事項之主觀分析意見之證據能力（見金重訴2號卷第114頁），因此部分同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屬個案性質而欠缺客觀性、公用性、例行性、規律性，並於製作當時即預見日後將作證據使用，非屬特信性業務文書，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定傳聞證據之例外規定，不得作為證據使用，至其餘部分所附之客觀交易資料整理結果，既屬業務上應紀錄之文書，並非個人主觀或推測之詞，而係出於營業之需要而日常性為機械連續記載，具有不間斷、有規律而準確之特徵，製作過程並無顯不可信之情狀，被告暨其辯護人亦不爭執此部分資料之證據能力（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14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規定，此部分應認有證據能力。
　㈢除上開部分外，其餘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及所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等證據方法，上開被告暨其辯護人、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14頁、金重訴2號卷一第459頁至第460頁），並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各該供述證據等證據方法均未聲明異議，而本院復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況，且其餘本院所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亦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再上開各該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又均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復均經本院於審判程序依法進行調查，並予以當事人辯論，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已受保障，因認上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等證據方法，均適得為證據，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㈣至被告之辯護人固另對證人伍必翔警詢或偵查中之供述等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提出爭執（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459頁至第460頁），惟此等部分並未經本院援以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爰不贅述該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有無，附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本院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自己於上開時間為必翔實業公司及翔明公司之負責人，且與證人張清英等共同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或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未揭露浙江揚明公司與寧波天一公司間關於人民幣6,800萬資金移動狀況等情，亦不爭執於105年間12月間，曾以翔明公司之名義，並自任連帶保證人、提供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向台中銀行申貸，嗣經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准予核貸2億元，並簽立授信契約書，並於被告辦畢出質必翔實業公司股票設定後，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即於前揭各該時間，依翔明公司之動撥申請，將1億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銀行之犯行，並辯稱：我主觀上沒有不法的意圖，我們認為台中銀行內部有稽核，沒有陷於錯誤，他們認為不足還叫我們增提股票，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雖未揭露上開資金移轉之情事，但不認為這部分需要揭露，且我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並沒有提出必翔實業公司上開合併財務季報告，就算必翔實業公司先前有申請授信，也跟翔明公司申貸是兩回事云云，其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亦提出辯護稱：當初翔明公司在申請企業貸款時，並沒有提供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而且所有徵信資料包含借款人資料、保證人資料，都是依照他們各自的資力，並沒有參考該財務季報告，另相關判決同認此部分不具重大性，且未揭露在該財務季報告中，並無虛偽不實，是被告並未以此施用詐術；另就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部分，該等股票只是核貸以後的擔保品之一，也就是作為加強信用使用，從徵信報告看起來，翔明公司還是有很多其他動產、不動產來作為資力的證明，而操縱股價的部分雖然刑事判決確定，但當時必翔實業的股票就算交易價格會被影響，還是有價值的，倘翔明公司因為無法清償而需要拍賣或處分擔保品時，賣出的價格也是會依照當時交易市場的價格，是交易的價格並沒有影響到台中銀行審酌是否放貸，另實務上當擔保維持率不足時，銀行的要求就是要增提擔保品，其實翔明公司還是有足夠擔保品可以來補足，事實上後來翔明公司也增提必翔實業的股票作為擔保，故被告沒有起訴書所指向銀行詐貸的犯罪事實，縱使最後無法清償所有債務，也只是純粹的民事紛爭而已，請求判決被告無罪等語。惟查：
　㈠被告係必翔實業公司之董事長兼總經理，並為翔明公司之董事長；緣因必翔實業公司、被告及證人伍必翔於93年間與英國DHL公司涉訟，經英國法院判決被告及證人伍必翔應與必翔實業公司連帶給付英國DHL公司英鎊10,235,144元及訴訟費用暫付款英鎊200萬元及其利息，經我國最高法院以100年度台上字第2242號民事判決，確認許可英國DHL公司在我國對必翔實業公司及被告、伍必翔強制執行上開判決，為此被告及必翔實業公司須支付數億元，為支應此資金需求，被告於103年起即陸續向金融機構貸款，並以所持有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向安泰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質押借款；再被告與證人張清英等人自103年5月2日起即共同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使必翔實業公司股價自103年5月2日前1交易日103年4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30.55元，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62.70元，漲幅達105.24％，另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中未揭露或備註浙江揚明公司曾匯款6,800萬人民幣予寧波天一公司，於105年9月28日始匯回揚明公司乙節；末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之名義，並自任連帶保證人、提供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向台中銀行新竹分行申請短期擔保貸款，台中銀行乃准予核貸2億元，並於同年月28日與翔明公司、被告簽立授信契約書，後於被告將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共6,665仟股設質予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後，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即於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依翔明公司之動撥申請，將1億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開設於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內等情，此有業據附件所示之證人證述明確，且有附件所示之各該書證附卷憑參，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14頁至第116頁），是該等事實均堪以認定。從而，本案之爭點厥實為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究有無向台中銀行施用詐術？其詐術之內容為何？台中銀行之承辦人員就無因此陷於錯誤？而被告該等行為，有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之故意？茲將本院心證分述如後。
　㈡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確以無法反應市場真實價格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充作擔保品，向台中銀行施用詐術
　⒈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授信時，除自任連帶保證人外，係以提供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向台中銀行新竹分行申請短期擔保貸款，惟被告與證人張清英等人自103年5月2日起即共同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使必翔實業公司股價自103年5月2日前1交易日103年4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30.55元，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62.70元，漲幅達105.24％等情，除經本院認定如前外，被告與證人張清英等上開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接續共同操縱必翔實業公司股價之行為，亦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等法院）111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2號判決認定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處有期徒刑5年，併科罰金新2,000萬元，檢察官、被告均不服並提起上訴，亦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等情，此有高等法院111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2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各1份（見金上重更一12號影卷五第15頁至第368頁、金重訴2號卷二第183頁至第206頁）附卷可參，是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確實知悉其名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在集中市場之股價，係其與證人張清英等以人為方式操縱、拉抬之結果，並非自由市場運作所得之價格，形式上雖仍係在集中市場之交易價格，惟實際上無法反應市場對該股票之真實評價。
　⒉而被告暨其辯護人固然否認以前揭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充作上開翔明公司申貸之擔保品為被告施用詐術之行為等語，惟證人即時任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協理吳兆慶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應該有參與被告聲請貸款的過程，因為我已經離職，而且現在時間這麼久，我有點忘記，但我印象中當初是辦理被告的股票貸款案件，她是用翔明公司來申請股票融資，必翔實業本身好像也有申請1個貸款；被告提出股票融資之需求後，我們請被告提供相關需要的徵信報告資料，提出申請書，開始做評估、徵信，寫完徵信報告，就送到總行審查部，由審查部去做審核，包括後續送總經理權限或常董會權限，看我們銀行要不要承作，被告當時提出的擔保品是必翔實業公司的股票，所以我們當然主要是針對必翔實業公司本身去做徵信，這個股票到底有無這個價值，針對公司的經營狀況去做評估，才能判斷他這個股票的價格是否有可以當作擔保品的資格；（經檢察官提示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515頁台中銀行-審查部授信案件批覆書「新貸審核意見」記載後稱）當時被告申請必翔實業貸款的額度是9,000萬元，然後合併翔明公司這個申貸案，總共不能夠動用2億元，應該是必翔實業公司申貸案已經先送總行核准，然後再送股票的貸款案，上開必翔實業公司申貸是1個信用貸款，沒有提供任何擔保品，因為必翔實業本身，以當時的財報來看，整個經營狀況還不錯，而且也是上市櫃公司，一般在銀行申請的時候會要求是信用貸款，動用的方式可能偏向於企業周轉金的使用，我們會認為他的用途比較明確一點，所以總行這邊可能會願意給他信用的額度；而翔明公司就是被告董事長個人的投資公司，也沒有主要的營業活動，主要的任務就是控股，就是集團內部的一些投資活動，以銀行的評估來說，他因為沒有很明確的營業項目，比如生產或我們認為的企業經營活動，所以最有價值的就是擔保品，就是轉投資的這些公司股票，所以我們會請他提供這些股票來作擔保品，才敢給他這麼大的額度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45頁至第257頁），並在檢察官詰問確認時，明確肯認「（檢察官問：你的意思是說，如果蔣清明單單要以翔明公司來申貸，你們銀行不會貸款給她，所以你依據的是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才據以核貸，是否如此？）答：對」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57頁），明確表示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係因其以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充作擔保品，台中銀行方以此為授信承作條件。
　⒊且觀諸台中銀行113年5月22日中債催字第1137201268號函暨函附翔明公司案相關徵授信資料中之授信申貸書、資金用途暨償還來源計劃書、擔保品提供證明暨切結書、簽辦條、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動用額度申請書、有價證券質權設定帳簿劃撥申請書、設質餘額資料等（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7頁至第8頁、第23頁、第31頁、第37頁、第39頁、第51頁、第53頁、第55頁、第57頁），本次翔明公司申貸科目為「新臺幣綜合授信額度：新臺幣貳億元整，單項額度上限暨科目如下：一般週轉金額額度科目含『擔保放款』額度貳億元」，該公司資金用途暨償還來源計劃書僅簡略記載「一、資金用途：企業週轉營運金」、「二、償還來源計畫：營業收入」等語，實際上並未有何具體之營業計畫、目標，是本次並非單純之「信用」借款，且於翔明公司各次動用該等額度前，被告確實均以其名下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依約設質後，方得動撥該等額度，亦徵上開證人吳兆慶所述屬實，被告所提供之該擔保品價值即必翔實業公司股票股價，為台中銀行承作上開授信或准予動撥額度之重要條件，是被告既明知其提供充作擔保品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股價，為其與他人共同操縱之結果，而非市場自由運作所得，該等股票之股價即非真正，卻仍提供該等股票設質，其所為無異於提供偽造或變造價額證書之擔保品，當屬施用詐術之行為無訛。
　⒋至公訴人雖以起訴書或以113年8月2日補充理由書認被告明知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卻在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交付未揭露上情之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或未主動向台中銀行揭露、表示前揭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之事或該財務報告內容不完整乙節，認被告上開作為同屬施用詐術之行為等語，惟查：
　①按刑法第339條之詐欺取財罪，其成立固以行為人有施用詐術之行為為必要；然所謂詐術行為，並不以積極之語言、文字、肢體、舉動或兼有之綜合表態等為限，消極不作為之欺罔行為亦包括在內，此即學理上所稱「不純正不作為犯」，亦即以不作為之方式獲致與作為犯相同之犯罪結果。惟在不作為詐欺之場合，須以行為人依法律、契約或誠實信用原則負有據實告知之義務，竟刻意不告知實情，反利用他人之錯誤使該他人為財產之處分行為，始克相當。於法律、契約並未明確規範告知義務時，行為人是否就交易上特定事項負有告知義務，除應依照社會通念，斟酌該事項於特定交易內容上是否為重要之事項外，更應斟酌交易相對人之知識、經驗、調查能力以決定之。申言之，倘屬交易上重要之事項，依具體情狀觀察交易相對人之知識、經驗、調查能力，尚無從輕易察知者，應認行為人負有告知義務，以利交易相對人斟酌利害，決定是否完成交易並為財產上處分行為，行為人明知交易相對人就交易上重要之點業陷於錯誤，有告知義務卻故意不為告知，自屬利用他人錯誤之消極不作為欺罔行為，而應認係詐欺取財行為；反之，倘認行為人不應負有告知義務，該事實上之不告知即無從認屬施用詐術之行為。
　②而被告固明知浙江揚明公司為必翔實業公司之從屬公司，且浙江揚明公司前曾匯款人民幣6,800萬予寧波天一公司，嗣於105年9月28日方匯回揚明公司乙節，而此等情事未經必翔實業公司揭露或備註在該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中等情，除經本院認定如前，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15頁至第116頁），且被告就此一行為，經高等法院以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3號判決認定屬其與證人戴佳瑀為圖寧波富邦集團之不法利益，共同使必翔實業公司為不利益交易及使該公司105年度合併財務報表發生重大不實結果並予公告申報、特別背信行為等之一部，併依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從重論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處斷，而判處有期徒刑6年，嗣被告及檢察官均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459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在案，亦有上開裁判書各1份（見金上重訴43號影卷三第3頁至第117頁、金重訴2號卷二第207頁至第224頁）存卷可考，該事實雖亦堪以認定。
　③再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原先固坦認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申貸時有「交付」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乙情（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114頁至第115頁、第137頁至第138頁），惟被告於113年4月25日準備程序已改口否認於斯時曾經提供該財務季報告（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383頁至第384頁），又或者證人吳兆慶於本院審理程序作證時雖亦稱：當時請被告提供相關需要的徵信報告資料，因為主要是必翔實業公司的股票，而該公司是上市櫃公司，所以就是請被告明提供必翔實業公司的財務報表，每一季的季報或年報做一個綜合的評估，以及被告個人的資力證明，包括他的債信，我們會申請聯徵的資料，這都是銀行的標準作業流程；當時被告有請必翔實業公司的財務主管也列席，交代必翔實業的財務主管來提供資料，所以我記得是必翔實業公司提供他們的財報給我們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46頁至第247頁、第250頁至第251頁），同提及被告於105年12月間翔明公司申貸，曾請必翔實業公司財務提出財務報表等資料，然經本院向台中銀行調閱被告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之該案件卷宗全部，其內並未含有必翔實業公司之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此有台中銀行113年5月22日中債催字第1137201268號函暨函附翔明公司案相關徵授信資料影本1份（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5頁至第581頁）附卷憑參，且經被告之辯護人當庭提示上開卷宗請證人吳兆慶確認，證人吳兆慶亦證稱：如果有再要求翔明公司提供其他資料，所有提供之財報資料等，我們應該都會附在審查卷裡面，一起送到總行審查，這份卷宗裡面好像沒有必翔實業公司的財務報表，我沒有找到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51頁至第252頁），則台中銀行在翔明公司之申貸案中是否有要求被告提出或使其交付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實非無疑，自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被告暨其辯護人辯護稱被告於本案並未交付或提出必翔實業公司之該財務季報告等語，確屬有據。
　④又觀諸上開卷宗內之「（五）台中商業銀行-借款人徵信綜合評估報告」（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457頁至第463頁），其中第伍項新竹分行審查意見第二點綜合評述：固提及「必翔實業為全球市佔率前三大的電動代步車廠，近年來營運均維持穩定，102-104年全年及105年1-9月合併報表營收分別925,549仟元、1,074,462仟元、1,407,761仟元、1,340,281仟元、稅後盈餘-608,184仟元、-10,497仟元、-27,369仟元、82,542仟元，目前TCRI為7級，營收逐年成長，之前受到轉投資電池及電動汽車事業影響侵蝕獲利，104年起電池事業營運逐漸穩定，合併獲利狀況逐年轉佳。105年9月合併財報之負債比27.8％、自有資金比78.2％，財務結構穩健」等語，顯示台中銀行在被告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之際，或有參酌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之內容，惟證人吳兆慶與本院審理中亦證稱：因為我們有另外申請必翔實業公司的授信貸款，所以當時被告也有提供必翔實業的財務報表，或者是那時9月的財報應該也出來了，所以在公開資訊觀測網都可以看得到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55頁至第256頁），則台中銀行所參酌之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或有可能係台中銀行承辦人員自行參閱必翔實業公司另案申貸時所提出之該季報告或自行上網瀏覽，益徵該合併財務季報告並非被告主動或依台中銀行承辦人員之要求所交付，是該季報告縱未揭露或備註前揭浙江揚明公司與寧波天一公司間資金移轉情形，亦難認被告有起訴書所指「交付」不實財報之施用詐術行為。
　⑤至被告於105年10月31日以必翔實業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辦授信額度9,000萬元之貸款時，或有向之提出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憑以辦理授信，此有台中銀行113年7月16日刑事陳報狀附之申請人必翔實業公司之台中銀行企業授信申請書（收件日期：105年10月31日，編號：中新竹第355號）影本、資金用途暨償還來源計劃書影本、必翔公司及其子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影本（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487頁至第488頁、第489頁至第521頁）存卷可佐，且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於審查上開被告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案件時，承作條件係將該案併必翔實業公司授信金額9,000萬元，動用不逾2億元等情，此觀翔明公司申貸案之台中銀行-審查部授信案件批覆書載有「其他授信條件：2.併必翔實業股份有限授信金額動用不逾200,000仟元。…4.併必翔實業股份有限授信金額90,000仟元，本同一授信戶授信總額200,000仟元（擔保110,000仟元、信用90,000仟元）」、常董權A6-審查部意見載有「本行前已核資必翔實業（股）公司授信金額90,000仟元（信用額度），為控管授信風險，建議本案併必翔實業（股）公司授信金額動用不逾200,000仟元」、台中銀行呈提105年12月26日放審會討議授信案件目錄「借款人：翔明公司、新貸、短期擔保放款額度、放款審委會結論：1.擬依審查部意見辦理。2.呈請 總經理核示，並轉常董會審議」等語（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509頁至第525頁）自明，然除被告以必翔實業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並提出該公司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乙節，因被告之行為時間、地點、所持名義，均與本案原起訴之事實不具同一性，而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業如前述外，依上開常董權A6-審查部意見、放審會討議授信案件目錄之記載，被告以必翔實業公司名義申貸部分早已核准，本次係單純審查翔明公司之申貸案，台中銀行僅「為控管風險」，以「併必翔實業（股）公司授信金額動用不逾200,000仟元」為承作條件而已，是被告各以必翔實業公司、翔明公司之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之兩案間，台中銀行實際上應無合併審查，或因此再重新審查必翔實業公司申貸之授信條件、徵信報告等等，是前揭必翔實業公司申貸審查部分，不論被告有無施用詐術，確均與本案無涉。
　⑥另公訴人雖又以113年8月2日補充理由書認被告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未主動向台中銀行揭露、表示前揭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之事或該財務報告內容不完整等情，同屬不作為之施用詐術行為等語，然依翔明公司與台中銀行間105年12月28日授信契約書（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11頁至第17頁），該個別商議條款第1條第1項係約定「於貴行授信前，提供不實財務報告或資料致貴行為錯誤評估者」，是縱被告明知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未揭露或備註前揭浙江揚明公司與寧波天一公司間資金移轉情形，台中銀行既未要求被告提出上開合併財務季報告，自難認被告依其等間之契約內容負有告知義務；再者，台中銀行於受理翔明公司申貸案時，固有自行參酌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或承作之授信條件係併必翔實業公司授信金額9,000萬元，動用不逾2億元等情，惟此均僅為台中銀行內部作業或徵信之結果，除可觀上開斟酌事項、合併承作條件之結論各係記載在「（五）台中商業銀行-借款人徵信綜合評估報告」、審查部授信案件批覆書、董權A6-審查部意見等內部文件之中外，亦可見台中銀行105年12月27日核貸通知書上方有「併必翔實業（股）公司授信金額動用不逾新台幣200,000仟元」之記載（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301頁），是迄至斯時為止被告應均不知情台中銀行有此授信承作條件，更難認被告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對於必翔實業公司之上情，不論係從屬公司浙江揚明公司資金移轉情形，或合併財務季報告未揭露、備註等情，有何契約上之告知義務。
　⑦此外，被告本案係以翔明公司之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辦貸款，該授信契約交易上重要之點，當係翔明公司、連帶保證人即被告之償債能力、擔保品之價額等，是翔明公司之財務結構、營運狀況、被告之資力、名下財產數額、信用或擔保品本身之價值、設定抵押、出質比例等等，均係斯項交易重要事項，而必翔實業公司雖係翔明公司之關係企業，兩者之董事長均為被告，然必翔實業公司並非該授信契約之相對人，縱本案以「併必翔實業（股）公司授信金額動用不逾200,000仟元」為承作條件，必翔實業公司亦不因該契約承擔任何返還義務，是依此殊難認其財務結構屬翔明公司授信契約之重要事項；再者，被告雖提供必翔實業公司之股票作為擔保品，而必翔實業公司之財務季報告、從屬公司浙江揚明公司之資金移動等財務狀況，固然可能影響其股票股價，惟此並非決定市場價格即擔保品價值之唯一因素，並無法造成必然或直接之結果，此觀證人吳兆慶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亦僅證稱：「（檢察官問：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揚明公司帳上的資金在105年9月23日、同年月26日有曾經匯款6,800萬元人民幣至寧波天一智綠電池有限公司，此資訊會影響你們對於本案貸款的徵信評估嗎？）答：應該是會，因為揚明公司的母公司畢竟還是必翔實業，他轉投資的子公司或大陸交易，裡面的實際狀況到底是否為真，裡面的財報影響他的淨值，假如他沒有這些資產或他的子公司沒有這個價值，那他的母公司呈現出來的淨值應該就沒有這麼高，甚至他本來是賺錢的，因此變成虧錢，這個都有可能，在這個情況下，假如他轉投資的子公司的財務狀況沒有詳實反映到母公司的財報上面，的確會影響到我們判斷這個股票的合理性，以及他未來可不可以持續經營的能力」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48頁），亦多使用「假如」、「可能」等推斷用語說明其影響，則必翔實業公司之財務報告或從屬公司之資金狀況本身，於翔明公司授信契約中是否「當然」具有重要性，即非無疑，加以翔明公司或被告究非必翔實業公司本身，衡情不當然即有能力代為說明擔保品即該股票所屬之必翔實業公司財務狀況，而被告縱曾製具必翔實業公司之財務報表，確未揭露或備註浙江揚明公司資金移動之上情，惟此部分倘若不實，證券交易法本設有處罰之規定，甚至台中銀行為特許之金融機構，其從業人員依金融法規，亦有相關專業能力之要求，是台中銀行本身應有相當之徵信調查能力，益徵於翔明公司上開授信契約之中，在台中銀行未明示之狀況下，殊難認被告對於浙江揚明公司資金移動、必翔實業公司合併財務季報告有何告知義務存在，則被告單純未告知或揭露浙江揚明公司資金移動之上情，自難認屬施用詐術之行為甚明。
　⑧是以，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時，並未主動或依台中銀行之要求交付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且縱其明知該報告未揭露浙江揚明公司上開資金移動之情形，然此非屬被告、翔明公司與台中銀行間之上開授信契約約明負有告知義務之範圍，亦難認屬該次交易上之重要事項，故被告單純未告知，同難認屬施用詐術之行為，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於本案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曾以交付或未告知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不完整方式對台中銀行施用詐術，當容有誤會。
　㈢被告上開施用詐術之行為，確使台中銀行承辦人員因此陷於錯誤
　⒈被告以翔明公司之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時，既明知斯時必翔實業公司股票股價，為自己與他人共同操縱之結果，仍提出無法反映真實價格之該股票充作擔保品向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施用詐術，已經本院認定如前，而擔保品之價額為台中銀行決定是否承作該授信契約之重要參考依據乙節，同經證人吳兆慶證述在案外，且證人吳兆慶於本院審理時亦明白表示：因為被告提供的擔保品就是股票，所以我們當然主要是針對必翔實業公司本身去做徵信，這個股票到底有無這個價值；就股票的價值，一般可能就是按照前半年或72個交易日的平均價格，因為必翔實業公司本身已經是上市櫃公司，所以他每1天的交易價格都是可以查詢的，可能就是按照交易價格的平均，然後再打個幾折，看核下來是5折或6折，大概是以這個模式在做股價的評估；我們評估這個股票可以貸款多少錢，大概就是按照過去72日或6個月平均交易的價格，然後比如打6折，就是他可以貸款的金額，換句話說，就算貸款之後，這個股價假如大幅往下修正，我們就必須要請客戶再額外提供其他的股票來補足擔保品，維持他的維持率，所以這個股價假如是經過他們去做調整，不管是什麼方式去做調整，的確會影響我們對於這個案子可以貸放的金額或維持率的判斷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47頁至第249頁），是證人吳兆慶明確表示係依被告提出擔保品之價額決定本案之貸放或授信額度。
　⒉且觀諸本院向台中銀行調閱上開翔明公司申貸案件卷宗全部，其中除企業授信申請書已勾選擔保放款額度2億元外，該案簽辦條亦明確記載「批示：『同意辦理』；簽辦：『授信戶：翔明公司於105/12/27總經理權限准予辦理：短期擔保放款額度200,000仟元』、『今連帶保證人伍蔣清明提供名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代號）1729』5,998仟股設質予本行，依106.1.3收盤價每股62.7元，與60日均價每股67.14元孰低鑑估，總市值為374,074,600元，以五成貸放，可放款值187,037仟元，本次擬請同意動撥180,000仟元，呈請核示』」，新竹分行審核意見關於（五）台中商業銀行-借款人徵信綜合評估報告部分亦明確記載「⑴必翔實業公司…，
　　民國90年掛牌上市 (股票代碼：1729，105/12/2收盤價：68.4元/股，60天均價68.28元/股）。…⑶本案徵提借戶或連保人伍蔣清明名下之上市公司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代號1729)之股票予本行設質擔保，資放成數最高5成。…。考量集團營況大幅改善，本案徵提必翔實業股票擔保，債權可適度控管，擬請准依申請事項辦理」等語，台中銀行-審查部授信案件批覆書及董權A6-審查部意見均記載「其他授信條件：1.由翔明公司或連保人伍蔣清明名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代號1729)之股票予本行設質，擔保品鑑估價額以貸放日前1營業日所提供設質擔保股票收盤價與最近3個月平均價（即60日均價）孰低為準。貸放金額不得高於供設質股票鑑估價格之五成，擔保維持率不得低於140％（含）…」等語，而翔明公司106年1月4日、同年23日動用額度申請書下方均有調查相關數據後載明「股票代號：1729必翔實業股、設定股數：5,998,000、批准金額：200,000,000、未償還金額：0、目前總市值：376,074,600、維持率999.99％」、「股票代號：1729必翔實業股、設定股數：6,665,000、批准金額：200,000,000、未償還金額：180,000,000、目前總市值：423,227,500、維持率235.12％」等語，此有上開各該文件（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7頁、第31頁、第463頁、第513頁、第37頁、第39頁）附卷憑參，核與上開證人吳兆慶所述相符，在在顯示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於受理翔明公司申貸案時，是否准予授信、動用及額度，確均係以被告所提供、人為操縱股價之擔保品即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之價額定之，台中銀行人員顯然誤信該等股票之價值為真正，各依該股價、前揭維持率計算之結果，仍誤信該等股票可提供足額擔保，方限於錯誤准予授信或動撥款項，則被告提供無法反映真實股價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此一施用詐術行為，確使台中銀行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至明。
　⒊至被告暨其辯護人雖以是否同意貸款為台中銀行承辦人員自行評估判定、被告無從左右，暨被告事後亦曾依台中銀行要求補提擔保品等情，主張台中銀行承辦人員並未陷於錯誤等語，惟台中銀行暨其承辦人員雖具有一定之徵信調查能力，然被告於本案係與證人張清英等於上開期間共同操縱必翔實業公司股票股價，此係以犯罪之手法影響集中市場之交易價格，殊難為一般從業人員所得查覺，亦無法正確評估該等股票之真正價值，且台中銀行之承辦人員縱有參酌審認其餘徵信內容，包含翔明公司之財務報表或其他不動產等資力證明，然確係憑依受被告共同操縱之該股票股價，認定擔保品之價格決定是否貸放款項，業如前述，則被告上開辯解顯係空言否認台中銀行承辦人員並未陷於錯誤，另被告及翔明公司雖事後有依要求補提其他擔保品，固經證人吳兆慶證述在卷（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49頁），惟事後補提擔保品或是否已經賠訖款項，本不影響於被告詐欺銀行之構成要件之成立，況被告及翔明公司所補提之擔保品，亦經台中銀行認定不敷擔保債權，認翔明公司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催告清償未果，復提起訴訟要求被告等連帶返還借款，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446號判決翔明公司及被告應連帶給付臺中銀行1億9,908萬1,507元確定在案，此有台中銀行106年5月11日催告書影本暨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聯影本、上開判決書影本、臺北地法院債權憑證影本各1份（見北他10645號影卷第27頁至第31頁，金重訴2號卷一第185頁至第188頁、第239頁至第247頁）存卷可考，依該判決之結果，顯然被告補提之擔保品價額亦遠不足以擔保該等債權之清償，是更無從以被告曾補提擔保品乙節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被告暨辯護人此部分之辯護，確非可採。
　㈣被告主觀上當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之故意
　⒈被告於前揭時間以翔明公司之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以無法反應真實價格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即無法足額擔保債權之股票設質，對之施用詐術，而取得台中銀行之「高額」授信及動撥該等款項共2億元，且事後確無法清償返還該等借款，經法院判決確定在案，業如前述，本難認其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加以台中銀行於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同意動撥上開款項，將1億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內後，被告並旋於106年1月4日當日將該1億8,000萬元轉匯至自己名下玉山銀行帳戶內，亦於同年24日提領上開2,000萬元中之500萬元現金供作己用等情，此有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3年5月9日玉山個（集）字第1130050922號函暨函附106年1月4日、同年月24日、106年2月6日取款憑條影本、106年1月24日、同年2月6日現金交易申報作業影本各1份（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417頁、第419頁至第422頁）存卷可參，是該貸款撥款後之絕大多數款項均轉入被告之私人帳戶，去向無法一一釐清，而非均以翔明公司名義投資股票、控股營利，益徵被告確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之故意無訛。
　⒉另被告暨其辯護人固以被告113年6月13日刑事準備㈢狀附之台中銀行106年4月4日、同年5月2日、同年6月1日綜合對帳單影本、「《生醫股》必翔電翻雲覆雨，必翔含淚吞恨」106年5月17日新聞報導各1份（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449頁、第361頁）為據，主張翔明公司於106年1月間動撥該等款項後，有依約繳付利息，而必翔實業公司股價下跌係因對岸電動車補助政策轉變所致，是被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故意云云，然必翔實業公司於上開期間之股價，係被告人為操縱維持之結果，是被告以虛偽價額之股票充作擔保品，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本即難認其申貸當下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至事後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之股價係因何原因下跌，尚無解於其責任之成立，且動撥款項後，翔明公司繳付利息之數額甚低及期間甚短，最終亦無法償還絕大多數之本金，已如上開判決所示，自難捨前揭事證，憑此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㈤另被告暨辯護人雖又提出本院110年度金字第2號民事判決影本、高等法院112年度金上字第37號民事判決影本、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11年12月15日安侯建業（111）審字第00000-00號函影本、必翔實業公司106年3月31日、106年4月10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影本各1份（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33頁至第65頁、第67頁至第108頁、金重訴2號卷一第347頁至第348頁，竹偵6399號卷第89頁至第90頁、第91頁）等證據，然該等證據無非係欲證明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未揭露或備註前揭浙江揚明公司帳上資金6,800萬人民幣之流動情形，係因該資金流動不具重要性等語，然此部分與本院認定被告施用詐術行為無涉，同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㈥從而，被告暨辯護人上開辯護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有上開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對銀行重大詐欺犯行，當堪以認定，自應依法論罪科刑。至檢察官於固曾聲請傳喚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製作之必翔實業公司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相關資金情形報表、證交所出具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之製作人，然被告暨其辯護人對於交易客觀資料之證據能力及被告與證人張清英等人自103年5月2日起即共同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等客觀事實均無爭執，亦無礙本案事實之認定，是該等證人自均無調查之必要，末此敘明。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罪名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再者，上開所稱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種類及範圍之變更。而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查被告為本案行為後，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亦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2月2日施行。原條文「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修正為「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上開修正係將「犯罪所得」之文義具體明確化，該條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均未變更，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即非屬行為後法律變更之情形，而無需比較新舊法，自應依法律適用之一般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銀行法第125條之3規定。
　⒉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罪，以被害人係銀行，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以上為犯罪構成要件，係一般詐欺罪之特別規定，考其立法目的係為嚴懲對銀行施詐且犯罪所得龐大之重大詐欺行為，以維金融秩序。如其詐欺行為之刑罰權係屬單一（如接續犯），對金融秩序所生危害，與以一詐欺行為取得者，並無二致，其犯罪所得金額自應合併計算。查被告於前揭時間，明知其所持有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股價，係其與他人共同以相對成交、連續買賣等人為手段操縱之結果，仍以上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充作擔保品，向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與翔明公司簽立授信合約，被告復承前揭同一犯意，接續提供上開股票共設質6,665仟股予台中銀行，使該銀行承辦人員誤信該等擔保品價額，得確保其等債權獲償，乃接續於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依翔明公司之動撥申請，將1億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內，使台中銀行所交付財物已達1億元以上，是核被告所為，當係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對銀行重大詐欺罪。
　㈡按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為包括之一罪。被告於105年12月間、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前，以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充作擔保品，嗣並設質予台中銀行新竹分行，致台中銀行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於105年12月28日與翔明公司簽立授信契約，並依該公司動撥申請，將1億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內，明顯係基於同一目的，向同一對象行使，是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必翔實業公司及翔明公司之負責人，而必翔實業公司雖受其與英國DHL公司之訴訟牽累，為避免已向其他銀行提出擔保之借款遭提徵擔保品、追繳或強制處分，方與證人張清英等人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然被告明知該必翔實業公司之股票股價於前揭期間為人為操縱之結果，卻為圖自己及第三人翔明公司之不法利益，進一步持該等無法反映真實價格之股票向台中銀行質押借款，以此方式向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誤信該等擔保品之價額真正，而與翔明公司簽立授信契約及同意動撥款項共2億元，更將其中多數款項挪為己用，是其行為除造成台中銀行之巨大損失外，亦影響金融借貸市場秩序，是被告主觀上之惡性及犯罪情節當均屬重大，再被告雖能坦承部分之客觀事實，惟均矢口否認有何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對銀行重大詐欺犯行，而除台中銀行有適時依主張自己權利獲償部分款項（詳後述）外，亦未見被告提出具體之還款計畫或方案，是難認其犯後態度良好，而為有利被告之量刑；此外，另參酌被告自承先前擔任必翔實業公司負責人、離婚、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及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33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關於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而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宣告前2條（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2條第2項、第11條、第38條之2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被告為本案之行為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業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2月2日起施行，修正後規定為：「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是依上開條文之規定，違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沒收，即應優先適用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處理，至新法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例如：犯罪所得之追徵、排除、過苛等項），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相關規定處理。
　㈡再者，刑法第38條之1規定「（第1項）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第2項）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第3項）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4項）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第5項）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除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沒收犯罪行為人取得之犯罪所得外，第三人若非出於善意之情形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均得沒收之）外，亦明定犯罪所得之範圍，並於犯罪所得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以「追徵價額」替代之。且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亦規定「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另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之影響，增訂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
　㈢經查，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第三人翔明公司之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並以上開方式對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同意與第三人翔明公司簽立上開授信契約，並依申請於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撥款1億8,000萬元、2,000萬元至第三人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內，惟被告旋於當日將該1億8,000萬元轉匯至自己名下玉山銀行帳戶，另於同年月24日提領該2,000萬元中之500萬元現金，供作己用，是被告為上開對銀行重大詐欺犯行，顯然係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翔明公司之不法所有，上開各該款項即1億8,500萬元、1,500萬元當各係被告為本案對銀行重大詐欺犯行之犯罪所得及被告為第三人翔明公司實行違法行為，第三人翔明公司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至明。
　㈣惟被告及第三人翔明公司等業已償還部分款項，此或係台中銀行逕就擔保品取償，或曾持上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446號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強制執行被告、第三人翔明公司名下之不動產、租金等財產，或因台中銀行認必翔電能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等共同侵害台中銀行上開因本案所持有之質權，逕以必翔電能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對之存款債權主張抵銷，是台中銀行就上開翔明公司申貸案部分原有之債權本金雖各為1億8,000萬元、2,000萬元，惟歷經前揭訴訟暨各該強制執行程序，於本案剩餘未清償之本金債權應僅餘7,691萬3,503元、1,780萬3,837元等情，此觀翔明公司債權計算表所載之現欠本金數額各為7,691萬3,503元、1,780萬3,837元等情（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259頁至第263頁）自明，且有告訴人台中銀行113年2月22日刑事陳報狀附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446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9年度重上字第78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57號民事判決、本院民事執行處110年度司執字第33017號強制執行金額分配表影本、臺北地院債權憑證影本各1份（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53頁第185頁至第188頁、第189頁至第229頁、第231頁至第237頁、第239頁至第247頁、第239頁至第247頁）附卷憑參。至台中銀行雖另有再聲請強制執行被告於必翔實業公司之薪資債權或其名下之不動產，而獲償各8萬9,428元、31萬7, 226元，然依台中銀行上開刑事陳報狀之主張，其顯係依民法第323條規定先用以抵充費用、利息，而不及原本，是應不影響上開未清償之本金債權之認定。
　㈤衡以該等清償部分，雖非屬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文義所指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然參酌該條規定旨在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參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立法理由），被告或第三人翔明公司既已將此部分返還台中銀行，則該銀行此部分求償權應已獲得滿足，若再對此宣告沒收，實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至其餘被告或第三人翔明公司所取得之犯罪所得，考以台中銀行上開債權即1億8,000萬元、2,000萬元所餘之本金數額雖各為7,691萬3,503元、1,780萬3,837元，然原先第三人翔明公司申請動撥後，係由被告取得1億8,000萬元之全額及該2,000萬元中之500萬元，則應認被告、第三人翔明公司賸餘之犯罪所得數額應為8,191萬3,503元、1,280萬3,837元（即7,691萬3,503元＋500萬元＝8,191萬3,503元、1,780萬3,837元－500萬元＝1,280萬3,837元），又核被告、第三人翔明公司所取得之上開犯罪所得，並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得不予宣告沒收之事由，且經本院依職權裁定命翔明公司參加本案沒收程序，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後，認應各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或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併依同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各諭知上開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均沒收之，並均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各追徵其價額。
　㈥另第三人翔明公司或該等債務之連帶保證人即被告因逾期償還貸款，迄今所生之利息及違約金部分，其性質應屬第三人翔明公司依其與台中銀行間之民事借貸契約所生應負擔之債務，核非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翔明公司「已取得」之犯罪所得，自與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所稱「違法行為所得之孳息」不符，當尚無從併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馨尹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郁仁、陳昭德、蔡沛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數盈
　　　　　　　　　　　　　　　　　　　法　官　崔恩寧
　　　　　　　　　　　　　　　　　　　法　官　江宜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蕭妙如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行將銀行或第三人之財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銀行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蔣清明









選任辯護人  於知慶律師

            宋子瑜律師 

第  三  人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蔣清明  年籍住居同上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

第63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蔣清明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

期徒刑肆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仟壹佰玖拾壹萬參仟伍

佰零參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貳佰捌拾萬參

仟捌佰參拾柒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

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蔣清明（原名伍蔣清明）前係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址設

    新竹縣○○鄉○○路000號，自民國86年7月起辦理公開發行，嗣

    於90年3月21日起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

    交所】核准上市集中買賣股票，股票代號1729，嗣於107年1

    月2日下市，下稱必翔實業公司）之董事長兼總經理，並為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新竹縣○○鄉○○路000號，下

    稱翔明公司）之董事長；緣因必翔實業公司、蔣清明及伍必

    翔（蔣清明前配偶）於93年間在英國，與該國Days Healthc

    are U .K .Limited 公司（下稱英國DHL公司）涉訟，經英

    國法院判決蔣清明及伍必翔應與必翔實業公司連帶給付英國

    DHL公司英鎊10,235,144元及訴訟費用暫付款英鎊200萬元及

    其利息，嗣經我國最高法院以100年度台上字第2242號民事

    判決，確認許可英國DHL公司在我國對必翔實業公司及蔣清

    明、伍必翔強制執行上開判決，為此蔣清明及必翔實業公司

    須支付新臺幣（除英鎊、人民幣另行標示外，以下未標示幣

    別者均同）數億元，為支應此資金需求，蔣清明於103年起

    即陸續向金融機構貸款，並以所持有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向

    安泰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質押借款。

二、嗣蔣清明為避免因股價下跌遭質押銀行提徵擔保品、追繳或

    強制處分，即與張清英等人自103年5月2日起共同以相對成

    交及連續買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使必翔實業

    公司股價自103年5月2日前1交易日103年4月30日之收盤價每

    股30.55元，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62.70元，

    漲幅達105.24％（蔣清明等人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

    之高買證券罪，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金上重更一字

    第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年，併科罰金2,000萬元，後經最

    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

三、詎蔣清明明知上開必翔實業公司之股票股價，係自己與張清

    英等人為操作、拉抬之結果，而非經由自由市場運作所得之

    價格，為取得資金，竟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翔明公司之不法

    所有，基於詐欺銀行之犯意，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

    之名義，並自任連帶保證人、提供前揭無法反應市場真實價

    格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向台中商業銀行（下稱

    台中銀行）新竹分行申請短期擔保貸款，致台中銀行承辦人

    陷於錯誤，誤信蔣清明所提供、用以設質之該等必翔實業公

    司股票價額真正，仍以貸放日前1營業日公開市場收盤價與

    最近60個營業日平均價孰低為標準，而斯時必翔實業公司股

    票105年12月2日收盤價為每股68.4元，最近60個營業日平均

    價為每股68.28元，台中銀行新竹分行乃據此計算准予核貸2

    億元，嗣於同年月28日與翔明公司、蔣清明簽立授信契約書

    ，於蔣清明承前揭同一犯意，接續將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共6,

    665仟股設質予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後，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即

    於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依翔明公司之動撥申請，將1億

    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開設於玉山商業銀行新

    竹分行帳號第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下稱翔明公司玉山

    銀行帳戶），蔣清明並旋於106年1月4日當日將該1億8,000

    萬元轉匯至自己名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

    戶（下稱蔣清明玉山銀行帳戶）內，亦於同年24日提領上開

    2,000萬元中之500萬元現金供作己用，是蔣清明、翔明公司

    等所獲取之財物已達1億元以上。末必翔實業公司於106年5

    月18日因無法遵期提出106年度第1季財務報告而停止其上市

    有價證券在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買賣，後於107年1月2日終止

    上市，主管機關查核發現必翔公司股價有經人為操縱情事，

    始悉上情。

四、案經台中銀行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

    檢察官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

    （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關於檢察官更正起訴範圍之效力

　㈠按刑事訴訟程序中法院審判之對象（範圍），乃指起訴書或

    自訴狀所記載被告之「犯罪事實」；而「犯罪事實」之內容

    ，包括「人、事、時、地、物」等基本要素，亦即指犯罪之

    時日、地點、行為與結果等與犯罪成立具有重要關係之社會

    事實而言。就公訴案件而論，因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

    事實即為法院審判之對象，並為被告防禦準備之範圍，故其

    所記載之內容除須足以使法院得以確定審判之範圍外，並須

    足以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提起公訴，俾得為防禦之

    準備。又起訴書係檢察官依其法定職權所製作之公文書，檢

    察官對被告為起訴後，刑事訴訟法並無准許檢察官得就所起

    訴之被告或犯罪事實加以變更之規定，如有聲請變更，應不

    生訴訟上之效力，此由同法第265條僅就追加起訴作限制性

    之准許，而就變更起訴則無規定自明。又法院不得就未經起

    訴之犯罪審判，亦為同法第268條所明定。若法院審理結果

    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內容有所歧

    異，除顯然係文字誤寫、誤算而不影響犯罪事實同一性之認

    定及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得曉諭或容許檢察官為適當之

    更正外，法院仍應針對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依法加以審

    判，不能自行臆測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係出於「誤載」

    ，而逕予以更正犯罪事實後加以判決。尤其法院審理結果所

    認定之犯罪事實，若與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有所歧異，

    而足以影響犯罪事實同一性之認定者，更不容法院以訴訟經

    濟為由，逕就檢察官事後更正之起訴事實加以審判，俾免侵

    害被告之訴訟防禦權而造成突襲性裁判之不當現象（最高法

    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37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檢察官

    更正後之內容，如與原先起之事實仍具有「同一性」時，亦

    未妨害被告之防禦權時，應得容許檢察官適時地予以補充或

    更正；反之，法院即不應認屬起訴範圍之一部而加以審理。

　㈡關於被告蔣清明所涉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取財

    罪嫌部分，起訴書就被告施用詐術之時地及方法，除上開事

    實欄所示部分外，其餘原記載「蔣清明明知必翔實業公司從

    屬公司揚明實業（浙江）有限公司（下稱浙江揚明公司）帳

    上資金於105年9月間遭挪用至寧波天一智綠電池有限公司（

    下稱寧波天一公司），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度第3季合併財務

    報告亦未如實揭露，致必翔實業公司財務報告發生重大不實

    結果，而使財務報告之使用者對必翔公司之營運績效、資產

    負債等財務狀況，發生錯誤判斷及錯誤決策之風險。三、蔣

    清明明知…必翔實業公司財務報告不實，竟意圖為自己不法

    之所有，基於詐欺銀行之犯意，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

    司名義向台中銀行新竹分行申請短期擔保放款，自任連帶保

    證人，並提供必翔公司股票為擔保品，交付必翔公司財務報

    告以供徵信審核，致台中銀行新竹分行陷於錯誤，誤信必翔

    公司財務體質健全，…」等語（見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2

    號卷【下稱金重訴2號卷】卷一第7頁至第9頁），惟公訴人

    嗣於113年8月2日以補充理由書，更正此部分起訴事實為「

    三、蔣清明明知…必翔實業公司財務報告不實，竟意圖為自

    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銀行之犯意，於105年12月間，以

    翔明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新竹分行申請短期擔保放款，自任

    連帶保證人，並提供必翔實業公司股票為擔保品，又蔣清明

    明知其於105年10、11月間以必翔實業公司向台中銀行申請

    企業授信（申請授信額度：9,000萬元；下稱『必翔實業公司

    申貸案』）時，即已提出『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

    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即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度第3季合併

    財務報告）供台中銀行徵信審核，而該合併財務季報告內並

    未載明前揭浙江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乙事。然蔣清明於

    翔明公司申貸案之申請、核貸過程中，從未主動向台中銀行

    揭露前揭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之事，亦未主動向台中銀

    行表示上開合併財務季報告所載內容不完整，致台中銀行將

    必翔公司申貸案、翔明公司申貸案合併審核時陷於錯誤，誤

    信必翔公司財務體質健全」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9頁

    至第20頁），是檢察官業已將被告此部分施用詐術之時間及

    方法，由「105年12月間主動交付未如實揭露、備註之105年

    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予台中銀行」，更易補充

    為「105年10、11月間以必翔實業公司向台中銀行申請企業

    授信，已提出未如實揭露之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

    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而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

    貸時未就此予以說明」，惟被告暨其辯護人業已對檢察官上

    開更正之效力提出爭執（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3頁至第25頁

    ）。

　㈢考以原起訴書業已提及被告明知浙江揚明公司帳上資金於105

    年9月間遭挪用至寧波天一公司，而未於必翔實業公司105年

    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如實揭露、備註，乃於10

    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交付」該合併財務季報

    告，認此為被告於本案向台中銀行施以詐術之方法之一，而

    檢察官以上開補充理由書更易補充後之事實，雖仍係針對於

    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未如

    實揭露乙節，其對象亦係台中銀行，惟依補充理由書之記載

    ，被告係於105年10月、11月間以必翔實業公司名義向台中

    銀行申貸時，已提出上開未如實揭露、備註之合併財務季報

    告，此部分被告之行為時間、申貸所憑之第三人名義、申貸

    方法皆與原先起訴行為時間、方式不同，縱使台中銀行人員

    嗣後將該案與翔明公司申貸案合併審核或限縮授信條件，要

    難認被告先前在他案提出之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

    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與原先起訴部分仍具有同一性，是此

    部分自不屬於本案審理範圍，先予敘明；至檢察官其他補充

    之事實，另認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

    「未主動向台中銀行揭露前揭浙江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

    之事，亦未主動向台中銀行表示上開合併財務季報告所載內

    容不完整」，就此係以不作為方式施以詐術，雖行為方式與

    原先起訴者略有不同，然仍係針對被告同一以翔明公司名義

    向台中銀行申貸行為，而本院受理原先起訴之範圍，所應審

    認者本為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之該次行

    為中究有無施用詐術、其施用詐術之方法為何，再檢察官上

    開所稱被告未予說明部分，同係「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

    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未如實揭露」乙節，除部分之

    攻擊防禦方法相通外，衡以檢察官業於本院受理本案之準備

    程序已提出此部分之主張及說明，應已無礙被告暨辯護人之

    防禦權之行使，是檢察官就施用詐術部分之補充，與原先起

    訴部分尚具有同一性，本院自得併予審認如後，合先敘明。

二、關於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

    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1項定有明

    文。查證人即告訴人台中銀行於本案提出之書面意見、證人

    吳兆慶、張清英、彭建忠、周其芳、石金海、蔡豪峰、許世

    璜、陳世偉、鄭清順於警詢或偵查中未經具結之證述、證人

    王方興、尹天賜、葉佳妤、李亞倫、朱恩德、林恒昇、楊樹

    芝、林煒哲於警詢中之證述，對於被告而言，當為被告以外

    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自屬傳聞證據，而被告之辯護人於本

    院準備程序中爭執上開證述之證據能力（見金重訴2號卷二

    第114頁、金重訴2號卷一第459頁至第460頁），本院並審酌

    上開各該證述尚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所定

    情形不相符合，復查無其他得例外取得證據能力之法律依據

    ，是關於前揭各該證人此等部分證述之證據方法，自應排除

    於被告被訴之犯罪事實外，亦不得作為證明其有罪之依據。

    　

　㈡再者，蔣清明及其辯護人雖就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

    作站製作之必翔實業公司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相關資金情

    形報表（含資金流向、傳票、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資料、

    各該帳戶提現彙整表、資金調度彙整表、股票查核期間資金

    供應彙整表、各該帳戶交易明細等）、證交所出具之必翔公

    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代號：1729，分析時間103年5月1

    日至104年1月22日、104年6月29日至104年9月18日）、106

    年8月7日臺證密字第1060013253號函所附交易分析資料（分

    析期間：103年5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105年1月1日至105

    年12月31日）各1份（見臺北地檢署105年度他字第2828號節

    本影卷【下稱北他2828號影卷】一第57頁至第180頁、北他2

    828號影卷二第1頁至第18頁、第113頁至第175頁背面、第19

    頁至第79頁、第80頁至第112頁、臺北地檢署106年度偵字第

    13700號節本影卷【下稱北偵13700號影卷】一第22頁至第24

    頁背面）部分，均爭執上開法務部調查局、證交所對於股票

    買進、賣出對成交價格有無明顯影響等涉及價值判斷事項之

    主觀分析意見之證據能力（見金重訴2號卷第114頁），因此

    部分同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屬個案性質而欠

    缺客觀性、公用性、例行性、規律性，並於製作當時即預見

    日後將作證據使用，非屬特信性業務文書，不符合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定傳聞證據之例外規定，不得作為證

    據使用，至其餘部分所附之客觀交易資料整理結果，既屬業

    務上應紀錄之文書，並非個人主觀或推測之詞，而係出於營

    業之需要而日常性為機械連續記載，具有不間斷、有規律而

    準確之特徵，製作過程並無顯不可信之情狀，被告暨其辯護

    人亦不爭執此部分資料之證據能力（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14

    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規定，此部分應認有證據

    能力。

　㈢除上開部分外，其餘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

    陳述等供述證據，及所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等證據方法，

    上開被告暨其辯護人、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表示不爭

    執證據能力（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14頁、金重訴2號卷一第4

    59頁至第460頁），並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各該供述證

    據等證據方法均未聲明異議，而本院復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

    成時，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況，且其餘本院所依憑判斷之非

    供述證據，亦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或其他不

    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再上開各該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又

    均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復均經本院於審判程序依法進

    行調查，並予以當事人辯論，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已受保障

    ，因認上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等證據方法，均適得為證

    據，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㈣至被告之辯護人固另對證人伍必翔警詢或偵查中之供述等證

    據方法之證據能力提出爭執（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459頁至第

    460頁），惟此等部分並未經本院援以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

    ，爰不贅述該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有無，附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本院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自己於上開時間為必翔實業公司及翔明公司

    之負責人，且與證人張清英等共同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賣等

    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或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

    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未揭露浙江揚明公司與寧波天一

    公司間關於人民幣6,800萬資金移動狀況等情，亦不爭執於1

    05年間12月間，曾以翔明公司之名義，並自任連帶保證人、

    提供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向台中銀行申貸，嗣經

    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准予核貸2億元，並簽立授信契約書，並

    於被告辦畢出質必翔實業公司股票設定後，台中銀行新竹分

    行即於前揭各該時間，依翔明公司之動撥申請，將1億8,000

    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等事實，惟矢

    口否認有何詐欺銀行之犯行，並辯稱：我主觀上沒有不法的

    意圖，我們認為台中銀行內部有稽核，沒有陷於錯誤，他們

    認為不足還叫我們增提股票，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

    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雖未揭露上開資金移轉之情事，但

    不認為這部分需要揭露，且我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並沒

    有提出必翔實業公司上開合併財務季報告，就算必翔實業公

    司先前有申請授信，也跟翔明公司申貸是兩回事云云，其辯

    護人為被告之利益亦提出辯護稱：當初翔明公司在申請企業

    貸款時，並沒有提供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

    合併財務季報告，而且所有徵信資料包含借款人資料、保證

    人資料，都是依照他們各自的資力，並沒有參考該財務季報

    告，另相關判決同認此部分不具重大性，且未揭露在該財務

    季報告中，並無虛偽不實，是被告並未以此施用詐術；另就

    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部分，該等股票只是核貸以後

    的擔保品之一，也就是作為加強信用使用，從徵信報告看起

    來，翔明公司還是有很多其他動產、不動產來作為資力的證

    明，而操縱股價的部分雖然刑事判決確定，但當時必翔實業

    的股票就算交易價格會被影響，還是有價值的，倘翔明公司

    因為無法清償而需要拍賣或處分擔保品時，賣出的價格也是

    會依照當時交易市場的價格，是交易的價格並沒有影響到台

    中銀行審酌是否放貸，另實務上當擔保維持率不足時，銀行

    的要求就是要增提擔保品，其實翔明公司還是有足夠擔保品

    可以來補足，事實上後來翔明公司也增提必翔實業的股票作

    為擔保，故被告沒有起訴書所指向銀行詐貸的犯罪事實，縱

    使最後無法清償所有債務，也只是純粹的民事紛爭而已，請

    求判決被告無罪等語。惟查：

　㈠被告係必翔實業公司之董事長兼總經理，並為翔明公司之董

    事長；緣因必翔實業公司、被告及證人伍必翔於93年間與英

    國DHL公司涉訟，經英國法院判決被告及證人伍必翔應與必

    翔實業公司連帶給付英國DHL公司英鎊10,235,144元及訴訟

    費用暫付款英鎊200萬元及其利息，經我國最高法院以100年

    度台上字第2242號民事判決，確認許可英國DHL公司在我國

    對必翔實業公司及被告、伍必翔強制執行上開判決，為此被

    告及必翔實業公司須支付數億元，為支應此資金需求，被告

    於103年起即陸續向金融機構貸款，並以所持有之必翔實業

    公司股票向安泰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質押借款；再被告與證

    人張清英等人自103年5月2日起即共同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

    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使必翔實業公司股價自

    103年5月2日前1交易日103年4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30.55元

    ，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62.70元，漲幅達105.

    24％，另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

    告中未揭露或備註浙江揚明公司曾匯款6,800萬人民幣予寧

    波天一公司，於105年9月28日始匯回揚明公司乙節；末被告

    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之名義，並自任連帶保證人、

    提供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向台中銀行新竹分行申

    請短期擔保貸款，台中銀行乃准予核貸2億元，並於同年月2

    8日與翔明公司、被告簽立授信契約書，後於被告將必翔實

    業公司股票共6,665仟股設質予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後，台中

    銀行新竹分行即於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依翔明公司之

    動撥申請，將1億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開設

    於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內等情，此有業據附件所示之證人

    證述明確，且有附件所示之各該書證附卷憑參，復為被告所

    不爭執（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14頁至第116頁），是該等事

    實均堪以認定。從而，本案之爭點厥實為被告於105年12月

    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究有無向台中銀行施用詐術？其詐

    術之內容為何？台中銀行之承辦人員就無因此陷於錯誤？而

    被告該等行為，有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之故意？茲將本

    院心證分述如後。

　㈡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確以無法反應市

    場真實價格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充作擔保品，向台中銀行施

    用詐術

　⒈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授信時，除自任連帶

    保證人外，係以提供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向台中

    銀行新竹分行申請短期擔保貸款，惟被告與證人張清英等人

    自103年5月2日起即共同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賣等手段，維

    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使必翔實業公司股價自103年5月2日

    前1交易日103年4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30.55元，上漲至105

    年12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62.70元，漲幅達105.24％等情，除

    經本院認定如前外，被告與證人張清英等上開於103年5月2

    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接續共同操縱必翔實業公司股價

    之行為，亦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等法院）111年度金上

    重更一字第12號判決認定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

    買證券罪，處有期徒刑5年，併科罰金新2,000萬元，檢察官

    、被告均不服並提起上訴，亦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

    第480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等情，此有高等法院111年度金

    上重更一字第12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80

    號刑事判決各1份（見金上重更一12號影卷五第15頁至第368

    頁、金重訴2號卷二第183頁至第206頁）附卷可參，是被告

    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確實知悉其名下必

    翔實業公司股票在集中市場之股價，係其與證人張清英等以

    人為方式操縱、拉抬之結果，並非自由市場運作所得之價格

    ，形式上雖仍係在集中市場之交易價格，惟實際上無法反應

    市場對該股票之真實評價。

　⒉而被告暨其辯護人固然否認以前揭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充作上

    開翔明公司申貸之擔保品為被告施用詐術之行為等語，惟證

    人即時任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協理吳兆慶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

    稱：我應該有參與被告聲請貸款的過程，因為我已經離職，

    而且現在時間這麼久，我有點忘記，但我印象中當初是辦理

    被告的股票貸款案件，她是用翔明公司來申請股票融資，必

    翔實業本身好像也有申請1個貸款；被告提出股票融資之需

    求後，我們請被告提供相關需要的徵信報告資料，提出申請

    書，開始做評估、徵信，寫完徵信報告，就送到總行審查部

    ，由審查部去做審核，包括後續送總經理權限或常董會權限

    ，看我們銀行要不要承作，被告當時提出的擔保品是必翔實

    業公司的股票，所以我們當然主要是針對必翔實業公司本身

    去做徵信，這個股票到底有無這個價值，針對公司的經營狀

    況去做評估，才能判斷他這個股票的價格是否有可以當作擔

    保品的資格；（經檢察官提示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515頁台中

    銀行-審查部授信案件批覆書「新貸審核意見」記載後稱）

    當時被告申請必翔實業貸款的額度是9,000萬元，然後合併

    翔明公司這個申貸案，總共不能夠動用2億元，應該是必翔

    實業公司申貸案已經先送總行核准，然後再送股票的貸款案

    ，上開必翔實業公司申貸是1個信用貸款，沒有提供任何擔

    保品，因為必翔實業本身，以當時的財報來看，整個經營狀

    況還不錯，而且也是上市櫃公司，一般在銀行申請的時候會

    要求是信用貸款，動用的方式可能偏向於企業周轉金的使用

    ，我們會認為他的用途比較明確一點，所以總行這邊可能會

    願意給他信用的額度；而翔明公司就是被告董事長個人的投

    資公司，也沒有主要的營業活動，主要的任務就是控股，就

    是集團內部的一些投資活動，以銀行的評估來說，他因為沒

    有很明確的營業項目，比如生產或我們認為的企業經營活動

    ，所以最有價值的就是擔保品，就是轉投資的這些公司股票

    ，所以我們會請他提供這些股票來作擔保品，才敢給他這麼

    大的額度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45頁至第257頁），並

    在檢察官詰問確認時，明確肯認「（檢察官問：你的意思是

    說，如果蔣清明單單要以翔明公司來申貸，你們銀行不會貸

    款給她，所以你依據的是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才據

    以核貸，是否如此？）答：對」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

    57頁），明確表示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

    ，係因其以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充作擔保品，台中銀行方以此

    為授信承作條件。

　⒊且觀諸台中銀行113年5月22日中債催字第1137201268號函暨

    函附翔明公司案相關徵授信資料中之授信申貸書、資金用途

    暨償還來源計劃書、擔保品提供證明暨切結書、簽辦條、10

    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動用額度申請書、有價證券質權設

    定帳簿劃撥申請書、設質餘額資料等（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

    第7頁至第8頁、第23頁、第31頁、第37頁、第39頁、第51頁

    、第53頁、第55頁、第57頁），本次翔明公司申貸科目為「

    新臺幣綜合授信額度：新臺幣貳億元整，單項額度上限暨科

    目如下：一般週轉金額額度科目含『擔保放款』額度貳億元」

    ，該公司資金用途暨償還來源計劃書僅簡略記載「一、資金

    用途：企業週轉營運金」、「二、償還來源計畫：營業收入

    」等語，實際上並未有何具體之營業計畫、目標，是本次並

    非單純之「信用」借款，且於翔明公司各次動用該等額度前

    ，被告確實均以其名下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依約設質後，方

    得動撥該等額度，亦徵上開證人吳兆慶所述屬實，被告所提

    供之該擔保品價值即必翔實業公司股票股價，為台中銀行承

    作上開授信或准予動撥額度之重要條件，是被告既明知其提

    供充作擔保品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股價，為其與他人共同操

    縱之結果，而非市場自由運作所得，該等股票之股價即非真

    正，卻仍提供該等股票設質，其所為無異於提供偽造或變造

    價額證書之擔保品，當屬施用詐術之行為無訛。

　⒋至公訴人雖以起訴書或以113年8月2日補充理由書認被告明知

    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卻在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交

    付未揭露上情之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

    財務季報告，或未主動向台中銀行揭露、表示前揭揚明公司

    帳上資金遭挪用之事或該財務報告內容不完整乙節，認被告

    上開作為同屬施用詐術之行為等語，惟查：

　①按刑法第339條之詐欺取財罪，其成立固以行為人有施用詐術

    之行為為必要；然所謂詐術行為，並不以積極之語言、文字

    、肢體、舉動或兼有之綜合表態等為限，消極不作為之欺罔

    行為亦包括在內，此即學理上所稱「不純正不作為犯」，亦

    即以不作為之方式獲致與作為犯相同之犯罪結果。惟在不作

    為詐欺之場合，須以行為人依法律、契約或誠實信用原則負

    有據實告知之義務，竟刻意不告知實情，反利用他人之錯誤

    使該他人為財產之處分行為，始克相當。於法律、契約並未

    明確規範告知義務時，行為人是否就交易上特定事項負有告

    知義務，除應依照社會通念，斟酌該事項於特定交易內容上

    是否為重要之事項外，更應斟酌交易相對人之知識、經驗、

    調查能力以決定之。申言之，倘屬交易上重要之事項，依具

    體情狀觀察交易相對人之知識、經驗、調查能力，尚無從輕

    易察知者，應認行為人負有告知義務，以利交易相對人斟酌

    利害，決定是否完成交易並為財產上處分行為，行為人明知

    交易相對人就交易上重要之點業陷於錯誤，有告知義務卻故

    意不為告知，自屬利用他人錯誤之消極不作為欺罔行為，而

    應認係詐欺取財行為；反之，倘認行為人不應負有告知義務

    ，該事實上之不告知即無從認屬施用詐術之行為。

　②而被告固明知浙江揚明公司為必翔實業公司之從屬公司，且

    浙江揚明公司前曾匯款人民幣6,800萬予寧波天一公司，嗣

    於105年9月28日方匯回揚明公司乙節，而此等情事未經必翔

    實業公司揭露或備註在該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

    財務季報告中等情，除經本院認定如前，亦為被告所不爭執

    （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15頁至第116頁），且被告就此一行

    為，經高等法院以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3號判決認定屬其

    與證人戴佳瑀為圖寧波富邦集團之不法利益，共同使必翔實

    業公司為不利益交易及使該公司105年度合併財務報表發生

    重大不實結果並予公告申報、特別背信行為等之一部，併依

    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從重論以證券交易法第171

    條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處斷，而判處有期徒

    刑6年，嗣被告及檢察官均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3

    年度台上字第4459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在案，亦有上開裁判

    書各1份（見金上重訴43號影卷三第3頁至第117頁、金重訴2

    號卷二第207頁至第224頁）存卷可考，該事實雖亦堪以認定

    。

　③再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原先固坦認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

    司申貸時有「交付」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

    合併財務季報告乙情（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114頁至第115頁

    、第137頁至第138頁），惟被告於113年4月25日準備程序已

    改口否認於斯時曾經提供該財務季報告（見金重訴2號卷一

    第383頁至第384頁），又或者證人吳兆慶於本院審理程序作

    證時雖亦稱：當時請被告提供相關需要的徵信報告資料，因

    為主要是必翔實業公司的股票，而該公司是上市櫃公司，所

    以就是請被告明提供必翔實業公司的財務報表，每一季的季

    報或年報做一個綜合的評估，以及被告個人的資力證明，包

    括他的債信，我們會申請聯徵的資料，這都是銀行的標準作

    業流程；當時被告有請必翔實業公司的財務主管也列席，交

    代必翔實業的財務主管來提供資料，所以我記得是必翔實業

    公司提供他們的財報給我們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46頁

    至第247頁、第250頁至第251頁），同提及被告於105年12月

    間翔明公司申貸，曾請必翔實業公司財務提出財務報表等資

    料，然經本院向台中銀行調閱被告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之該

    案件卷宗全部，其內並未含有必翔實業公司之105年及104年

    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此有台中銀行113年5月22日中債

    催字第1137201268號函暨函附翔明公司案相關徵授信資料影

    本1份（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5頁至第581頁）附卷憑參，且

    經被告之辯護人當庭提示上開卷宗請證人吳兆慶確認，證人

    吳兆慶亦證稱：如果有再要求翔明公司提供其他資料，所有

    提供之財報資料等，我們應該都會附在審查卷裡面，一起送

    到總行審查，這份卷宗裡面好像沒有必翔實業公司的財務報

    表，我沒有找到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51頁至第252頁

    ），則台中銀行在翔明公司之申貸案中是否有要求被告提出

    或使其交付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

    報告實非無疑，自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被告暨其辯護人

    辯護稱被告於本案並未交付或提出必翔實業公司之該財務季

    報告等語，確屬有據。

　④又觀諸上開卷宗內之「（五）台中商業銀行-借款人徵信綜合

    評估報告」（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457頁至第463頁），其

    中第伍項新竹分行審查意見第二點綜合評述：固提及「必翔

    實業為全球市佔率前三大的電動代步車廠，近年來營運均維

    持穩定，102-104年全年及105年1-9月合併報表營收分別925

    ,549仟元、1,074,462仟元、1,407,761仟元、1,340,281仟

    元、稅後盈餘-608,184仟元、-10,497仟元、-27,369仟元、

    82,542仟元，目前TCRI為7級，營收逐年成長，之前受到轉

    投資電池及電動汽車事業影響侵蝕獲利，104年起電池事業

    營運逐漸穩定，合併獲利狀況逐年轉佳。105年9月合併財報

    之負債比27.8％、自有資金比78.2％，財務結構穩健」等語，

    顯示台中銀行在被告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之際，或有參酌必

    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之內容，

    惟證人吳兆慶與本院審理中亦證稱：因為我們有另外申請必

    翔實業公司的授信貸款，所以當時被告也有提供必翔實業的

    財務報表，或者是那時9月的財報應該也出來了，所以在公

    開資訊觀測網都可以看得到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55頁

    至第256頁），則台中銀行所參酌之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

    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或有可能係台中銀行承辦人員

    自行參閱必翔實業公司另案申貸時所提出之該季報告或自行

    上網瀏覽，益徵該合併財務季報告並非被告主動或依台中銀

    行承辦人員之要求所交付，是該季報告縱未揭露或備註前揭

    浙江揚明公司與寧波天一公司間資金移轉情形，亦難認被告

    有起訴書所指「交付」不實財報之施用詐術行為。

　⑤至被告於105年10月31日以必翔實業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辦

    授信額度9,000萬元之貸款時，或有向之提出必翔實業公司1

    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憑以辦理授信，此有

    台中銀行113年7月16日刑事陳報狀附之申請人必翔實業公司

    之台中銀行企業授信申請書（收件日期：105年10月31日，

    編號：中新竹第355號）影本、資金用途暨償還來源計劃書

    影本、必翔公司及其子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

    季報告影本（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487頁至第488頁、第489頁

    至第521頁）存卷可佐，且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於審查上開被

    告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案件時，承作條件係將該案併必翔實

    業公司授信金額9,000萬元，動用不逾2億元等情，此觀翔明

    公司申貸案之台中銀行-審查部授信案件批覆書載有「其他

    授信條件：2.併必翔實業股份有限授信金額動用不逾200,00

    0仟元。…4.併必翔實業股份有限授信金額90,000仟元，本同

    一授信戶授信總額200,000仟元（擔保110,000仟元、信用90

    ,000仟元）」、常董權A6-審查部意見載有「本行前已核資

    必翔實業（股）公司授信金額90,000仟元（信用額度），為

    控管授信風險，建議本案併必翔實業（股）公司授信金額動

    用不逾200,000仟元」、台中銀行呈提105年12月26日放審會

    討議授信案件目錄「借款人：翔明公司、新貸、短期擔保放

    款額度、放款審委會結論：1.擬依審查部意見辦理。2.呈請

     總經理核示，並轉常董會審議」等語（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

    第509頁至第525頁）自明，然除被告以必翔實業公司名義向

    台中銀行申貸、並提出該公司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

    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乙節，因被告之行為時間、地點、所

    持名義，均與本案原起訴之事實不具同一性，而不在本院審

    理範圍內，業如前述外，依上開常董權A6-審查部意見、放

    審會討議授信案件目錄之記載，被告以必翔實業公司名義申

    貸部分早已核准，本次係單純審查翔明公司之申貸案，台中

    銀行僅「為控管風險」，以「併必翔實業（股）公司授信金

    額動用不逾200,000仟元」為承作條件而已，是被告各以必

    翔實業公司、翔明公司之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之兩案間，台

    中銀行實際上應無合併審查，或因此再重新審查必翔實業公

    司申貸之授信條件、徵信報告等等，是前揭必翔實業公司申

    貸審查部分，不論被告有無施用詐術，確均與本案無涉。

　⑥另公訴人雖又以113年8月2日補充理由書認被告以翔明公司名

    義申貸時，未主動向台中銀行揭露、表示前揭揚明公司帳上

    資金遭挪用之事或該財務報告內容不完整等情，同屬不作為

    之施用詐術行為等語，然依翔明公司與台中銀行間105年12

    月28日授信契約書（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11頁至第17頁）

    ，該個別商議條款第1條第1項係約定「於貴行授信前，提供

    不實財務報告或資料致貴行為錯誤評估者」，是縱被告明知

    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未揭露或

    備註前揭浙江揚明公司與寧波天一公司間資金移轉情形，台

    中銀行既未要求被告提出上開合併財務季報告，自難認被告

    依其等間之契約內容負有告知義務；再者，台中銀行於受理

    翔明公司申貸案時，固有自行參酌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

    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或承作之授信條件係併必翔實

    業公司授信金額9,000萬元，動用不逾2億元等情，惟此均僅

    為台中銀行內部作業或徵信之結果，除可觀上開斟酌事項、

    合併承作條件之結論各係記載在「（五）台中商業銀行-借

    款人徵信綜合評估報告」、審查部授信案件批覆書、董權A6

    -審查部意見等內部文件之中外，亦可見台中銀行105年12月

    27日核貸通知書上方有「併必翔實業（股）公司授信金額動

    用不逾新台幣200,000仟元」之記載（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

    301頁），是迄至斯時為止被告應均不知情台中銀行有此授

    信承作條件，更難認被告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對於必翔

    實業公司之上情，不論係從屬公司浙江揚明公司資金移轉情

    形，或合併財務季報告未揭露、備註等情，有何契約上之告

    知義務。

　⑦此外，被告本案係以翔明公司之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辦貸款，

    該授信契約交易上重要之點，當係翔明公司、連帶保證人即

    被告之償債能力、擔保品之價額等，是翔明公司之財務結構

    、營運狀況、被告之資力、名下財產數額、信用或擔保品本

    身之價值、設定抵押、出質比例等等，均係斯項交易重要事

    項，而必翔實業公司雖係翔明公司之關係企業，兩者之董事

    長均為被告，然必翔實業公司並非該授信契約之相對人，縱

    本案以「併必翔實業（股）公司授信金額動用不逾200,000

    仟元」為承作條件，必翔實業公司亦不因該契約承擔任何返

    還義務，是依此殊難認其財務結構屬翔明公司授信契約之重

    要事項；再者，被告雖提供必翔實業公司之股票作為擔保品

    ，而必翔實業公司之財務季報告、從屬公司浙江揚明公司之

    資金移動等財務狀況，固然可能影響其股票股價，惟此並非

    決定市場價格即擔保品價值之唯一因素，並無法造成必然或

    直接之結果，此觀證人吳兆慶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亦僅證稱：

    「（檢察官問：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揚明公司帳

    上的資金在105年9月23日、同年月26日有曾經匯款6,800萬

    元人民幣至寧波天一智綠電池有限公司，此資訊會影響你們

    對於本案貸款的徵信評估嗎？）答：應該是會，因為揚明公

    司的母公司畢竟還是必翔實業，他轉投資的子公司或大陸交

    易，裡面的實際狀況到底是否為真，裡面的財報影響他的淨

    值，假如他沒有這些資產或他的子公司沒有這個價值，那他

    的母公司呈現出來的淨值應該就沒有這麼高，甚至他本來是

    賺錢的，因此變成虧錢，這個都有可能，在這個情況下，假

    如他轉投資的子公司的財務狀況沒有詳實反映到母公司的財

    報上面，的確會影響到我們判斷這個股票的合理性，以及他

    未來可不可以持續經營的能力」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

    48頁），亦多使用「假如」、「可能」等推斷用語說明其影

    響，則必翔實業公司之財務報告或從屬公司之資金狀況本身

    ，於翔明公司授信契約中是否「當然」具有重要性，即非無

    疑，加以翔明公司或被告究非必翔實業公司本身，衡情不當

    然即有能力代為說明擔保品即該股票所屬之必翔實業公司財

    務狀況，而被告縱曾製具必翔實業公司之財務報表，確未揭

    露或備註浙江揚明公司資金移動之上情，惟此部分倘若不實

    ，證券交易法本設有處罰之規定，甚至台中銀行為特許之金

    融機構，其從業人員依金融法規，亦有相關專業能力之要求

    ，是台中銀行本身應有相當之徵信調查能力，益徵於翔明公

    司上開授信契約之中，在台中銀行未明示之狀況下，殊難認

    被告對於浙江揚明公司資金移動、必翔實業公司合併財務季

    報告有何告知義務存在，則被告單純未告知或揭露浙江揚明

    公司資金移動之上情，自難認屬施用詐術之行為甚明。

　⑧是以，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時

    ，並未主動或依台中銀行之要求交付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

    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且縱其明知該報告未揭露浙

    江揚明公司上開資金移動之情形，然此非屬被告、翔明公司

    與台中銀行間之上開授信契約約明負有告知義務之範圍，亦

    難認屬該次交易上之重要事項，故被告單純未告知，同難認

    屬施用詐術之行為，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於本案以翔明公司名

    義申貸時，曾以交付或未告知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

    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不完整方式對台中銀行施用詐術，

    當容有誤會。

　㈢被告上開施用詐術之行為，確使台中銀行承辦人員因此陷於

    錯誤

　⒈被告以翔明公司之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時，既明知斯時必翔

    實業公司股票股價，為自己與他人共同操縱之結果，仍提出

    無法反映真實價格之該股票充作擔保品向台中銀行承辦人員

    施用詐術，已經本院認定如前，而擔保品之價額為台中銀行

    決定是否承作該授信契約之重要參考依據乙節，同經證人吳

    兆慶證述在案外，且證人吳兆慶於本院審理時亦明白表示：

    因為被告提供的擔保品就是股票，所以我們當然主要是針對

    必翔實業公司本身去做徵信，這個股票到底有無這個價值；

    就股票的價值，一般可能就是按照前半年或72個交易日的平

    均價格，因為必翔實業公司本身已經是上市櫃公司，所以他

    每1天的交易價格都是可以查詢的，可能就是按照交易價格

    的平均，然後再打個幾折，看核下來是5折或6折，大概是以

    這個模式在做股價的評估；我們評估這個股票可以貸款多少

    錢，大概就是按照過去72日或6個月平均交易的價格，然後

    比如打6折，就是他可以貸款的金額，換句話說，就算貸款

    之後，這個股價假如大幅往下修正，我們就必須要請客戶再

    額外提供其他的股票來補足擔保品，維持他的維持率，所以

    這個股價假如是經過他們去做調整，不管是什麼方式去做調

    整，的確會影響我們對於這個案子可以貸放的金額或維持率

    的判斷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47頁至第249頁），是證

    人吳兆慶明確表示係依被告提出擔保品之價額決定本案之貸

    放或授信額度。

　⒉且觀諸本院向台中銀行調閱上開翔明公司申貸案件卷宗全部

    ，其中除企業授信申請書已勾選擔保放款額度2億元外，該

    案簽辦條亦明確記載「批示：『同意辦理』；簽辦：『授信戶

    ：翔明公司於105/12/27總經理權限准予辦理：短期擔保放

    款額度200,000仟元』、『今連帶保證人伍蔣清明提供名下必

    翔實業公司股票（代號）1729』5,998仟股設質予本行，依10

    6.1.3收盤價每股62.7元，與60日均價每股67.14元孰低鑑估

    ，總市值為374,074,600元，以五成貸放，可放款值187,037

    仟元，本次擬請同意動撥180,000仟元，呈請核示』」，新竹

    分行審核意見關於（五）台中商業銀行-借款人徵信綜合評

    估報告部分亦明確記載「⑴必翔實業公司…，

　　民國90年掛牌上市 (股票代碼：1729，105/12/2收盤價：68

    .4元/股，60天均價68.28元/股）。…⑶本案徵提借戶或連保

    人伍蔣清明名下之上市公司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代號1729)

    之股票予本行設質擔保，資放成數最高5成。…。考量集團營

    況大幅改善，本案徵提必翔實業股票擔保，債權可適度控管

    ，擬請准依申請事項辦理」等語，台中銀行-審查部授信案

    件批覆書及董權A6-審查部意見均記載「其他授信條件：1.

    由翔明公司或連保人伍蔣清明名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代

    號1729)之股票予本行設質，擔保品鑑估價額以貸放日前1營

    業日所提供設質擔保股票收盤價與最近3個月平均價（即60

    日均價）孰低為準。貸放金額不得高於供設質股票鑑估價格

    之五成，擔保維持率不得低於140％（含）…」等語，而翔明

    公司106年1月4日、同年23日動用額度申請書下方均有調查

    相關數據後載明「股票代號：1729必翔實業股、設定股數：

    5,998,000、批准金額：200,000,000、未償還金額：0、目

    前總市值：376,074,600、維持率999.99％」、「股票代號：

    1729必翔實業股、設定股數：6,665,000、批准金額：200,0

    00,000、未償還金額：180,000,000、目前總市值：423,227

    ,500、維持率235.12％」等語，此有上開各該文件（見金重

    訴2號資料卷第7頁、第31頁、第463頁、第513頁、第37頁、

    第39頁）附卷憑參，核與上開證人吳兆慶所述相符，在在顯

    示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於受理翔明公司申貸案時，是否准予授

    信、動用及額度，確均係以被告所提供、人為操縱股價之擔

    保品即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之價額定之，台中銀行人員顯然誤

    信該等股票之價值為真正，各依該股價、前揭維持率計算之

    結果，仍誤信該等股票可提供足額擔保，方限於錯誤准予授

    信或動撥款項，則被告提供無法反映真實股價之必翔實業公

    司股票此一施用詐術行為，確使台中銀行承辦人員陷於錯誤

    至明。

　⒊至被告暨其辯護人雖以是否同意貸款為台中銀行承辦人員自

    行評估判定、被告無從左右，暨被告事後亦曾依台中銀行要

    求補提擔保品等情，主張台中銀行承辦人員並未陷於錯誤等

    語，惟台中銀行暨其承辦人員雖具有一定之徵信調查能力，

    然被告於本案係與證人張清英等於上開期間共同操縱必翔實

    業公司股票股價，此係以犯罪之手法影響集中市場之交易價

    格，殊難為一般從業人員所得查覺，亦無法正確評估該等股

    票之真正價值，且台中銀行之承辦人員縱有參酌審認其餘徵

    信內容，包含翔明公司之財務報表或其他不動產等資力證明

    ，然確係憑依受被告共同操縱之該股票股價，認定擔保品之

    價格決定是否貸放款項，業如前述，則被告上開辯解顯係空

    言否認台中銀行承辦人員並未陷於錯誤，另被告及翔明公司

    雖事後有依要求補提其他擔保品，固經證人吳兆慶證述在卷

    （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49頁），惟事後補提擔保品或是否已

    經賠訖款項，本不影響於被告詐欺銀行之構成要件之成立，

    況被告及翔明公司所補提之擔保品，亦經台中銀行認定不敷

    擔保債權，認翔明公司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催告清償未果

    ，復提起訴訟要求被告等連帶返還借款，業經臺灣臺中地方

    法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446號判決翔明公司及被告應連帶給

    付臺中銀行1億9,908萬1,507元確定在案，此有台中銀行106

    年5月11日催告書影本暨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聯影本

    、上開判決書影本、臺北地法院債權憑證影本各1份（見北

    他10645號影卷第27頁至第31頁，金重訴2號卷一第185頁至

    第188頁、第239頁至第247頁）存卷可考，依該判決之結果

    ，顯然被告補提之擔保品價額亦遠不足以擔保該等債權之清

    償，是更無從以被告曾補提擔保品乙節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

    定，被告暨辯護人此部分之辯護，確非可採。

　㈣被告主觀上當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之故意

　⒈被告於前揭時間以翔明公司之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以無法

    反應真實價格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即無法足額擔保債權之

    股票設質，對之施用詐術，而取得台中銀行之「高額」授信

    及動撥該等款項共2億元，且事後確無法清償返還該等借款

    ，經法院判決確定在案，業如前述，本難認其無不法所有之

    意圖，加以台中銀行於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同意動撥

    上開款項，將1億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玉山

    銀行帳戶內後，被告並旋於106年1月4日當日將該1億8,000

    萬元轉匯至自己名下玉山銀行帳戶內，亦於同年24日提領上

    開2,000萬元中之500萬元現金供作己用等情，此有玉山銀行

    集中管理部113年5月9日玉山個（集）字第1130050922號函

    暨函附106年1月4日、同年月24日、106年2月6日取款憑條影

    本、106年1月24日、同年2月6日現金交易申報作業影本各1

    份（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417頁、第419頁至第422頁）存卷可

    參，是該貸款撥款後之絕大多數款項均轉入被告之私人帳戶

    ，去向無法一一釐清，而非均以翔明公司名義投資股票、控

    股營利，益徵被告確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之故意無訛。

　⒉另被告暨其辯護人固以被告113年6月13日刑事準備㈢狀附之台

    中銀行106年4月4日、同年5月2日、同年6月1日綜合對帳單

    影本、「《生醫股》必翔電翻雲覆雨，必翔含淚吞恨」106年5

    月17日新聞報導各1份（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449頁、第361頁

    ）為據，主張翔明公司於106年1月間動撥該等款項後，有依

    約繳付利息，而必翔實業公司股價下跌係因對岸電動車補助

    政策轉變所致，是被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故意云云

    ，然必翔實業公司於上開期間之股價，係被告人為操縱維持

    之結果，是被告以虛偽價額之股票充作擔保品，使人陷於錯

    誤而交付財物，本即難認其申貸當下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至

    事後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之股價係因何原因下跌，尚無解於其

    責任之成立，且動撥款項後，翔明公司繳付利息之數額甚低

    及期間甚短，最終亦無法償還絕大多數之本金，已如上開判

    決所示，自難捨前揭事證，憑此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附此

    敘明。

　㈤另被告暨辯護人雖又提出本院110年度金字第2號民事判決影

    本、高等法院112年度金上字第37號民事判決影本、安侯建

    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11年12月15日安侯建業（111）審字第

    00000-00號函影本、必翔實業公司106年3月31日、106年4月

    10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影本各1份（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33

    頁至第65頁、第67頁至第108頁、金重訴2號卷一第347頁至

    第348頁，竹偵6399號卷第89頁至第90頁、第91頁）等證據

    ，然該等證據無非係欲證明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

    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未揭露或備註前揭浙江揚明公司帳上資

    金6,800萬人民幣之流動情形，係因該資金流動不具重要性

    等語，然此部分與本院認定被告施用詐術行為無涉，同無從

    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㈥從而，被告暨辯護人上開辯護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

    告有上開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對銀行重大詐欺犯行，

    當堪以認定，自應依法論罪科刑。至檢察官於固曾聲請傳喚

    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製作之必翔實業公司涉嫌

    違反證券交易法案相關資金情形報表、證交所出具之必翔公

    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之製作人，然被告暨其辯護人對於交

    易客觀資料之證據能力及被告與證人張清英等人自103年5月

    2日起即共同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

    公司股價等客觀事實均無爭執，亦無礙本案事實之認定，是

    該等證人自均無調查之必要，末此敘明。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罪名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再者，上開所稱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

    ，係包括構成要件之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種類及範圍之

    變更。而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

    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

    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無關乎要件內

    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

    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

    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

    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查被

    告為本案行為後，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亦於107年1月31

    日修正公布、同年2月2日施行。原條文「其犯罪所得達新臺

    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修正為「其『因犯罪獲取

    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以上10

    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

    」，上開修正係將「犯罪所得」之文義具體明確化，該條構

    成要件及法定刑均未變更，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

    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即非

    屬行為後法律變更之情形，而無需比較新舊法，自應依法律

    適用之一般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銀行法第125條之3規

    定。

　⒉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罪，以被害人係銀行，

    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以上為犯罪構成要

    件，係一般詐欺罪之特別規定，考其立法目的係為嚴懲對銀

    行施詐且犯罪所得龐大之重大詐欺行為，以維金融秩序。如

    其詐欺行為之刑罰權係屬單一（如接續犯），對金融秩序所

    生危害，與以一詐欺行為取得者，並無二致，其犯罪所得金

    額自應合併計算。查被告於前揭時間，明知其所持有之必翔

    實業公司股票股價，係其與他人共同以相對成交、連續買賣

    等人為手段操縱之結果，仍以上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充作擔

    保品，向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

    與翔明公司簽立授信合約，被告復承前揭同一犯意，接續提

    供上開股票共設質6,665仟股予台中銀行，使該銀行承辦人

    員誤信該等擔保品價額，得確保其等債權獲償，乃接續於10

    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依翔明公司之動撥申請，將1億8,00

    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內，使台中銀

    行所交付財物已達1億元以上，是核被告所為，當係犯銀行

    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對銀行重大詐欺罪。

　㈡按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

    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

    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

    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

    續犯，為包括之一罪。被告於105年12月間、106年1月4日、

    同年月23日前，以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充作擔保品，嗣並設質

    予台中銀行新竹分行，致台中銀行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於

    105年12月28日與翔明公司簽立授信契約，並依該公司動撥

    申請，將1億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玉山銀行

    帳戶內，明顯係基於同一目的，向同一對象行使，是各行為

    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

    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

    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必翔實業公司及翔明公

    司之負責人，而必翔實業公司雖受其與英國DHL公司之訴訟

    牽累，為避免已向其他銀行提出擔保之借款遭提徵擔保品、

    追繳或強制處分，方與證人張清英等人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

    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然被告明知該必翔實業

    公司之股票股價於前揭期間為人為操縱之結果，卻為圖自己

    及第三人翔明公司之不法利益，進一步持該等無法反映真實

    價格之股票向台中銀行質押借款，以此方式向台中銀行承辦

    人員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誤信該等擔保品之價額真正

    ，而與翔明公司簽立授信契約及同意動撥款項共2億元，更

    將其中多數款項挪為己用，是其行為除造成台中銀行之巨大

    損失外，亦影響金融借貸市場秩序，是被告主觀上之惡性及

    犯罪情節當均屬重大，再被告雖能坦承部分之客觀事實，惟

    均矢口否認有何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對銀行重大

    詐欺犯行，而除台中銀行有適時依主張自己權利獲償部分款

    項（詳後述）外，亦未見被告提出具體之還款計畫或方案，

    是難認其犯後態度良好，而為有利被告之量刑；此外，另參

    酌被告自承先前擔任必翔實業公司負責人、離婚、小康之家

    庭經濟狀況及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339

    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關於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而

    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

    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宣告前2條

    （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

    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

    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2條第2項

    、第11條、第38條之2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被告為本案之

    行為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業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並

    自同年2月2日起施行，修正後規定為：「犯本法之罪，犯罪

    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

    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

    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是依上開條文之規定，違

    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沒收，即應優先適用修正後銀行法

    第136條之1規定處理，至新法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例如：

    犯罪所得之追徵、排除、過苛等項），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

    新制相關規定處理。

　㈡再者，刑法第38條之1規定「（第1項）犯罪所得，屬於犯罪

    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第2項

    ）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

    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

    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

    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第

    3項）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

    時，追徵其價額。（第4項）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

    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第

    5項）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

    追徵」，除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沒收犯罪行為人取得之

    犯罪所得外，第三人若非出於善意之情形取得犯罪所得者，

    亦均得沒收之）外，亦明定犯罪所得之範圍，並於犯罪所得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以「追徵價額」替

    代之。且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亦規定「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

    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另為

    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

    人之最低限度生活之影響，增訂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

    條款，於宣告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運用

    「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

    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

    。

　㈢經查，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第三人翔明公司之名義向台中銀

    行申貸，並以上開方式對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施用詐術，致其

    等陷於錯誤，而同意與第三人翔明公司簽立上開授信契約，

    並依申請於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撥款1億8,000萬元、2

    ,000萬元至第三人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內，惟被告旋於當

    日將該1億8,000萬元轉匯至自己名下玉山銀行帳戶，另於同

    年月24日提領該2,000萬元中之500萬元現金，供作己用，是

    被告為上開對銀行重大詐欺犯行，顯然係意圖為自己及第三

    人翔明公司之不法所有，上開各該款項即1億8,500萬元、1,

    500萬元當各係被告為本案對銀行重大詐欺犯行之犯罪所得

    及被告為第三人翔明公司實行違法行為，第三人翔明公司因

    而取得之犯罪所得至明。

　㈣惟被告及第三人翔明公司等業已償還部分款項，此或係台中

    銀行逕就擔保品取償，或曾持上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6

    年度重訴字第446號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強制執行被告、第

    三人翔明公司名下之不動產、租金等財產，或因台中銀行認

    必翔電能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等共同侵害台中銀行上

    開因本案所持有之質權，逕以必翔電能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對之存款債權主張抵銷，是台中銀行就上開翔明公司申貸案

    部分原有之債權本金雖各為1億8,000萬元、2,000萬元，惟

    歷經前揭訴訟暨各該強制執行程序，於本案剩餘未清償之本

    金債權應僅餘7,691萬3,503元、1,780萬3,837元等情，此觀

    翔明公司債權計算表所載之現欠本金數額各為7,691萬3,503

    元、1,780萬3,837元等情（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259頁至第26

    3頁）自明，且有告訴人台中銀行113年2月22日刑事陳報狀

    附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446號民事判決、臺灣

    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9年度重上字第78號民事判決、最高法

    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57號民事判決、本院民事執行處110年

    度司執字第33017號強制執行金額分配表影本、臺北地院債

    權憑證影本各1份（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53頁第18

    5頁至第188頁、第189頁至第229頁、第231頁至第237頁、第

    239頁至第247頁、第239頁至第247頁）附卷憑參。至台中銀

    行雖另有再聲請強制執行被告於必翔實業公司之薪資債權或

    其名下之不動產，而獲償各8萬9,428元、31萬7, 226元，然

    依台中銀行上開刑事陳報狀之主張，其顯係依民法第323條

    規定先用以抵充費用、利息，而不及原本，是應不影響上開

    未清償之本金債權之認定。

　㈤衡以該等清償部分，雖非屬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文義所

    指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然參酌該條規定

    旨在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參刑法第38條之1第5

    項之立法理由），被告或第三人翔明公司既已將此部分返還

    台中銀行，則該銀行此部分求償權應已獲得滿足，若再對此

    宣告沒收，實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

    ，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至其餘被告或第三人翔明公司所取

    得之犯罪所得，考以台中銀行上開債權即1億8,000萬元、2,

    000萬元所餘之本金數額雖各為7,691萬3,503元、1,780萬3,

    837元，然原先第三人翔明公司申請動撥後，係由被告取得1

    億8,000萬元之全額及該2,000萬元中之500萬元，則應認被

    告、第三人翔明公司賸餘之犯罪所得數額應為8,191萬3,503

    元、1,280萬3,837元（即7,691萬3,503元＋500萬元＝8,191萬

    3,503元、1,780萬3,837元－500萬元＝1,280萬3,837元），又

    核被告、第三人翔明公司所取得之上開犯罪所得，並無刑法

    第38條之2第2項得不予宣告沒收之事由，且經本院依職權裁

    定命翔明公司參加本案沒收程序，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後，

    認應各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或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

    併依同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各諭知上開犯罪所得除應發

    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均沒收之，並均諭知於

    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各追徵其價額。

　㈥另第三人翔明公司或該等債務之連帶保證人即被告因逾期償

    還貸款，迄今所生之利息及違約金部分，其性質應屬第三人

    翔明公司依其與台中銀行間之民事借貸契約所生應負擔之債

    務，核非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翔明公司「已取得」之犯罪所

    得，自與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所稱「違法行為所得之孳息」

    不符，當尚無從併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馨尹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郁仁、陳昭德、蔡沛螢

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數盈

　　　　　　　　　　　　　　　　　　　法　官　崔恩寧

　　　　　　　　　　　　　　　　　　　法　官　江宜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

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蕭妙如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行將銀行或第三人

之財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銀行電腦

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

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

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

金。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

公  訴  人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蔣清明









選任辯護人  於知慶律師

            宋子瑜律師 

第  三  人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蔣清明  年籍住居同上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6399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蔣清明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之三第一項之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肆年。未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捌仟壹佰玖拾壹萬參仟伍佰零參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之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貳佰捌拾萬參仟捌佰參拾柒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事　實

一、蔣清明（原名伍蔣清明）前係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新竹縣○○鄉○○路000號，自民國86年7月起辦理公開發行，嗣於90年3月21日起在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證交所】核准上市集中買賣股票，股票代號1729，嗣於107年1月2日下市，下稱必翔實業公司）之董事長兼總經理，並為翔明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址設：新竹縣○○鄉○○路000號，下稱翔明公司）之董事長；緣因必翔實業公司、蔣清明及伍必翔（蔣清明前配偶）於93年間在英國，與該國Days Healthcare U .K .Limited 公司（下稱英國DHL公司）涉訟，經英國法院判決蔣清明及伍必翔應與必翔實業公司連帶給付英國DHL公司英鎊10,235,144元及訴訟費用暫付款英鎊200萬元及其利息，嗣經我國最高法院以100年度台上字第2242號民事判決，確認許可英國DHL公司在我國對必翔實業公司及蔣清明、伍必翔強制執行上開判決，為此蔣清明及必翔實業公司須支付新臺幣（除英鎊、人民幣另行標示外，以下未標示幣別者均同）數億元，為支應此資金需求，蔣清明於103年起即陸續向金融機構貸款，並以所持有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向安泰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質押借款。

二、嗣蔣清明為避免因股價下跌遭質押銀行提徵擔保品、追繳或強制處分，即與張清英等人自103年5月2日起共同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使必翔實業公司股價自103年5月2日前1交易日103年4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30.55元，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62.70元，漲幅達105.24％（蔣清明等人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業經臺灣高等法院以111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2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5年，併科罰金2,000萬元，後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

三、詎蔣清明明知上開必翔實業公司之股票股價，係自己與張清英等人為操作、拉抬之結果，而非經由自由市場運作所得之價格，為取得資金，竟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翔明公司之不法所有，基於詐欺銀行之犯意，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之名義，並自任連帶保證人、提供前揭無法反應市場真實價格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向台中商業銀行（下稱台中銀行）新竹分行申請短期擔保貸款，致台中銀行承辦人陷於錯誤，誤信蔣清明所提供、用以設質之該等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價額真正，仍以貸放日前1營業日公開市場收盤價與最近60個營業日平均價孰低為標準，而斯時必翔實業公司股票105年12月2日收盤價為每股68.4元，最近60個營業日平均價為每股68.28元，台中銀行新竹分行乃據此計算准予核貸2億元，嗣於同年月28日與翔明公司、蔣清明簽立授信契約書，於蔣清明承前揭同一犯意，接續將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共6,665仟股設質予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後，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即於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依翔明公司之動撥申請，將1億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開設於玉山商業銀行新竹分行帳號第0000000000000號帳戶內（下稱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蔣清明並旋於106年1月4日當日將該1億8,000萬元轉匯至自己名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號帳戶（下稱蔣清明玉山銀行帳戶）內，亦於同年24日提領上開2,000萬元中之500萬元現金供作己用，是蔣清明、翔明公司等所獲取之財物已達1億元以上。末必翔實業公司於106年5月18日因無法遵期提出106年度第1季財務報告而停止其上市有價證券在證券集中交易市場買賣，後於107年1月2日終止上市，主管機關查核發現必翔公司股價有經人為操縱情事，始悉上情。

四、案經台中銀行訴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北地檢署）檢察官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令轉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下稱新竹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起訴。

　　理　由

壹、程序事項

一、關於檢察官更正起訴範圍之效力

　㈠按刑事訴訟程序中法院審判之對象（範圍），乃指起訴書或自訴狀所記載被告之「犯罪事實」；而「犯罪事實」之內容，包括「人、事、時、地、物」等基本要素，亦即指犯罪之時日、地點、行為與結果等與犯罪成立具有重要關係之社會事實而言。就公訴案件而論，因檢察官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即為法院審判之對象，並為被告防禦準備之範圍，故其所記載之內容除須足以使法院得以確定審判之範圍外，並須足以使被告知悉係因何犯罪事實被提起公訴，俾得為防禦之準備。又起訴書係檢察官依其法定職權所製作之公文書，檢察官對被告為起訴後，刑事訴訟法並無准許檢察官得就所起訴之被告或犯罪事實加以變更之規定，如有聲請變更，應不生訴訟上之效力，此由同法第265條僅就追加起訴作限制性之准許，而就變更起訴則無規定自明。又法院不得就未經起訴之犯罪審判，亦為同法第268條所明定。若法院審理結果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與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內容有所歧異，除顯然係文字誤寫、誤算而不影響犯罪事實同一性之認定及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得曉諭或容許檢察官為適當之更正外，法院仍應針對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依法加以審判，不能自行臆測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係出於「誤載」，而逕予以更正犯罪事實後加以判決。尤其法院審理結果所認定之犯罪事實，若與起訴書所記載之犯罪事實有所歧異，而足以影響犯罪事實同一性之認定者，更不容法院以訴訟經濟為由，逕就檢察官事後更正之起訴事實加以審判，俾免侵害被告之訴訟防禦權而造成突襲性裁判之不當現象（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379號判決意旨參照）。是以，檢察官更正後之內容，如與原先起之事實仍具有「同一性」時，亦未妨害被告之防禦權時，應得容許檢察官適時地予以補充或更正；反之，法院即不應認屬起訴範圍之一部而加以審理。

　㈡關於被告蔣清明所涉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嫌部分，起訴書就被告施用詐術之時地及方法，除上開事實欄所示部分外，其餘原記載「蔣清明明知必翔實業公司從屬公司揚明實業（浙江）有限公司（下稱浙江揚明公司）帳上資金於105年9月間遭挪用至寧波天一智綠電池有限公司（下稱寧波天一公司），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度第3季合併財務報告亦未如實揭露，致必翔實業公司財務報告發生重大不實結果，而使財務報告之使用者對必翔公司之營運績效、資產負債等財務狀況，發生錯誤判斷及錯誤決策之風險。三、蔣清明明知…必翔實業公司財務報告不實，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銀行之犯意，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新竹分行申請短期擔保放款，自任連帶保證人，並提供必翔公司股票為擔保品，交付必翔公司財務報告以供徵信審核，致台中銀行新竹分行陷於錯誤，誤信必翔公司財務體質健全，…」等語（見本院112年度金重訴字第2號卷【下稱金重訴2號卷】卷一第7頁至第9頁），惟公訴人嗣於113年8月2日以補充理由書，更正此部分起訴事實為「三、蔣清明明知…必翔實業公司財務報告不實，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基於詐欺銀行之犯意，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新竹分行申請短期擔保放款，自任連帶保證人，並提供必翔實業公司股票為擔保品，又蔣清明明知其於105年10、11月間以必翔實業公司向台中銀行申請企業授信（申請授信額度：9,000萬元；下稱『必翔實業公司申貸案』）時，即已提出『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即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度第3季合併財務報告）供台中銀行徵信審核，而該合併財務季報告內並未載明前揭浙江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乙事。然蔣清明於翔明公司申貸案之申請、核貸過程中，從未主動向台中銀行揭露前揭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之事，亦未主動向台中銀行表示上開合併財務季報告所載內容不完整，致台中銀行將必翔公司申貸案、翔明公司申貸案合併審核時陷於錯誤，誤信必翔公司財務體質健全」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9頁至第20頁），是檢察官業已將被告此部分施用詐術之時間及方法，由「105年12月間主動交付未如實揭露、備註之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予台中銀行」，更易補充為「105年10、11月間以必翔實業公司向台中銀行申請企業授信，已提出未如實揭露之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而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未就此予以說明」，惟被告暨其辯護人業已對檢察官上開更正之效力提出爭執（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3頁至第25頁）。

　㈢考以原起訴書業已提及被告明知浙江揚明公司帳上資金於105年9月間遭挪用至寧波天一公司，而未於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如實揭露、備註，乃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交付」該合併財務季報告，認此為被告於本案向台中銀行施以詐術之方法之一，而檢察官以上開補充理由書更易補充後之事實，雖仍係針對於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未如實揭露乙節，其對象亦係台中銀行，惟依補充理由書之記載，被告係於105年10月、11月間以必翔實業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時，已提出上開未如實揭露、備註之合併財務季報告，此部分被告之行為時間、申貸所憑之第三人名義、申貸方法皆與原先起訴行為時間、方式不同，縱使台中銀行人員嗣後將該案與翔明公司申貸案合併審核或限縮授信條件，要難認被告先前在他案提出之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與原先起訴部分仍具有同一性，是此部分自不屬於本案審理範圍，先予敘明；至檢察官其他補充之事實，另認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未主動向台中銀行揭露前揭浙江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之事，亦未主動向台中銀行表示上開合併財務季報告所載內容不完整」，就此係以不作為方式施以詐術，雖行為方式與原先起訴者略有不同，然仍係針對被告同一以翔明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行為，而本院受理原先起訴之範圍，所應審認者本為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之該次行為中究有無施用詐術、其施用詐術之方法為何，再檢察官上開所稱被告未予說明部分，同係「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未如實揭露」乙節，除部分之攻擊防禦方法相通外，衡以檢察官業於本院受理本案之準備程序已提出此部分之主張及說明，應已無礙被告暨辯護人之防禦權之行使，是檢察官就施用詐術部分之補充，與原先起訴部分尚具有同一性，本院自得併予審認如後，合先敘明。

二、關於證據能力部分

　㈠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證據，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第1項定有明文。查證人即告訴人台中銀行於本案提出之書面意見、證人吳兆慶、張清英、彭建忠、周其芳、石金海、蔡豪峰、許世璜、陳世偉、鄭清順於警詢或偵查中未經具結之證述、證人王方興、尹天賜、葉佳妤、李亞倫、朱恩德、林恒昇、楊樹芝、林煒哲於警詢中之證述，對於被告而言，當為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自屬傳聞證據，而被告之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中爭執上開證述之證據能力（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14頁、金重訴2號卷一第459頁至第460頁），本院並審酌上開各該證述尚與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2或第159條之3所定情形不相符合，復查無其他得例外取得證據能力之法律依據，是關於前揭各該證人此等部分證述之證據方法，自應排除於被告被訴之犯罪事實外，亦不得作為證明其有罪之依據。　

　㈡再者，蔣清明及其辯護人雖就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製作之必翔實業公司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相關資金情形報表（含資金流向、傳票、一定金額以上通貨交易資料、各該帳戶提現彙整表、資金調度彙整表、股票查核期間資金供應彙整表、各該帳戶交易明細等）、證交所出具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代號：1729，分析時間103年5月1日至104年1月22日、104年6月29日至104年9月18日）、106年8月7日臺證密字第1060013253號函所附交易分析資料（分析期間：103年5月1日至104年12月31日、105年1月1日至105年12月31日）各1份（見臺北地檢署105年度他字第2828號節本影卷【下稱北他2828號影卷】一第57頁至第180頁、北他2828號影卷二第1頁至第18頁、第113頁至第175頁背面、第19頁至第79頁、第80頁至第112頁、臺北地檢署106年度偵字第13700號節本影卷【下稱北偵13700號影卷】一第22頁至第24頁背面）部分，均爭執上開法務部調查局、證交所對於股票買進、賣出對成交價格有無明顯影響等涉及價值判斷事項之主觀分析意見之證據能力（見金重訴2號卷第114頁），因此部分同屬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且屬個案性質而欠缺客觀性、公用性、例行性、規律性，並於製作當時即預見日後將作證據使用，非屬特信性業務文書，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第2款所定傳聞證據之例外規定，不得作為證據使用，至其餘部分所附之客觀交易資料整理結果，既屬業務上應紀錄之文書，並非個人主觀或推測之詞，而係出於營業之需要而日常性為機械連續記載，具有不間斷、有規律而準確之特徵，製作過程並無顯不可信之情狀，被告暨其辯護人亦不爭執此部分資料之證據能力（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14頁），是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4規定，此部分應認有證據能力。

　㈢除上開部分外，其餘本判決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等供述證據，及所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等證據方法，上開被告暨其辯護人、檢察官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均表示不爭執證據能力（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14頁、金重訴2號卷一第459頁至第460頁），並於本案言詞辯論終結前就各該供述證據等證據方法均未聲明異議，而本院復審酌該等供述證據作成時，並無違法或不當之情況，且其餘本院所依憑判斷之非供述證據，亦無證據證明係違反法定程序所取得，或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情形，再上開各該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又均無證明力明顯過低之情形，復均經本院於審判程序依法進行調查，並予以當事人辯論，被告之訴訟防禦權，已受保障，因認上開供述證據及非供述證據等證據方法，均適得為證據，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㈣至被告之辯護人固另對證人伍必翔警詢或偵查中之供述等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提出爭執（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459頁至第460頁），惟此等部分並未經本院援以作為認定事實之依據，爰不贅述該證據方法之證據能力有無，附此敘明。　

貳、實體事項：　　

一、本院認定犯罪事實所憑證據及認定之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自己於上開時間為必翔實業公司及翔明公司之負責人，且與證人張清英等共同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或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未揭露浙江揚明公司與寧波天一公司間關於人民幣6,800萬資金移動狀況等情，亦不爭執於105年間12月間，曾以翔明公司之名義，並自任連帶保證人、提供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向台中銀行申貸，嗣經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准予核貸2億元，並簽立授信契約書，並於被告辦畢出質必翔實業公司股票設定後，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即於前揭各該時間，依翔明公司之動撥申請，將1億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等事實，惟矢口否認有何詐欺銀行之犯行，並辯稱：我主觀上沒有不法的意圖，我們認為台中銀行內部有稽核，沒有陷於錯誤，他們認為不足還叫我們增提股票，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雖未揭露上開資金移轉之情事，但不認為這部分需要揭露，且我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並沒有提出必翔實業公司上開合併財務季報告，就算必翔實業公司先前有申請授信，也跟翔明公司申貸是兩回事云云，其辯護人為被告之利益亦提出辯護稱：當初翔明公司在申請企業貸款時，並沒有提供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而且所有徵信資料包含借款人資料、保證人資料，都是依照他們各自的資力，並沒有參考該財務季報告，另相關判決同認此部分不具重大性，且未揭露在該財務季報告中，並無虛偽不實，是被告並未以此施用詐術；另就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部分，該等股票只是核貸以後的擔保品之一，也就是作為加強信用使用，從徵信報告看起來，翔明公司還是有很多其他動產、不動產來作為資力的證明，而操縱股價的部分雖然刑事判決確定，但當時必翔實業的股票就算交易價格會被影響，還是有價值的，倘翔明公司因為無法清償而需要拍賣或處分擔保品時，賣出的價格也是會依照當時交易市場的價格，是交易的價格並沒有影響到台中銀行審酌是否放貸，另實務上當擔保維持率不足時，銀行的要求就是要增提擔保品，其實翔明公司還是有足夠擔保品可以來補足，事實上後來翔明公司也增提必翔實業的股票作為擔保，故被告沒有起訴書所指向銀行詐貸的犯罪事實，縱使最後無法清償所有債務，也只是純粹的民事紛爭而已，請求判決被告無罪等語。惟查：

　㈠被告係必翔實業公司之董事長兼總經理，並為翔明公司之董事長；緣因必翔實業公司、被告及證人伍必翔於93年間與英國DHL公司涉訟，經英國法院判決被告及證人伍必翔應與必翔實業公司連帶給付英國DHL公司英鎊10,235,144元及訴訟費用暫付款英鎊200萬元及其利息，經我國最高法院以100年度台上字第2242號民事判決，確認許可英國DHL公司在我國對必翔實業公司及被告、伍必翔強制執行上開判決，為此被告及必翔實業公司須支付數億元，為支應此資金需求，被告於103年起即陸續向金融機構貸款，並以所持有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向安泰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質押借款；再被告與證人張清英等人自103年5月2日起即共同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使必翔實業公司股價自103年5月2日前1交易日103年4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30.55元，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62.70元，漲幅達105.24％，另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中未揭露或備註浙江揚明公司曾匯款6,800萬人民幣予寧波天一公司，於105年9月28日始匯回揚明公司乙節；末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之名義，並自任連帶保證人、提供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向台中銀行新竹分行申請短期擔保貸款，台中銀行乃准予核貸2億元，並於同年月28日與翔明公司、被告簽立授信契約書，後於被告將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共6,665仟股設質予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後，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即於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依翔明公司之動撥申請，將1億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開設於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內等情，此有業據附件所示之證人證述明確，且有附件所示之各該書證附卷憑參，復為被告所不爭執（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14頁至第116頁），是該等事實均堪以認定。從而，本案之爭點厥實為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究有無向台中銀行施用詐術？其詐術之內容為何？台中銀行之承辦人員就無因此陷於錯誤？而被告該等行為，有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之故意？茲將本院心證分述如後。

　㈡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確以無法反應市場真實價格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充作擔保品，向台中銀行施用詐術

　⒈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授信時，除自任連帶保證人外，係以提供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作為擔保品，向台中銀行新竹分行申請短期擔保貸款，惟被告與證人張清英等人自103年5月2日起即共同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使必翔實業公司股價自103年5月2日前1交易日103年4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30.55元，上漲至105年12月30日之收盤價每股62.70元，漲幅達105.24％等情，除經本院認定如前外，被告與證人張清英等上開於103年5月2日至106年5月17日之期間內接續共同操縱必翔實業公司股價之行為，亦經臺灣高等法院（下稱高等法院）111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2號判決認定涉犯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之高買證券罪，處有期徒刑5年，併科罰金新2,000萬元，檢察官、被告均不服並提起上訴，亦經最高法院以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判決上訴駁回而確定等情，此有高等法院111年度金上重更一字第12號刑事判決、最高法院114年度台上字第480號刑事判決各1份（見金上重更一12號影卷五第15頁至第368頁、金重訴2號卷二第183頁至第206頁）附卷可參，是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確實知悉其名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在集中市場之股價，係其與證人張清英等以人為方式操縱、拉抬之結果，並非自由市場運作所得之價格，形式上雖仍係在集中市場之交易價格，惟實際上無法反應市場對該股票之真實評價。

　⒉而被告暨其辯護人固然否認以前揭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充作上開翔明公司申貸之擔保品為被告施用詐術之行為等語，惟證人即時任台中銀行新竹分行協理吳兆慶於本院審理時具結證稱：我應該有參與被告聲請貸款的過程，因為我已經離職，而且現在時間這麼久，我有點忘記，但我印象中當初是辦理被告的股票貸款案件，她是用翔明公司來申請股票融資，必翔實業本身好像也有申請1個貸款；被告提出股票融資之需求後，我們請被告提供相關需要的徵信報告資料，提出申請書，開始做評估、徵信，寫完徵信報告，就送到總行審查部，由審查部去做審核，包括後續送總經理權限或常董會權限，看我們銀行要不要承作，被告當時提出的擔保品是必翔實業公司的股票，所以我們當然主要是針對必翔實業公司本身去做徵信，這個股票到底有無這個價值，針對公司的經營狀況去做評估，才能判斷他這個股票的價格是否有可以當作擔保品的資格；（經檢察官提示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515頁台中銀行-審查部授信案件批覆書「新貸審核意見」記載後稱）當時被告申請必翔實業貸款的額度是9,000萬元，然後合併翔明公司這個申貸案，總共不能夠動用2億元，應該是必翔實業公司申貸案已經先送總行核准，然後再送股票的貸款案，上開必翔實業公司申貸是1個信用貸款，沒有提供任何擔保品，因為必翔實業本身，以當時的財報來看，整個經營狀況還不錯，而且也是上市櫃公司，一般在銀行申請的時候會要求是信用貸款，動用的方式可能偏向於企業周轉金的使用，我們會認為他的用途比較明確一點，所以總行這邊可能會願意給他信用的額度；而翔明公司就是被告董事長個人的投資公司，也沒有主要的營業活動，主要的任務就是控股，就是集團內部的一些投資活動，以銀行的評估來說，他因為沒有很明確的營業項目，比如生產或我們認為的企業經營活動，所以最有價值的就是擔保品，就是轉投資的這些公司股票，所以我們會請他提供這些股票來作擔保品，才敢給他這麼大的額度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45頁至第257頁），並在檢察官詰問確認時，明確肯認「（檢察官問：你的意思是說，如果蔣清明單單要以翔明公司來申貸，你們銀行不會貸款給她，所以你依據的是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才據以核貸，是否如此？）答：對」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57頁），明確表示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係因其以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充作擔保品，台中銀行方以此為授信承作條件。

　⒊且觀諸台中銀行113年5月22日中債催字第1137201268號函暨函附翔明公司案相關徵授信資料中之授信申貸書、資金用途暨償還來源計劃書、擔保品提供證明暨切結書、簽辦條、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動用額度申請書、有價證券質權設定帳簿劃撥申請書、設質餘額資料等（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7頁至第8頁、第23頁、第31頁、第37頁、第39頁、第51頁、第53頁、第55頁、第57頁），本次翔明公司申貸科目為「新臺幣綜合授信額度：新臺幣貳億元整，單項額度上限暨科目如下：一般週轉金額額度科目含『擔保放款』額度貳億元」，該公司資金用途暨償還來源計劃書僅簡略記載「一、資金用途：企業週轉營運金」、「二、償還來源計畫：營業收入」等語，實際上並未有何具體之營業計畫、目標，是本次並非單純之「信用」借款，且於翔明公司各次動用該等額度前，被告確實均以其名下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依約設質後，方得動撥該等額度，亦徵上開證人吳兆慶所述屬實，被告所提供之該擔保品價值即必翔實業公司股票股價，為台中銀行承作上開授信或准予動撥額度之重要條件，是被告既明知其提供充作擔保品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股價，為其與他人共同操縱之結果，而非市場自由運作所得，該等股票之股價即非真正，卻仍提供該等股票設質，其所為無異於提供偽造或變造價額證書之擔保品，當屬施用詐術之行為無訛。

　⒋至公訴人雖以起訴書或以113年8月2日補充理由書認被告明知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卻在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交付未揭露上情之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或未主動向台中銀行揭露、表示前揭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之事或該財務報告內容不完整乙節，認被告上開作為同屬施用詐術之行為等語，惟查：

　①按刑法第339條之詐欺取財罪，其成立固以行為人有施用詐術之行為為必要；然所謂詐術行為，並不以積極之語言、文字、肢體、舉動或兼有之綜合表態等為限，消極不作為之欺罔行為亦包括在內，此即學理上所稱「不純正不作為犯」，亦即以不作為之方式獲致與作為犯相同之犯罪結果。惟在不作為詐欺之場合，須以行為人依法律、契約或誠實信用原則負有據實告知之義務，竟刻意不告知實情，反利用他人之錯誤使該他人為財產之處分行為，始克相當。於法律、契約並未明確規範告知義務時，行為人是否就交易上特定事項負有告知義務，除應依照社會通念，斟酌該事項於特定交易內容上是否為重要之事項外，更應斟酌交易相對人之知識、經驗、調查能力以決定之。申言之，倘屬交易上重要之事項，依具體情狀觀察交易相對人之知識、經驗、調查能力，尚無從輕易察知者，應認行為人負有告知義務，以利交易相對人斟酌利害，決定是否完成交易並為財產上處分行為，行為人明知交易相對人就交易上重要之點業陷於錯誤，有告知義務卻故意不為告知，自屬利用他人錯誤之消極不作為欺罔行為，而應認係詐欺取財行為；反之，倘認行為人不應負有告知義務，該事實上之不告知即無從認屬施用詐術之行為。

　②而被告固明知浙江揚明公司為必翔實業公司之從屬公司，且浙江揚明公司前曾匯款人民幣6,800萬予寧波天一公司，嗣於105年9月28日方匯回揚明公司乙節，而此等情事未經必翔實業公司揭露或備註在該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中等情，除經本院認定如前，亦為被告所不爭執（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115頁至第116頁），且被告就此一行為，經高等法院以112年度金上重訴字第43號判決認定屬其與證人戴佳瑀為圖寧波富邦集團之不法利益，共同使必翔實業公司為不利益交易及使該公司105年度合併財務報表發生重大不實結果並予公告申報、特別背信行為等之一部，併依想像競合犯之裁判上一罪關係，從重論以證券交易法第171條第1項第2款之使公司為不利益交易罪處斷，而判處有期徒刑6年，嗣被告及檢察官均不服提起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13年度台上字第4459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在案，亦有上開裁判書各1份（見金上重訴43號影卷三第3頁至第117頁、金重訴2號卷二第207頁至第224頁）存卷可考，該事實雖亦堪以認定。

　③再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中原先固坦認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申貸時有「交付」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乙情（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114頁至第115頁、第137頁至第138頁），惟被告於113年4月25日準備程序已改口否認於斯時曾經提供該財務季報告（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383頁至第384頁），又或者證人吳兆慶於本院審理程序作證時雖亦稱：當時請被告提供相關需要的徵信報告資料，因為主要是必翔實業公司的股票，而該公司是上市櫃公司，所以就是請被告明提供必翔實業公司的財務報表，每一季的季報或年報做一個綜合的評估，以及被告個人的資力證明，包括他的債信，我們會申請聯徵的資料，這都是銀行的標準作業流程；當時被告有請必翔實業公司的財務主管也列席，交代必翔實業的財務主管來提供資料，所以我記得是必翔實業公司提供他們的財報給我們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46頁至第247頁、第250頁至第251頁），同提及被告於105年12月間翔明公司申貸，曾請必翔實業公司財務提出財務報表等資料，然經本院向台中銀行調閱被告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之該案件卷宗全部，其內並未含有必翔實業公司之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此有台中銀行113年5月22日中債催字第1137201268號函暨函附翔明公司案相關徵授信資料影本1份（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5頁至第581頁）附卷憑參，且經被告之辯護人當庭提示上開卷宗請證人吳兆慶確認，證人吳兆慶亦證稱：如果有再要求翔明公司提供其他資料，所有提供之財報資料等，我們應該都會附在審查卷裡面，一起送到總行審查，這份卷宗裡面好像沒有必翔實業公司的財務報表，我沒有找到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51頁至第252頁），則台中銀行在翔明公司之申貸案中是否有要求被告提出或使其交付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實非無疑，自應為有利被告之認定，是被告暨其辯護人辯護稱被告於本案並未交付或提出必翔實業公司之該財務季報告等語，確屬有據。

　④又觀諸上開卷宗內之「（五）台中商業銀行-借款人徵信綜合評估報告」（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457頁至第463頁），其中第伍項新竹分行審查意見第二點綜合評述：固提及「必翔實業為全球市佔率前三大的電動代步車廠，近年來營運均維持穩定，102-104年全年及105年1-9月合併報表營收分別925,549仟元、1,074,462仟元、1,407,761仟元、1,340,281仟元、稅後盈餘-608,184仟元、-10,497仟元、-27,369仟元、82,542仟元，目前TCRI為7級，營收逐年成長，之前受到轉投資電池及電動汽車事業影響侵蝕獲利，104年起電池事業營運逐漸穩定，合併獲利狀況逐年轉佳。105年9月合併財報之負債比27.8％、自有資金比78.2％，財務結構穩健」等語，顯示台中銀行在被告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之際，或有參酌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之內容，惟證人吳兆慶與本院審理中亦證稱：因為我們有另外申請必翔實業公司的授信貸款，所以當時被告也有提供必翔實業的財務報表，或者是那時9月的財報應該也出來了，所以在公開資訊觀測網都可以看得到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55頁至第256頁），則台中銀行所參酌之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或有可能係台中銀行承辦人員自行參閱必翔實業公司另案申貸時所提出之該季報告或自行上網瀏覽，益徵該合併財務季報告並非被告主動或依台中銀行承辦人員之要求所交付，是該季報告縱未揭露或備註前揭浙江揚明公司與寧波天一公司間資金移轉情形，亦難認被告有起訴書所指「交付」不實財報之施用詐術行為。

　⑤至被告於105年10月31日以必翔實業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辦授信額度9,000萬元之貸款時，或有向之提出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憑以辦理授信，此有台中銀行113年7月16日刑事陳報狀附之申請人必翔實業公司之台中銀行企業授信申請書（收件日期：105年10月31日，編號：中新竹第355號）影本、資金用途暨償還來源計劃書影本、必翔公司及其子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影本（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487頁至第488頁、第489頁至第521頁）存卷可佐，且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於審查上開被告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案件時，承作條件係將該案併必翔實業公司授信金額9,000萬元，動用不逾2億元等情，此觀翔明公司申貸案之台中銀行-審查部授信案件批覆書載有「其他授信條件：2.併必翔實業股份有限授信金額動用不逾200,000仟元。…4.併必翔實業股份有限授信金額90,000仟元，本同一授信戶授信總額200,000仟元（擔保110,000仟元、信用90,000仟元）」、常董權A6-審查部意見載有「本行前已核資必翔實業（股）公司授信金額90,000仟元（信用額度），為控管授信風險，建議本案併必翔實業（股）公司授信金額動用不逾200,000仟元」、台中銀行呈提105年12月26日放審會討議授信案件目錄「借款人：翔明公司、新貸、短期擔保放款額度、放款審委會結論：1.擬依審查部意見辦理。2.呈請 總經理核示，並轉常董會審議」等語（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509頁至第525頁）自明，然除被告以必翔實業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並提出該公司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乙節，因被告之行為時間、地點、所持名義，均與本案原起訴之事實不具同一性，而不在本院審理範圍內，業如前述外，依上開常董權A6-審查部意見、放審會討議授信案件目錄之記載，被告以必翔實業公司名義申貸部分早已核准，本次係單純審查翔明公司之申貸案，台中銀行僅「為控管風險」，以「併必翔實業（股）公司授信金額動用不逾200,000仟元」為承作條件而已，是被告各以必翔實業公司、翔明公司之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之兩案間，台中銀行實際上應無合併審查，或因此再重新審查必翔實業公司申貸之授信條件、徵信報告等等，是前揭必翔實業公司申貸審查部分，不論被告有無施用詐術，確均與本案無涉。

　⑥另公訴人雖又以113年8月2日補充理由書認被告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未主動向台中銀行揭露、表示前揭揚明公司帳上資金遭挪用之事或該財務報告內容不完整等情，同屬不作為之施用詐術行為等語，然依翔明公司與台中銀行間105年12月28日授信契約書（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11頁至第17頁），該個別商議條款第1條第1項係約定「於貴行授信前，提供不實財務報告或資料致貴行為錯誤評估者」，是縱被告明知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未揭露或備註前揭浙江揚明公司與寧波天一公司間資金移轉情形，台中銀行既未要求被告提出上開合併財務季報告，自難認被告依其等間之契約內容負有告知義務；再者，台中銀行於受理翔明公司申貸案時，固有自行參酌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或承作之授信條件係併必翔實業公司授信金額9,000萬元，動用不逾2億元等情，惟此均僅為台中銀行內部作業或徵信之結果，除可觀上開斟酌事項、合併承作條件之結論各係記載在「（五）台中商業銀行-借款人徵信綜合評估報告」、審查部授信案件批覆書、董權A6-審查部意見等內部文件之中外，亦可見台中銀行105年12月27日核貸通知書上方有「併必翔實業（股）公司授信金額動用不逾新台幣200,000仟元」之記載（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301頁），是迄至斯時為止被告應均不知情台中銀行有此授信承作條件，更難認被告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對於必翔實業公司之上情，不論係從屬公司浙江揚明公司資金移轉情形，或合併財務季報告未揭露、備註等情，有何契約上之告知義務。

　⑦此外，被告本案係以翔明公司之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辦貸款，該授信契約交易上重要之點，當係翔明公司、連帶保證人即被告之償債能力、擔保品之價額等，是翔明公司之財務結構、營運狀況、被告之資力、名下財產數額、信用或擔保品本身之價值、設定抵押、出質比例等等，均係斯項交易重要事項，而必翔實業公司雖係翔明公司之關係企業，兩者之董事長均為被告，然必翔實業公司並非該授信契約之相對人，縱本案以「併必翔實業（股）公司授信金額動用不逾200,000仟元」為承作條件，必翔實業公司亦不因該契約承擔任何返還義務，是依此殊難認其財務結構屬翔明公司授信契約之重要事項；再者，被告雖提供必翔實業公司之股票作為擔保品，而必翔實業公司之財務季報告、從屬公司浙江揚明公司之資金移動等財務狀況，固然可能影響其股票股價，惟此並非決定市場價格即擔保品價值之唯一因素，並無法造成必然或直接之結果，此觀證人吳兆慶於本院審理程序中亦僅證稱：「（檢察官問：必翔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的子公司揚明公司帳上的資金在105年9月23日、同年月26日有曾經匯款6,800萬元人民幣至寧波天一智綠電池有限公司，此資訊會影響你們對於本案貸款的徵信評估嗎？）答：應該是會，因為揚明公司的母公司畢竟還是必翔實業，他轉投資的子公司或大陸交易，裡面的實際狀況到底是否為真，裡面的財報影響他的淨值，假如他沒有這些資產或他的子公司沒有這個價值，那他的母公司呈現出來的淨值應該就沒有這麼高，甚至他本來是賺錢的，因此變成虧錢，這個都有可能，在這個情況下，假如他轉投資的子公司的財務狀況沒有詳實反映到母公司的財報上面，的確會影響到我們判斷這個股票的合理性，以及他未來可不可以持續經營的能力」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48頁），亦多使用「假如」、「可能」等推斷用語說明其影響，則必翔實業公司之財務報告或從屬公司之資金狀況本身，於翔明公司授信契約中是否「當然」具有重要性，即非無疑，加以翔明公司或被告究非必翔實業公司本身，衡情不當然即有能力代為說明擔保品即該股票所屬之必翔實業公司財務狀況，而被告縱曾製具必翔實業公司之財務報表，確未揭露或備註浙江揚明公司資金移動之上情，惟此部分倘若不實，證券交易法本設有處罰之規定，甚至台中銀行為特許之金融機構，其從業人員依金融法規，亦有相關專業能力之要求，是台中銀行本身應有相當之徵信調查能力，益徵於翔明公司上開授信契約之中，在台中銀行未明示之狀況下，殊難認被告對於浙江揚明公司資金移動、必翔實業公司合併財務季報告有何告知義務存在，則被告單純未告知或揭露浙江揚明公司資金移動之上情，自難認屬施用詐術之行為甚明。

　⑧是以，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翔明公司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時，並未主動或依台中銀行之要求交付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且縱其明知該報告未揭露浙江揚明公司上開資金移動之情形，然此非屬被告、翔明公司與台中銀行間之上開授信契約約明負有告知義務之範圍，亦難認屬該次交易上之重要事項，故被告單純未告知，同難認屬施用詐術之行為，是公訴意旨認被告於本案以翔明公司名義申貸時，曾以交付或未告知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之合併財務季報告不完整方式對台中銀行施用詐術，當容有誤會。

　㈢被告上開施用詐術之行為，確使台中銀行承辦人員因此陷於錯誤

　⒈被告以翔明公司之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時，既明知斯時必翔實業公司股票股價，為自己與他人共同操縱之結果，仍提出無法反映真實價格之該股票充作擔保品向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施用詐術，已經本院認定如前，而擔保品之價額為台中銀行決定是否承作該授信契約之重要參考依據乙節，同經證人吳兆慶證述在案外，且證人吳兆慶於本院審理時亦明白表示：因為被告提供的擔保品就是股票，所以我們當然主要是針對必翔實業公司本身去做徵信，這個股票到底有無這個價值；就股票的價值，一般可能就是按照前半年或72個交易日的平均價格，因為必翔實業公司本身已經是上市櫃公司，所以他每1天的交易價格都是可以查詢的，可能就是按照交易價格的平均，然後再打個幾折，看核下來是5折或6折，大概是以這個模式在做股價的評估；我們評估這個股票可以貸款多少錢，大概就是按照過去72日或6個月平均交易的價格，然後比如打6折，就是他可以貸款的金額，換句話說，就算貸款之後，這個股價假如大幅往下修正，我們就必須要請客戶再額外提供其他的股票來補足擔保品，維持他的維持率，所以這個股價假如是經過他們去做調整，不管是什麼方式去做調整，的確會影響我們對於這個案子可以貸放的金額或維持率的判斷等語（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47頁至第249頁），是證人吳兆慶明確表示係依被告提出擔保品之價額決定本案之貸放或授信額度。

　⒉且觀諸本院向台中銀行調閱上開翔明公司申貸案件卷宗全部，其中除企業授信申請書已勾選擔保放款額度2億元外，該案簽辦條亦明確記載「批示：『同意辦理』；簽辦：『授信戶：翔明公司於105/12/27總經理權限准予辦理：短期擔保放款額度200,000仟元』、『今連帶保證人伍蔣清明提供名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代號）1729』5,998仟股設質予本行，依106.1.3收盤價每股62.7元，與60日均價每股67.14元孰低鑑估，總市值為374,074,600元，以五成貸放，可放款值187,037仟元，本次擬請同意動撥180,000仟元，呈請核示』」，新竹分行審核意見關於（五）台中商業銀行-借款人徵信綜合評估報告部分亦明確記載「⑴必翔實業公司…，

　　民國90年掛牌上市 (股票代碼：1729，105/12/2收盤價：68.4元/股，60天均價68.28元/股）。…⑶本案徵提借戶或連保人伍蔣清明名下之上市公司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代號1729)之股票予本行設質擔保，資放成數最高5成。…。考量集團營況大幅改善，本案徵提必翔實業股票擔保，債權可適度控管，擬請准依申請事項辦理」等語，台中銀行-審查部授信案件批覆書及董權A6-審查部意見均記載「其他授信條件：1.由翔明公司或連保人伍蔣清明名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代號1729)之股票予本行設質，擔保品鑑估價額以貸放日前1營業日所提供設質擔保股票收盤價與最近3個月平均價（即60日均價）孰低為準。貸放金額不得高於供設質股票鑑估價格之五成，擔保維持率不得低於140％（含）…」等語，而翔明公司106年1月4日、同年23日動用額度申請書下方均有調查相關數據後載明「股票代號：1729必翔實業股、設定股數：5,998,000、批准金額：200,000,000、未償還金額：0、目前總市值：376,074,600、維持率999.99％」、「股票代號：1729必翔實業股、設定股數：6,665,000、批准金額：200,000,000、未償還金額：180,000,000、目前總市值：423,227,500、維持率235.12％」等語，此有上開各該文件（見金重訴2號資料卷第7頁、第31頁、第463頁、第513頁、第37頁、第39頁）附卷憑參，核與上開證人吳兆慶所述相符，在在顯示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於受理翔明公司申貸案時，是否准予授信、動用及額度，確均係以被告所提供、人為操縱股價之擔保品即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之價額定之，台中銀行人員顯然誤信該等股票之價值為真正，各依該股價、前揭維持率計算之結果，仍誤信該等股票可提供足額擔保，方限於錯誤准予授信或動撥款項，則被告提供無法反映真實股價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此一施用詐術行為，確使台中銀行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至明。

　⒊至被告暨其辯護人雖以是否同意貸款為台中銀行承辦人員自行評估判定、被告無從左右，暨被告事後亦曾依台中銀行要求補提擔保品等情，主張台中銀行承辦人員並未陷於錯誤等語，惟台中銀行暨其承辦人員雖具有一定之徵信調查能力，然被告於本案係與證人張清英等於上開期間共同操縱必翔實業公司股票股價，此係以犯罪之手法影響集中市場之交易價格，殊難為一般從業人員所得查覺，亦無法正確評估該等股票之真正價值，且台中銀行之承辦人員縱有參酌審認其餘徵信內容，包含翔明公司之財務報表或其他不動產等資力證明，然確係憑依受被告共同操縱之該股票股價，認定擔保品之價格決定是否貸放款項，業如前述，則被告上開辯解顯係空言否認台中銀行承辦人員並未陷於錯誤，另被告及翔明公司雖事後有依要求補提其他擔保品，固經證人吳兆慶證述在卷（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249頁），惟事後補提擔保品或是否已經賠訖款項，本不影響於被告詐欺銀行之構成要件之成立，況被告及翔明公司所補提之擔保品，亦經台中銀行認定不敷擔保債權，認翔明公司依約已喪失期限利益，催告清償未果，復提起訴訟要求被告等連帶返還借款，業經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446號判決翔明公司及被告應連帶給付臺中銀行1億9,908萬1,507元確定在案，此有台中銀行106年5月11日催告書影本暨中華郵政掛號郵件收件回執聯影本、上開判決書影本、臺北地法院債權憑證影本各1份（見北他10645號影卷第27頁至第31頁，金重訴2號卷一第185頁至第188頁、第239頁至第247頁）存卷可考，依該判決之結果，顯然被告補提之擔保品價額亦遠不足以擔保該等債權之清償，是更無從以被告曾補提擔保品乙節而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被告暨辯護人此部分之辯護，確非可採。

　㈣被告主觀上當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之故意

　⒈被告於前揭時間以翔明公司之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以無法反應真實價格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即無法足額擔保債權之股票設質，對之施用詐術，而取得台中銀行之「高額」授信及動撥該等款項共2億元，且事後確無法清償返還該等借款，經法院判決確定在案，業如前述，本難認其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加以台中銀行於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同意動撥上開款項，將1億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內後，被告並旋於106年1月4日當日將該1億8,000萬元轉匯至自己名下玉山銀行帳戶內，亦於同年24日提領上開2,000萬元中之500萬元現金供作己用等情，此有玉山銀行集中管理部113年5月9日玉山個（集）字第1130050922號函暨函附106年1月4日、同年月24日、106年2月6日取款憑條影本、106年1月24日、同年2月6日現金交易申報作業影本各1份（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417頁、第419頁至第422頁）存卷可參，是該貸款撥款後之絕大多數款項均轉入被告之私人帳戶，去向無法一一釐清，而非均以翔明公司名義投資股票、控股營利，益徵被告確有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之故意無訛。

　⒉另被告暨其辯護人固以被告113年6月13日刑事準備㈢狀附之台中銀行106年4月4日、同年5月2日、同年6月1日綜合對帳單影本、「《生醫股》必翔電翻雲覆雨，必翔含淚吞恨」106年5月17日新聞報導各1份（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449頁、第361頁）為據，主張翔明公司於106年1月間動撥該等款項後，有依約繳付利息，而必翔實業公司股價下跌係因對岸電動車補助政策轉變所致，是被告並無不法所有之意圖及詐欺故意云云，然必翔實業公司於上開期間之股價，係被告人為操縱維持之結果，是被告以虛偽價額之股票充作擔保品，使人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本即難認其申貸當下無不法所有之意圖，至事後必翔實業公司股票之股價係因何原因下跌，尚無解於其責任之成立，且動撥款項後，翔明公司繳付利息之數額甚低及期間甚短，最終亦無法償還絕大多數之本金，已如上開判決所示，自難捨前揭事證，憑此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附此敘明。

　㈤另被告暨辯護人雖又提出本院110年度金字第2號民事判決影本、高等法院112年度金上字第37號民事判決影本、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111年12月15日安侯建業（111）審字第00000-00號函影本、必翔實業公司106年3月31日、106年4月10日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影本各1份（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33頁至第65頁、第67頁至第108頁、金重訴2號卷一第347頁至第348頁，竹偵6399號卷第89頁至第90頁、第91頁）等證據，然該等證據無非係欲證明必翔實業公司105年及104年9月30日合併財務季報告未揭露或備註前揭浙江揚明公司帳上資金6,800萬人民幣之流動情形，係因該資金流動不具重要性等語，然此部分與本院認定被告施用詐術行為無涉，同無從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

　㈥從而，被告暨辯護人上開辯護均非可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有上開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對銀行重大詐欺犯行，當堪以認定，自應依法論罪科刑。至檢察官於固曾聲請傳喚法務部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製作之必翔實業公司涉嫌違反證券交易法案相關資金情形報表、證交所出具之必翔公司股票交易分析意見書之製作人，然被告暨其辯護人對於交易客觀資料之證據能力及被告與證人張清英等人自103年5月2日起即共同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等客觀事實均無爭執，亦無礙本案事實之認定，是該等證人自均無調查之必要，末此敘明。

二、論罪科刑　　　

　㈠論罪罪名

　⒈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固定有明文；再者，上開所稱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係包括構成要件之擴張或限縮，或法定刑度種類及範圍之變更。而行為後法律有無變更，端視所適用處罰之成罪或科刑條件之實質內容，修正前後法律所定要件有無不同而斷。若新、舊法之條文內容雖有所修正，然其修正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文字、文義之修正或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或僅條次之移列等無關有利或不利於行為人，則非屬該條所指之法律有變更，自不生新舊法比較之問題，而應依一般法律適用原則，適用裁判時法。查被告為本案行為後，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亦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同年2月2日施行。原條文「其犯罪所得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修正為「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上開修正係將「犯罪所得」之文義具體明確化，該條構成要件及法定刑均未變更，其修正係無關乎要件內容之不同或處罰之輕重，而僅為原有實務見解、法理之明文化，即非屬行為後法律變更之情形，而無需比較新舊法，自應依法律適用之一般原則適用裁判時法即修正後銀行法第125條之3規定。

　⒉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詐欺銀行罪，以被害人係銀行，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1億元以上為犯罪構成要件，係一般詐欺罪之特別規定，考其立法目的係為嚴懲對銀行施詐且犯罪所得龐大之重大詐欺行為，以維金融秩序。如其詐欺行為之刑罰權係屬單一（如接續犯），對金融秩序所生危害，與以一詐欺行為取得者，並無二致，其犯罪所得金額自應合併計算。查被告於前揭時間，明知其所持有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股價，係其與他人共同以相對成交、連續買賣等人為手段操縱之結果，仍以上開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充作擔保品，向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與翔明公司簽立授信合約，被告復承前揭同一犯意，接續提供上開股票共設質6,665仟股予台中銀行，使該銀行承辦人員誤信該等擔保品價額，得確保其等債權獲償，乃接續於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依翔明公司之動撥申請，將1億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內，使台中銀行所交付財物已達1億元以上，是核被告所為，當係犯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對銀行重大詐欺罪。

　㈡按數行為於同時同地或密切接近之時地實施，侵害同一之法益，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在時間差距上，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以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屬接續犯，為包括之一罪。被告於105年12月間、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前，以必翔實業公司股票充作擔保品，嗣並設質予台中銀行新竹分行，致台中銀行承辦人員陷於錯誤，而於105年12月28日與翔明公司簽立授信契約，並依該公司動撥申請，將1億8,000萬元、2,000萬元匯入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內，明顯係基於同一目的，向同一對象行使，是各行為之獨立性極為薄弱，依一般社會健全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在刑法評價上，應視為數個舉動之接續施行，合為包括之一行為予以評價，較為合理，應論以接續犯一罪。

　㈢爰以行為人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為必翔實業公司及翔明公司之負責人，而必翔實業公司雖受其與英國DHL公司之訴訟牽累，為避免已向其他銀行提出擔保之借款遭提徵擔保品、追繳或強制處分，方與證人張清英等人以相對成交及連續買賣等手段，維持必翔實業公司股價，然被告明知該必翔實業公司之股票股價於前揭期間為人為操縱之結果，卻為圖自己及第三人翔明公司之不法利益，進一步持該等無法反映真實價格之股票向台中銀行質押借款，以此方式向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施用詐術，致其陷於錯誤，誤信該等擔保品之價額真正，而與翔明公司簽立授信契約及同意動撥款項共2億元，更將其中多數款項挪為己用，是其行為除造成台中銀行之巨大損失外，亦影響金融借貸市場秩序，是被告主觀上之惡性及犯罪情節當均屬重大，再被告雖能坦承部分之客觀事實，惟均矢口否認有何違反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之對銀行重大詐欺犯行，而除台中銀行有適時依主張自己權利獲償部分款項（詳後述）外，亦未見被告提出具體之還款計畫或方案，是難認其犯後態度良好，而為有利被告之量刑；此外，另參酌被告自承先前擔任必翔實業公司負責人、離婚、小康之家庭經濟狀況及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見金重訴2號卷二第339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三、關於沒收部分

　㈠按沒收、非拘束人身自由之保安處分適用裁判時之法律；而本法總則於其他法律有刑罰、保安處分或沒收之規定者，亦適用之。但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在此限；宣告前2條（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刑法第2條第2項、第11條、第38條之2第2項亦分別定有明文。被告為本案之行為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業於107年1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2月2日起施行，修正後規定為：「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是依上開條文之規定，違反銀行法案件之犯罪所得沒收，即應優先適用修正後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處理，至新法未予規範之沒收部分（例如：犯罪所得之追徵、排除、過苛等項），仍回歸適用刑法沒收新制相關規定處理。

　㈡再者，刑法第38條之1規定「（第1項）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但有特別規定者，依其規定。（第2項）犯罪行為人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下列情形之一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同：一、明知他人違法行為而取得。二、因他人違法行為而無償或以顯不相當之對價取得。三、犯罪行為人為他人實行違法行為，他人因而取得。（第3項）前2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第4項）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包括違法行為所得、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第5項）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除擴大沒收之主體範圍（除沒收犯罪行為人取得之犯罪所得外，第三人若非出於善意之情形取得犯罪所得者，亦均得沒收之）外，亦明定犯罪所得之範圍，並於犯罪所得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以「追徵價額」替代之。且刑法第38條之2第1項亦規定「前條犯罪所得及追徵之範圍與價額，認定顯有困難時，得以估算認定之」。另為符合比例原則，兼顧訴訟經濟，並考量義務沒收對於被沒收人之最低限度生活之影響，增訂第38條之2第2項之過苛調節條款，於宣告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在個案運用「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

　㈢經查，被告於105年12月間以第三人翔明公司之名義向台中銀行申貸，並以上開方式對台中銀行承辦人員施用詐術，致其等陷於錯誤，而同意與第三人翔明公司簽立上開授信契約，並依申請於106年1月4日、同年月23日撥款1億8,000萬元、2,000萬元至第三人翔明公司玉山銀行帳戶內，惟被告旋於當日將該1億8,000萬元轉匯至自己名下玉山銀行帳戶，另於同年月24日提領該2,000萬元中之500萬元現金，供作己用，是被告為上開對銀行重大詐欺犯行，顯然係意圖為自己及第三人翔明公司之不法所有，上開各該款項即1億8,500萬元、1,500萬元當各係被告為本案對銀行重大詐欺犯行之犯罪所得及被告為第三人翔明公司實行違法行為，第三人翔明公司因而取得之犯罪所得至明。

　㈣惟被告及第三人翔明公司等業已償還部分款項，此或係台中銀行逕就擔保品取償，或曾持上開臺灣臺中地方法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446號確定判決為執行名義強制執行被告、第三人翔明公司名下之不動產、租金等財產，或因台中銀行認必翔電能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被告等共同侵害台中銀行上開因本案所持有之質權，逕以必翔電能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對之存款債權主張抵銷，是台中銀行就上開翔明公司申貸案部分原有之債權本金雖各為1億8,000萬元、2,000萬元，惟歷經前揭訴訟暨各該強制執行程序，於本案剩餘未清償之本金債權應僅餘7,691萬3,503元、1,780萬3,837元等情，此觀翔明公司債權計算表所載之現欠本金數額各為7,691萬3,503元、1,780萬3,837元等情（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259頁至第263頁）自明，且有告訴人台中銀行113年2月22日刑事陳報狀附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06年度重訴字第446號民事判決、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9年度重上字第78號民事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1857號民事判決、本院民事執行處110年度司執字第33017號強制執行金額分配表影本、臺北地院債權憑證影本各1份（見金重訴2號卷一第145頁至第153頁第185頁至第188頁、第189頁至第229頁、第231頁至第237頁、第239頁至第247頁、第239頁至第247頁）附卷憑參。至台中銀行雖另有再聲請強制執行被告於必翔實業公司之薪資債權或其名下之不動產，而獲償各8萬9,428元、31萬7, 226元，然依台中銀行上開刑事陳報狀之主張，其顯係依民法第323條規定先用以抵充費用、利息，而不及原本，是應不影響上開未清償之本金債權之認定。

　㈤衡以該等清償部分，雖非屬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規定文義所指犯罪所得已實際合法「發還」被害人者，然參酌該條規定旨在保障被害人因犯罪所生之求償權（參刑法第38條之1第5項之立法理由），被告或第三人翔明公司既已將此部分返還台中銀行，則該銀行此部分求償權應已獲得滿足，若再對此宣告沒收，實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之規定，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至其餘被告或第三人翔明公司所取得之犯罪所得，考以台中銀行上開債權即1億8,000萬元、2,000萬元所餘之本金數額雖各為7,691萬3,503元、1,780萬3,837元，然原先第三人翔明公司申請動撥後，係由被告取得1億8,000萬元之全額及該2,000萬元中之500萬元，則應認被告、第三人翔明公司賸餘之犯罪所得數額應為8,191萬3,503元、1,280萬3,837元（即7,691萬3,503元＋500萬元＝8,191萬3,503元、1,780萬3,837元－500萬元＝1,280萬3,837元），又核被告、第三人翔明公司所取得之上開犯罪所得，並無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得不予宣告沒收之事由，且經本院依職權裁定命翔明公司參加本案沒收程序，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後，認應各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或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第3款，併依同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各諭知上開犯罪所得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均沒收之，並均諭知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各追徵其價額。

　㈥另第三人翔明公司或該等債務之連帶保證人即被告因逾期償還貸款，迄今所生之利息及違約金部分，其性質應屬第三人翔明公司依其與台中銀行間之民事借貸契約所生應負擔之債務，核非為本案被告或第三人翔明公司「已取得」之犯罪所得，自與刑法第38條之1第4項所稱「違法行為所得之孳息」不符，當尚無從併予宣告沒收，併此敘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張馨尹提起公訴，檢察官陳郁仁、陳昭德、蔡沛螢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楊數盈

　　　　　　　　　　　　　　　　　　　法　官　崔恩寧

　　　　　　　　　　　　　　　　　　　法　官　江宜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本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

訴書狀應敘述具體理由。上訴書狀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

期間屆滿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狀於本院(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31　　日

　　　　　　　　　　　　　　　　　　　書記官　蕭妙如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銀行法第125條之3第1項

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以詐術使銀行將銀行或第三人之財物交付，或以不正方法將虛偽資料或不正指令輸入銀行電腦或其相關設備，製作財產權之得喪、變更紀錄而取得他人財產，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1億元以上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



